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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常年在國際創新指標表現強勁的國家－瑞典與芬蘭，透過官方報告

及相關學術研究之「次級資料分析」，以「創新系統管理」（System Innovation 

Management, SIM）中的五大面向（制度、知識、技術、財務、需求）找出其創新

政策、創新治理機制之相關作為。以期從此些引導性／領航機構（pilot agency）案

例當中，更好地揭示 SIM 的實務運用情形，提供臺灣參考。研究發現，制度面向

上，不同於瑞典、芬蘭高度自主性的治理機制而缺乏協調，國科會已從縱向執行部

會轉型為橫向協調整合之委員會。然臺灣雖有層級嚴謹的科技專案評議制度，但應

著重於長期績效追蹤評估。而知識及技術面向上，雖然臺灣研發總支出占 GDP 為

三者之最，常年在硬體製造上表現亮眼。然以出口導向、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體系，

受限於規模，將面臨強大的升級轉型壓力。這也表現在臺灣資訊服務業尚不發達、

同時也必須解決國內人才斷層、市場規模及需求較小的問題上。未來政府在擬訂創

新政策，首先應根本地定義創新為何。除了激勵新知識與技術的產生之外，更要強

化產－官－學間的創新網絡，一同商討共同面臨的社會挑戰。此外，提出有系統、

能供評估及監測的治理機制亦相當重要。這不能僅靠國家的介入、或提供經濟上的

措施，而需考慮更廣泛的政策組合、涵融更多元的行動者，提出解決社會問題的政

策工具與想法，並有制度地排入政治議程當中。 

關鍵字：創新生態、創新系統署、科技創新署、國科會、科技部、科會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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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secondary data to understand the five aspects of system 

innovation management (SIM)—system, knowledge, techniques, finance, and demand—

in the innovation policies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s of Sweden and Finland, both of 

which perform strongly i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indices. By examining cases from 

lead/pilot agencies, we aim to provide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with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SIM implementation.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in terms of system, Sweden 

and Finland have highly self-governing mechanisms that lack coordination, whereas 

Taiwan’s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NTSC) has transformed from a 

vertical executive ministry to a horizontal and integration committee. Despite NTSC has 

the rigorous hierarchical system for reviewing technology projects, greater emphasis 

should focus be placed on long-term performance tracking and evaluation. Moreover, in 

terms of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 Taiwan’s total expenditur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 a percentage of GDP is higher than that of Sweden and Finland, and it 

performs exceptionally in hardware manufacturing. However, the small- and medium-

sized business economic system, which is export-oriented, may face issues with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due to its capability. This is also evidenced by issues such 

as an underdeveloped information service industry, a talent gap, small market size, and 

low demand. We suggest that the government clearly define what constitutes innovation 

before formulating policies. In addition to stimulating the production of new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innovation networks between industry, 

government, and academia to collaboratively address common societal challenges. The 

formation of such a network requires not only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or economic 

measures but also an extensive policy mix, diverse agents, innovative ideas, policy 

instruments addressing social problems, and systematic integration into the political 

agenda. 

 

 

Keywords：Innovation Ecosystem, VINNOVA, TEKES, NSTC,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ST),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OS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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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對科技政策下一定義：「一國為強化其科技能力，以達成

開發目標及提高國家地位，所建立之組織、制度、及執行方向」（UNESCO, 1970: 

119）。是以，一國的科技發展很大程度必須透過政府明確的專責組織（結構），

制定明朗的制度（機制），並實施一系列的政策、計畫（流程），包括：給予充足

的資源、建立完善的環境，以達到國家發展。這益發凸顯，政策及計畫的成效往往

脫離不了政府的組織架構，政府的功能必須能隨之調整、建立合理的運作模式，以

不斷適應多變的外在環境，和因應技術發展與民眾需求。如 Henderson and Clark

（1990）所說，政府在科技發展上所扮演的角色，從以往制定政策目標、協助技術

深化，轉為積極建構跨域知識交流和技術合作的環境（轉引自柯承恩等，2011：3；

李沛錞，2019：3）。這也是為何各國政府時常檢討其科技組織架構之功能業務及

運作方式，無非是期望能有效規劃國家科技發展方向，透過科技發展使國家獲得最

大利益、提升競爭力、扮演國際重要角色，以達國家發展。 

幾乎各國的科技發展皆攸關國家政策，政府也一直是早期當國家呈現技術密

集型產業時的關鍵角色，臺灣也不例外（Dalpé et al., 1992: 252; Guerzoni and Raiteri, 

2014: 729；王振寰，2010）。臺灣於 1959 年成立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並陸

續於 1967 年改制為國家科學委員會，1972 年擴編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10

年改組為科技部，2022 年再次改組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期間推行許多科技

及產業政策，如：1978 年召開第一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1979 年頒布《科學技術

發展方案》、1980 年設立第一個科學園區－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簡稱竹科）等一

連串政府主導以科技刺激國家發展的政策。 

一連串的科技政策，確實使臺灣的產業型態由勞力密集型，轉型為技術、資金、

與知識密集型產業，如：電子、光電、資通訊、生物科技等高科技產品（盧文民等，

2012：562）。其中科學工業園區（簡稱科學園區）的設立，可以說是臺灣科技政

策當中最為成功、且為世界所矚目者。竹科等高科技產業所聚集的區域，產生了如

Aydalot and Keeble（1988）所提的「創新氛圍」（innovative milieu）等重要因子（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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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徐進鈺，1999：82），這使得「創新」的概念，不論在政治、企業、或是學術

上愈來愈受重視，且已是重要的戰略指標（中央通訊社，2023）。前國科會主委也

認為應從過去強調效率轉型為「創新」、技術導向轉型為「需求導向」（demand 

driven），以重新定位科技政策（朱敬一，2012；孫智麗，2014：3；蔡偉銑，2014：

428）。 

而臺灣的天然地勢與位處火山地震帶，環境脆弱度相對較高；以及位於地緣政

治前線，使得臺灣政治風險亦相對敏感。意想不到的是，臺灣在全球半導體產業的

龍頭地位，更加劇了臺灣夾處於中美兩國之間的緊張情勢升溫（中央通訊社，2023）。

這客觀上是技術模式的變革，所帶來結構性轉變所致（Vasin and Gamidullaeva, 2017: 

34）。然而，臺灣除了鞏固現有的技術優勢之外，也應該藉此時機探討設置合適的

創新治理機制及政策方向，是否能為國家帶來更穩健且長遠的發展路徑。 

 

第二節 研究動機 

隨著當今社會面對各種挑戰，以及各式新興技術的發明，當前的創新政策仍然

主要強調經濟成長或工業部門本身的功能提升，幾乎沒有應對社會當前各項轉型

的能力（Alkemade et al., 2011: 126; Weber and Rohracher, 2012: 1037）。1
 而創新也

不應僅產生有形、得以貨幣化的成果，也應包含提出緩解或解決社會、環境、與經

濟問題的方案。故此，創新不只是定義上的改變或口號，更可以開發出一套值得實

行的管理方法，以分析並「影響」創新系統及創新政策（監察院，2017）。職是之

故，系統性的創新制度設計與政策工具顯得格外重要（Mazzucato and Semieniuk, 

2017: 33）：嚴謹且彈性的制度，才能使資源合理有效地配置、向外快速獲取全球

科技發展的成果與機會；多元且靈活的政策，才得以依據不同產業、技術、區域、

部門的差異，針對創新系統中行動者的互動和能力，提出相對應的辦法（羅於陵，

2008：105）。 

而以往的研究多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的角度來探討系統失靈（system failure），

重視如何減少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Schröter, 2009: 6; Elsner et al., 2014: 523），

                                           
1 轉型理論的相關學者認為，真正形成轉型必須同時在各個層次上產生變化。也就是說，除了技術

上的改變，政治政策、法律法規、經濟價格、與社會態度和價值觀都必須結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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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解決「外在」社會問題（李仲彬，2017：157），以達到效益最大化。也就是

聚焦在如何創造遊戲規則－各種政策、法律、規範是如何被制定的，這時，國家通

常被視為市場體系的「外圍」。然則，這意謂著只有當市場失靈發生時，國家才會

「出現」。這樣的切入點很有可能缺乏討論該設立怎麼樣的組織來負責創造創新氛

圍，尤其是在公部門等「正式機構」的層次。以 Smith（2000）的分類來看，即疏

於對「正式組織失靈」（hard institutional failures）的認識和理解，更遑論現有的組

織該如何轉型以面對創新、永續的精神。 

此外，當政府治理能力或是現有知識不足，再加上創新系統中依然會有路徑依

賴（path-dependance）、鎖定（lock-in）、特殊利益關係等所造成的限制，都將使

得政策制定者可能無法充分解決問題（Fagerberg, 2017: 510），這些問題不僅與技

術相關，也與社會、政治制度高度關聯（科學月刊，2023）。因此，一國的科技發

展與創新治理機制單靠政府的力量無以完成，即使該國政府擁有相對較大的自主

性（state autonomy）與能力（capacity），仍必須與其他行動者合作，特別是科技

非常仰賴創新能力，以因應外在社會變遷。 

順此，「國家創新系統」（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NIS）即提出一國的創

新活動是由政府、產業、學研單位等行動者所形成的網絡，達到技術累積、知識擴

展。「創新生態系」則強調各行動者間沒有孰高孰低的位階關係，而是相互影響或

牽制，政府也不再位居中心。然如同 Mowery（2010）所說，我們很容易認為創新

能在永續和轉型的目標中發揮作用，更具挑戰的是，該如何提供良好的模型以實踐

這個目標？而「創新系統管理」（System Innovation Management, SIM）除了維持

NIS 認為創新是由「組織」與「制度」所形成的互動網絡之外，更重要的是，創新

系統應更具有動態（dynamic），且有更多要素相互關聯、作用。因而 SIM 融入「管

理」手法，使創新同時得以成為社會轉型為永續的「工具」（as policy）與「目的

（for policy）（Fagerberg, 2017: 509）。 

本研究希冀能以 SIM 之理論框架，藉由瑞典、芬蘭、和臺灣之個案，作為創

新政策、創新治理等相關領域之實例參考。藉此補充以往多聚焦產業或商業子系統，

同時提供實務界創新政策、創新治理之工具與指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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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為我國科學技術諮詢單位－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科技

辦公室－提出轉型、永續的發展建議。政府在創新及科技發展上的重要性不外乎有

二：減少外部性和糾正系統失靈（Szpor et al., 2014: 9-10）。愈來愈多人認為，創

新的目的即在解決具體社會問題。職是之故，創新不僅提供方向，還必須善於生產、

傳播、使用知識與資源。隨著當前人類面對各式新興、跨域的複雜問題，創新也必

須在系統中的轉型過程發揮作用，以實現社會所期望的結果。而有意識的公共政策，

是可以影響創新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可以改變整體社會技術系統（Borrás and Edler, 

2020: 1）。這使得政府在制定創新、轉型、和永續的制度及政策，必須更有所理。

在此之前，對於政府角色的認知和理解更顯重要，以深入釐清政府在社會及技術轉

型的複雜治理過程（Borrás and Edler, 2020: 1），可以扮演何種角色、做些什麼、

該怎麼做。 

在全球化的科技賽局中，國家作為最大競爭主體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顯（戴元

峰，2009：70），政府亦投身於許多創新活動，例如：國防、太空、公共衛生、環

境保護、大眾運輸等，若缺乏政府的協助，這些領域的進步效率可想而知。Block 

et al.（2023）即認為政府才是創新的動力來源，而不是私人企業。他們認為，在網

絡化的社會中，政府、企業可以在互相合作和分工的系統失靈中，各自發揮關鍵作

用。而政府對研發和創新的投資至關重要，能將新興技術推向市場；政府所推行的

創新計畫和政策，更可以引發大型企業與新創產業進行大規模的制度變革，帶領產

業進行高風險的行為，形同一個創業實體（entrepreneurial entity），更有許多學者

如 Mazzucato（2015）提出創業型國家（entrepreneurial state）的概念。這些過程很

大程度，都取決於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和其政府處理問題的能力（Fagerberg, 2017: 

508），也就是「政府治理」。 

治理不外乎透過「制度」來具體實現其策略以達成目標；而制度不外乎透過「規

範」與「組織」來達成。特別是 NIS 重心在於強調漸進和激進、科技和組織相互之

間的互補性（承立平、吳惠林，2011：83）。在創新系統的相關研究中（如：Freeman, 

1995）皆顯示，具備一個結構完整的國家層級創新系統是相當重要的，當中可能牽

涉包括：各國的歷史、語言、文化、產業結構、與政府角色等（轉引自胡太山、張

素莉，2001：32）。而政府部門本身是創新活動的帶領者，必定能帶給該國創新環



doi:10.6342/NTU202403035

 

 5 

境極大的改變。故而，有必要優化政府機構，採取適當的措施，創建一個有效的創

新體制。因為創新系統的發展水準，很大程度決定了國家發展的前景，也已是各國

爭相思考的問題（石振國，2011：208）。 

從中可看出，政府組織或國家機關不只在經濟轉型，乃至科技發展、創新活動

中，都扮演重要角色。而影響一國科技發展和技術動態過程的因素很多，這個過程

會受到許多行動者及政策影響，如 Freeman（2002）所說，不同行動者及政策工具，

在創新系統中存有強大的互補性。但若在動態系統中，缺少一個關鍵、領導性的帶

領者，可能會阻礙或減緩整個創新系統的成長（Fagerberg, 2017: 505）。公部門無

論是知識或技能的產出者、資源提供者、市場需求方等，都扮演關鍵角色，這也是

為何許多國家早已成立有關創新系統及政策的相關組織，以協調來自不同領域行

動者所創造的創新活動。 

隨著我國科技部再次改組為國科會，行政院任務編組的科技會報辦公室，也移

撥至國科會轄下的「科技辦公室」（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2022），政府及有關

單位該重新定位其組織目標及業務職掌，落實創新、轉型、永續的精神。故本研究

參考其他擁有高度創新量能及新創企業的國家，如：芬蘭、瑞典等國，皆有引領創

新活動的政府組織，且有行之有年的經驗，做為案例分析（參考緣由，詳請參考第

三章第四節）。為達此研究目的，本研究有三大研究目標： 

一、本研究期望透過瑞典與芬蘭兩個創新活動發達的國家，從相關報告中，以五大

面向（制度、知識、技術、財務、需求）找出其創新政策、創新治理機制之相

關作為； 

二、從其他國家的引導性／領航機構（pilot agency）案例當中，檢視臺灣的創新政

策、創新治理機制是否需要有調整之處，提供政府作為引領產業轉型、協調創

新系統、以至於帶領國家整體進行創新活動之行動者； 

三、透過 SIM 的理論途徑，探討臺灣公部門之創新治理的模式有何因應和改變，

以期提供如臺灣此類發展型國家，或是其他科技後進國作為參考。 

 

第四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問題是：究竟是什麼因素促使官僚組織得以作為創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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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領者？過去國內有關科會辦的研究付之闕如，而改制後的科技辦公室能否參

考其他國家，將創新的概念融入政府機構，例如：瑞典以「創新」為名建立「創新

系統署」，以協調國內的創新活動；芬蘭亦成立「科技創新署」，以支持在工業與

技術研發上轉型的公司。科會辦作為我國最高科學技術的諮詢單位，應可自我提升

為創新政策的規劃者，甚至創新系統的協調者。 

本研究先從治理研究、創新政策，到國家創新系統（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NIS）、創新生態系的與時俱進，政府的功能、角色、與治理模式有何因應和改變。

接者，參考瑞典與芬蘭等創新活動發達的國家，試圖提供臺灣官僚組織面對科技進

步，和邁向創新、轉型的路徑，所應改變的組織定位。最後，以 SIM 視角，得以

提供科技辦公室何些政策工具的啟發。 

綜上所述，本研究主要探討下列三個問題： 

一、首先，先探討有關政府在創新活動中，如：創新政策、NIS 中的角色為何？而

近幾年，有關於創新系統轉型邁向永續發展，SIM 所帶給我們的啟示。 

二、接著，從瑞典、芬蘭兩個創新活動成熟之國家作為案例，從相關報告及文獻中，

找出其於 NIS 中，作了何些政策？以 SIM 的精神，制定了何種創新治理機制？ 

三、最後，臺灣則制定除何些相關創新政策，是否有如 SIM 的精神設置相當的創

新治理機制？ 

 

第五節 論文章節安排說明 

本文的結構安排第一章「緒論」共分為四節，說明本研究的背景、動機、目的、

與問題。「研究背景」係在交代本研究的背景知識，包含本研究欲探討的時事新聞，

也就是所觀察到的社會現象，與背後能解釋該社會現象的理論。其次，「研究動機」

則簡要說明該理論當前的進展與優勢、及不足之處與闕漏，然相關學者的說明與文

獻的對話，仍主要呈現於第二章文獻回顧。接著，「研究問題」即為本研究所欲嘗

試聚焦並解釋的三大社會現象，並試圖以理論說明之。然後，「研究目的」即期望

本研究能為理論與社會所作之貢獻。最後，本節「論文結構與章節安排」則簡要地

說明本研究各章節的安排用意與意義。 

第二章為「文獻回顧」，共分為五節。第一節「創新的領航機構」，介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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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因應社會變遷和創新發展，需要納入更多元的參與者聲音，角色開

始轉變為治理（governance）。第二節「何謂創新」，則簡單介紹創新的定義，以

及在社會科學中有關創新之研究。第三節「系統性創新」，主要介紹為何系統的概

念在產生創新的行為當中有其重要。第四節「為何公部門需要／能影響創新」，說

明政府在創新行為當中的重要性何在。第五節「公部門如何影響創新」，聚焦政府

或公部門能影響創新行為的做法有何。第六節「創新系統的制度化實踐」，即主要

說明創新系統管理可以做為公部門制訂創新治理機制的理論依據。 

第三章為「研究設計」，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研究途徑」，說明本文採歷史

研究途徑之個案導向研究（case-oriented study），運用歷史資料，來蒐集並陳述相

關議題的演變。第二節「研究方法」，說明本研究採用「次級資料分析法」（seconday 

data analysis），以官方及相關研究單位、智庫之資料，形成證據鍊（chain of evidence）。

第三節「研究架構」，本研究以 SIM 理論，聚焦其帶給公部門有何些啟發、政府

於 SIM 當中所應有的功能。第四節「研究對象」，包含：瑞典創新系統署（Swedish 

Governmental Agency for Innovation Systems, VINNOVA）、芬蘭科技創新署（Finnish 

Funding Agency for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EKES）、及科技會報辦公室（簡稱

科會辦）。第五節「資料來源」，交代本研究所蒐集資料之來源出處。 

第四章至第六章為「討論」。分別就瑞典、芬蘭兩國的創新系統管理概念的緣

起，並有何重要的關鍵事件使其帶入 SIM 的治理機制。接著分別綜整瑞典與芬蘭

在五大要素上（制度、知識、技術、財務、需求）有何些相關政策及作為。第六章

則先以 SIM 的五大要素綜整臺灣的創新政策有何作為及產出，接著分別與瑞典與

芬蘭之經驗與做法作比較。 

最後一章第七章為「結論」，提供本研究之發現、研究建議、與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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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家機構與創新 

本研究以 SIM 為研究途徑，其源於 NIS 的理論概念。在認識 NIS 及 SIM 之前，定

義清楚有關：「國家」、「創新」、「系統」、此些詞彙是有必要的，以幫助我們

更聚焦地研究並正確的使用這些定義。並依序釐清為何公部門需要影響創新？公

部門能在創新發展當中做些什麼？如何使這些做法制度化，以刺激創新發展？ 

 

第一節 何謂創新？ 

隨著知識的增長、和技術的進步，創新的概念不斷打破舊有的經濟理論，持續整合

不同的要素，演進出不同的模式（Rammel and van den Bergh, 2003: 122）。了解創

新相關概念的進展，有助於探索如：路徑依賴（path-dependance）、多樣性、風險

最小化等認識（Rammel and van den Bergh, 2003: 122），以釐清科技及經濟增長之

餘，是否有忽略之處，並提出相關政策及辦法。 

 

壹、創新概念、意義、與類型 

創新（innovation）與發明（invention）不同，發明是將好的、有潛力的創意與

概念，以研究或其他形式，產生的新想法後，轉化為有形的產物，所首次創造、公

開新的產品、技術、或工藝的過程。創新（innovation）則是把發明，融入創意後，

使之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實（商）業化（commercialization）、或甚至產業

化（industrialization）。最典型的例子即是湯瑪斯·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發

明了燈泡，而荷蘭皇家飛利浦公司（Koninklijke Philips N.V.）、美國奇異公司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開創了照明產業。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發明都可以成

為創新演化中的關鍵，即使發現和發明的當下，不一定有立即及必要的目的與目標。

如同許多文獻（如：Diamond, 1997; Hughes, 1983; Sigmund, 1995）所說，許多創新

是始於純粹的好奇心，而不是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如果不把重點放在解決問題上，

這些創新與需求只會出現得更晚。 

然而，許多對於企業較不具投資效益的項目，就必需仰賴政府直接或間接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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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或政策支持，來達到社會創新，特別是在基礎研究等方面。畢竟發明的成果歸

屬於發明人，且多半都期望其發明或發現能予以實業化，能從中獲益的人實屬少數。

就經濟學外部性（externality）的觀點來看，發明者或研發公司，很難阻止其他人

從其研發成果中獲益，無論是其競爭者或是消費者都有可能從中受益（Jaffe et al., 

2005: 167）。雖然整體社會所獲得的利益與研發者所獲得的收益相比，可能大相逕

庭，但更重要的是這些知識外溢（knowledge spillovers），所帶給社會往前進步的

養分。為了將研發過程與實業化所獲得的利益予以分開，有學者如：Freeman（1974）

便將「創新」與實業化予以分開並定義。 

「創新」一詞，最早是由奧地利裔美國籍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於 1934 年所提出，當時所指涉的創新概念範圍較為廣泛，包含：新

的產品、製程、材料供給、市場開發、金融系統、組織型態等（陳秉立等，2016：

30）。是以，創新不單指市場上所出現全新的產品或知識，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簡稱經合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與歐洲聯盟（簡稱歐盟，European Union, EU）對創新的定義即是： 

在業務實踐、工作場所、或組織外部中，所實施新的或顯著改善產品、服

務、流程、營銷方法、或組織的作為。 --- OECD and Eurostat（2005: 46） 

創新也可以指重新組合既有知識，如經合組織每年發行的《奧斯陸手冊》（‛Oslo 

Manual’）當中，亦說明： 

透過跨組織、跨學科、跨領域的相互連結，以臻至「新形態組合」的結果。

亦即「創新」不必然僅限定於技術層面，而更多是與組織、社會、制度等

相關連。 --- 轉引自黃德源（2008：56） 

爾後，亦有許多學者，如：Davila et al.（2006）將創新的範圍依據不同類別作劃分。

如根據其創新的內容可分為：科技創新及商業模式創新；而根據其難易程度，可分

為：漸進式創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激進式（重大性）創新（radical innovation）、

與破壞式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轉引自陳秉立等，2016：30）（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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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創新之類型 

資料來源：參考自 Davila et al.（2006）. 

 

當然，創新的定義和劃分並不能以單一事件來定奪，應為一個整體氛圍，以及

許多行動者所做出的連續活動行為。除了激進式（重大性）創新（radical innovation）

與破壞式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之外，漸進式創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

亦有其重要性。因此，如 Schienstock and Hamalainen（2001）與 Alasoini（2015），

在研究芬蘭政府對創新活動的作為時，亦強調漸進式創新的重要性（轉引自 Makó 

and Illéssy, 2015: 6）。值得注意的是，創新不是憑空發生，而是必須依靠各種行動

者之間相互關係才能發生作用（Suurna and Kattel, 2010: 647）。 

 

貳、社會科學中的創新研究 

在傳統、狹義的創新途徑中，創新被視為線性過程（linear process）：創新的

來源主要來自科學研究，將科學研究成果轉化為技術，並製造出產品使之銷售。線

性的過程意味著它是單向的（unilateral），而沒有反饋機制（feedback mechanisms）

（Makó and Illéssy, 2015: 4）。此外，它較仰賴顯性知識（explicit knowledge），意

創新類型 說明 

依

內

容

區

分 

科技創新 指以技術為導向，著重在物理改變的創新行為。 

商業模式創新 
指以私部門投資、贊助為主，而非政府所帶來的創

新行為，並以獲利、利潤為導向。 

依

難

易

程

度

區

分 

漸進式創新 

（incremental innovation） 

指以有限的創造力，所帶來的微小改變，但也常占

許多企業的主要創新形式，因而排擠到其他更有價

值的創新。 

激進式（重大性）創新 

（radical innovation） 

指為產業或商業模式帶來根本性改變的創新行為，

例如：錄影帶租賃改變了原本到電影院觀賞電影的

消費模式。 

破壞式創新 

（disruptive innovation） 

可視為激進式創新的一種，但更著重於透過技術上

的改變進而影響整個社會行為的改變，使得幾乎無

人能置身於此改變之外，例如：去中心化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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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若沒有突破式的新想法出現，可能就會使得創新的過程停滯不前。總而言之，傳

統、狹義的線性創新途徑，較重視技術層面的突破，因而主要發生在製造業，多半

是由產業部門發動（Makó and Illéssy, 2015: 5）；且忽略了知識除了使用以外，亦

有製造、傳播、和學習等過程。 

然而，與日俱增的社會問題，企業或政府已鞭長莫及，使得市場失靈的現象不

勝枚舉，須借助行動者才得以解決。尤其涉及公共利益及資源配置時，更需要緊密

與多元的網絡才得以完成。相對地，廣義、非線性（non-linear）的創新，重視整體

氛圍，以及許多行動者一同「協作」（cooperate），參與知識共建，並首重漸進式

創新，代表這涉及多個行動者，在創新的過程中存在著回饋機制與互動（Makó and 

Illéssy, 2015: 6）。 

這些行動者及其所形成的網絡關係，在經濟與知識上生產、傳播、使用新的方

法與思維，這些必須仰賴包括：一、科技專業化模式；二、專業組織；三、相互作

用的組織網絡，才得以達成（Suurna and Kattel, 2010: 647）。此外，創新通常帶來

生產速率加快，因而帶動經濟成長；或是突破式的思維想法，進而影響整體社會。

故此，創新不只發生在市場或公司的治理層面，更會進而帶動全球治理（governance）

層面的改變（Szpor et al., 2014: 6）。可見，成功的創新必須不斷地開發調整其治理

形式，才得以與時俱進，這需要在多個不同的級別與領域中相互協調。除了常見的

橫向協調（例如：跨部會），還包括不同治理級別（區域、國家、國際）之間的縱

向協調，使的有系統性及制度化的創新至關重要。 

 

第二節 為何公部門需要／能影響創新？ 

有關創新系統的觀察途徑非常多種，其中「國家」創新系統，顧名思義，是以國家

為觀察對象，特別針對不同國家體系，所設立的機構、研發投入、績效等作為觀察

指標（Nelson, 1993）。無論是以何種指標來觀察 NIS，又或是各國內部的創新系

統或創新表現存有差異，不可否認，大多數影響國家創新發展進程，仍然是以國家

層面所設計、制定和實施的公共政策或法律制度為主（Edquist, 2001: 13, 17; Whitley, 

2001: 10305），是以了解國家及相關機構影響創新的發展有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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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公部門影響創新的源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降，世界各國不斷攀升的失業率與通貨膨脹，使得政府與教

育單位，開始進行有組織的研究和開發，以期能改善低迷的經濟問題，也開始創建

了許多支持民用科學與工程的公共機構（David et al., 2000: 499; Schot and 

Steinmueller, 2016: 4）。再加上二戰後隨之而來的冷戰，人們更日漸意識到國家安

全取決於軍事研發的成果－製造更多和更有效的武器（Nelson, 2015: 4），促使各

國開始擴大科學研究，特別是在國防工業，甚至太空科技上。此時期的多數民眾，

大多認為科技能為國家帶來利益，而國家也應該在科學研究方面扮演積極的角色，

包括：促進知識進步，和培育新興技術等方面提供資金。此外，在泰勒主義

（Taylorlism）與福特主義（Fordism）的盛行之下，科學的發現與發明也亟需透過

企業部門來發揮研發的角色，才能發揮最大的效能與運用（Schot and Steinmueller, 

2016: 4）。職是之故，政府開始大規模的資助科學技術與研究發展。 

從社會的宏觀角度來看創新，不確定性與外部性都會使得私部門參與創新活

動產生許多沉沒成本（sunk cost），進而反過來地降低他們的動機（Schröter, 2009: 

12）。基於不確定性是創新的基本特徵之一，使之無法完美預測成本、時間、甚至

成功與否，私部門常須降低對研發的投入以因應（Schröter, 2009: 6）。而外部性的

問題也常使創新研發者無法自行享受成果，更大大地降低參與創新的動機（Schröter, 

2009: 6）。這使得私部門以利潤為導向的行為可能無法形成社會最優（Stiglitz, 2000，

轉引自 Schröter, 2009: 10），於是大規模和激進的技術改變，往往必須仰賴公共干

預（Chaminade and Edquist, 2006: 2, 11），以促進各組織之間的知識移轉。 

這也開始推翻以往公部門往往被認為有別於私部門，是被動接受或影響創新

的行動者（Petkovšek and Cankar, 2013: 1335）。隨著國家作為合作者、推動者、服

務提供者、監管者等多重角色形態益發顯著，社會大眾對於公共服務的品質（效

能）、可用性與有效性（效率）（Moore and Hartley, 2009）、回應能力（透過公民

參與及公私協力來解決社會問題）（Vigoda-Gadot, 2008）、客製化的服務（Bowden, 

2005）、及監管（Carter and Belanger, 2005），已抱有十足的期待及要求。許多研

究皆表示，發展表現優異的國家，都擁有相當有系統、結構完善、運作良好的「國

家創新體系」，在這些國家，創新系統都受到國家的高度支持（Vardarlier, 2015: 26），

使得經合組織也強調公部門新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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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鑑於公共資源的有限性，以及資本市場的開放和自由，公部門在創新發展

的進程當中，哪些應該做、哪些不應該做，也就是干預的程度應如何，是創新治理

面對「正當性」的第一道問題。Edquist（2001: 18）也提醒，公部門在市場經濟中，

透過公共干預創新發展，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首先，市場機制或企業無法獲未

能達到既定目標，即必須存有既有問題，因而創新政策應該是補充市場機制或企業

的不足，而不是取代或複製；二、其次，國家或公部門必須有能力解決或減緩問題，

如果公部門沒有這個能力，理當就不應該干預，也能避免政治上的失敗。 

許多學者即將國家或政府作為其關注焦點。如：Christopher Freeman 即以日本

政府財經部門所施行的政策為例，對於公司的研發能力與教育訓練制度所產生的

影響，進而帶動日本整體經濟提升，以及整體社會的調適能力（韓保中，2013：143）。

而 Bengt-Å ke Lundvall 聚焦斯堪地納地區，以丹麥為主要研究國家，著重在使用者

與製造者之間的互動學習關係，強調公部門對於國家的教育、研發、訓練制度、生

產與行銷系統、財務金融體系支持的重要性（韓保中，2013：143）。Richard Nelson

則是針對十五個已發展與發展中國家進行研究，分析的重點包括：研發活動資源的

配置、資金來源、公司特性、指標性產業、大學的角色、以及政府的政策（Chang 

and Chen, 2004: 25；Sharif, 2006: 750；轉引自韓保中，2013：143）。 

接下來本文即要介紹瑞典與芬蘭，以及臺灣，各自的國家發展特色，在創新治

理及對其創新系統有何關注重點與影響。 

 

貳、臺灣發展型國家特色於創新治理中的優勢 

1982 年美國政治學家詹鶽（Chalmers Johnson）於其出版的‛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當中提出「發展型國家」一詞。Johnson 以日本為例，他發現日本

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舉國抱持著追求經濟成長，以超英趕美的民族情緒。再加上

後進國家的追趕（catching up），使得政府和官僚以資本主義為出發，並組成優秀

的官僚組織體系，如通商產業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

簡稱通產省）。通產省為日本制定一系列的經濟目標，包括工業化的優先順序、與

大財團及企業家的合作等，以順應市場機制，並帶來經濟繁榮（林文斌，2008：98）。

隨後 White and Wade（1988: 5-6）也認同臺灣和南韓也屬於發展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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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型國家理論認為，新古典經濟學忽略了國家（state）在經濟發展上所扮演

的角色，無論是控制通貨膨脹、穩定匯率、平衡財政收支、主導貿易政策等，背後

都有國家的力量在推動（林文斌，2008：98）。發展型國家在自由市場的原則之下，

藉由國家權力來主導金融政策，試圖以財稅措施、政策工具等國家資源，來扶持策

略性產業，藉此達到國家的經濟發展（施奕任：2009，161）。因此發展型國家理

論可謂是以國家中心論為主要論述方式（Haggard, 1990；轉引自鄭爲元，1999：4）。 

而臺灣、日本、南韓的經濟體系多是以私人企業為主，而這些新興工業化國家

的空前成功，並不在於它們對自由市場原則的承諾，而是它們對國家實施全面性的

產業計畫（Maggor, 2021: 453）。政府雖然並不會直接管制市場行為，但為了追求

工業化，還是會透過諸多政策工具、利用經濟體系來影響市場，或投資特定產業（例

如：鋼鐵、造船和汽車等技術密集型產業），促進其轉型，進而達到經濟發展（廖

坤榮，2004：63）。形塑出與歐美等資本主義國家，以自由開放的政經制度與意識

形態有所不同的發展模式（施奕任：2009，161）。 

回到臺灣的脈絡，臺灣在當時二次大戰之後可謂百廢待舉，全國同時存在著抵

禦外侮、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精神，形成了民族主義驅使後進國家追趕發展的

動力（瞿宛文，2011：247）。這個動力及使命，促使政治菁英將焦點放在經濟發

展，特別是能夠保衛國土的國防工業上。這在中央政府由多個官僚組織負責，如：

經建部門，即以「發展」為使命的一群經濟官僚體系所組成；而國防工業、科技等

部分，經建部門往往無力單獨完成，因此必須由國科部門協力相輔完成。除此之外，

這樣的組成亦必須配合相關產學研的配合，亦即他們往往互相「鑲嵌」，並且以國

家為中心，以達到政策目的，亦為國家「自主性」的一部分（瞿宛文，2011：247）。 

這樣看來，政府的意志及官僚的使命感扮演了關鍵的因素。然而，發展型國家

的概念過於強調政府的官僚體制，而忽略了社會經濟的聯盟關係以及國際的狀況

對經濟奇蹟的影響（Pempel, 1999，轉引自陳怡伶、黎德星，2010：107）。而各個

國家在不同的制度環境、歷史脈絡、政治意識形態下，亦呈現了不同的發展路徑

（Stephan Haggard, 2004，轉引自李宗榮、施奕任，2009：36）。順此，本文認為

參考其他與發展型國家不同的發展脈絡，對於研究創新治理與創新政策具有相當

之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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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瑞典與芬蘭福利國家特色於創新治理中的優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大蕭條、納粹法西斯主義、和人道主義等意識抬頭之下，

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在歐洲蔓延開來。民眾期望政府出生入死、

從搖籃到墳墓照顧好公民，並改善貧困的生活品質。為了滿足這樣的需求浪潮，向

所有公民提供必需品、服務、和基礎設施，政府必須在明確劃定的國家領土範圍內，

透過再分配來擴大民眾的權利和福利，以滿足當代新出現的社會需求，並同時達到

經濟成長（Oosterlynck, 2015: 10, 16）。其中「北歐模式」（the Nordic model）被

認為是同時能實現公平與效率，並結合解決風險及全球化問題的典範（Andersen et 

al., 2007: 50-52）。 

雖然北歐的高稅收可能會排擠其他重要的經濟活動支出，使其缺乏創新的動

力，此外，福利國家往往有著大政府的影子，亦有可能限制自由經濟的運作

（Miettinen, 2013: 1）。不過，北歐國家的福利體制，仍對於創新系統及創新治理

體系有十足的貢獻。諸多研究也已證實，社會福利對於國家創新甚至是經濟成長有

正面影響，因為社會支出會影響勞動生產力（Hajighasemi et al., 2022）。此類福利

國家透過高稅收的方式，除了能挹注並整頓國家財政及金融體系（Miettinen, 2013: 

1），更重要的是，亦能透過重分配的方式來解決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諸如：貧

富差距、金融犯罪、氣候變遷等，甚至這些問題更會相互結合成更複雜的系統性風

險。易言之，透過高稅收所建立的教育品質和福利制度，能形成一種良性循環，提

供知識經濟的基礎、有效率市場運作、並完善社會網絡。 

因而透過瑞典與芬蘭此類福利國家，能提供創新研究界思考，如何將競爭力、

社會平等與教育、稅收等政策相互結合。2 在財務及需求面向上，可以在自由和公

平的市場條件下，例如：包容性的勞動條件，生產符合國際市場的商品與服務，同

時維持並擴大收入（Hajighasemi et al., 2022: 3）。在知識和技術面向上，福利制度

可以透過社會投資，提供國家及民眾知識經濟工具，尤其是知識體系提供創新系統

發展的潛力。這些對於本研究以 SIM 中五大面向來比較瑞典、芬蘭、與臺灣的創

新治理皆十分重要。 

                                           
2 根據歐盟統計局的資料，芬蘭的社會支出（包含：福利政策、醫療救濟、社會安全等）占 GDP 

24%，為歐盟國家最高，瑞典為 19%，排名第三（Eurostat, 2021）。但這兩國的知識經濟占

GDP 也很高（請參考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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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芬蘭是首個將創新系統概念結合科技政策的國家，故而本文在選擇比

較研究對象上，為求透過與他國比較研究，以對我國創新治理能有參酌上的助益，

不選擇德國、法國、英國、日本這些早期工業化國家進行比較，亦不選擇美國、中

國這些土地廣褒、人口眾多之超級強國。而是選擇了同樣為島國、半島國型態、高

收入經濟體、且均為二戰後方逐漸進入民主化國家之列的瑞典與芬蘭進行比較。瑞

典與芬蘭兩國為歐洲主要經濟體集群，臺灣則為亞洲主要經濟體集群。我國與瑞典

和芬蘭三國，國家創新總體指數，均屬於中等偏高，臺灣排名第 4、瑞典排名第 10、

芬蘭排名第 12（Lee et al., 2021）。以此三國的人口及市場規模而言，表現相當不

俗。有鑑於此三國的相似性，故而可知以瑞典和芬蘭兩國與臺灣研究極為合適。 

 

第三節 公部門如何影響創新？ 

基於公部門對於影響創新有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因而有必要了解公部門的作為，如

何透過制度化的途徑，使創新發揮作用。本研究認為，SIM 可以定義為「公部門為

帶動創新活動與表現，所制訂的政策設計和標準作業程序」。前者就屬於創新政策，

後者即為創新治理，因此在了解 SIM 之前，本節將先介紹這兩項重要的公部門創

新制度。 

壹、創新治理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以及社會問題的多樣化，愈來愈多頑強問題（persistent 

problems）早已是政府力所不及。爰此，約自 2000 年開始，許多歐盟與歐洲國家

政府，開始與研究機構及企業合作，開發如何因應頑強問題的新治理模式。 

它們的成果大致可收攏在轉型研究及風險治理的兩個新領域，除接收了

原有治理研究的成果外，也尋求相關跨領域學科如科技與社會、演化經濟

學及複雜系統理論等的支援，而企圖發展出兼具理論及實務的創新治理

途徑，希望城鎮、國家、國際機構等組織得轉型至以永續為目標的治理體

制，來實質地克服頑強問題。 --- 張國暉（2019：233） 

由此可見，若要創造創新的氛圍與環境，需要動用龐大的資源和建立完善的網絡。

特別是當「創新」及「科技」為多數國家列為優先發展的重要議題，更是攸關國家

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許多國家更認為不斷強化「科技創新」，才能重振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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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盧文民等，2012：562）。 

縱使從 1980 年代開始，學術界遂有「治理」的相關研究，不過在早期，治理

研究往往有一個關鍵行動者在網絡中間，或甚至透過他由上而下的串連起整個網

絡，猶如層級節制的權威關係。而在這個關係網絡中，「政府」往往是那個被認為

責無旁貸的關鍵行動者。只不過這個關係並不是立基於支配上，而是建立在和解之

上，所以必須同時包含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Smounts, 1998: 84，轉引自蔡銘

謙，2004：63）。這也使得公、私部門之間的界線與責任愈趨模糊，各部門、機關

之間，呈現出權力依賴的協力關係，這個協力關係也形成一種自我管理網絡（self-

governing network），而政府在這當中應是扮演領航者的角色（Stoker, 1998: 18-26，

轉引自蔡銘謙，2004：63）。 

順此，國家的角色已由統治（government）轉向治理，可以視為一個施展集體

意志（collective will）的實體（Jessop, 1997: 29）。這並不代表公部門的角色有所

弱化，反而需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包含：建立一系列鼓勵創新實驗的政策與法律、

良善且縝密的公私互動、足夠且足以使用的公共建設等。更有許多研究主張，當國

家居於市場治理網絡的優勢位置，比較能夠掌握整體產業動向與市場趨勢，此能更

為有效形塑並推動國家產業措施及發展策略（Mizruchi, 1996，轉引自施奕任，2011：

71）。 

又如前文所述，目前社會所遇到的當務之急，例如：氣候變遷、經濟成長停滯

等，應繼續採用類似干預主義的政策模式來解決（如：Chaminade and Edquist, 2006; 

Newell, 2008; Rodrik, 2014; Mazzucato and Perez, 2015），故而政府更不能置身事外。

Mazzucato（2015）更提出當前需要一個「創業型國家」（entrepreneurial state）來

解決當今高風險、資本密集所造成社會問題，而受市場力量所引導的私部門，往往

無法解決這些「系統失靈」（system failure）的問題。 

創新系統的失靈有分非常多種，其中「政府失靈」可能源於公共機構的適應速

度，與創新系統中科技改革速度不同步，這也是為何公部門在創新上仍不可或缺。

許多文獻與理論，多將公部門視為創新活動的行動者之一，如同前文所述，過去的

主流經濟學觀點多關注在市場失靈（表 2）。只是，私部門在投入知識生產工作時，

往往具有不可預測性；以及在創造知識中的投資、所帶來的經濟效益，都具有不可

挪用性；最後是知識生產後的不可分割性，這都將使得單純的私部門研發工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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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並不具有最佳效益（Szpor et al., 2014: 8）。 

 

表 2：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與創新系統之特徵比較 

 新古典主義 創新系統 

基本假設 平衡、資訊對等 非平衡、資訊不對等 

關注重點 重視個體、研發經費的分配 
重視網絡、創新過程的相互作

用 

主要政策 研發政策 創新政策 

主要理由 市場失靈 系統失靈 

政府干預 

例子 

提供公共財、 

減少外部性、 

降低進入門檻、 

消除市場無效率 

解決系統中的問題、 

帶動創新結構改變、 

促進轉型、避免鎖定效應、 

支持建立和發展組織及制度 

的支援網絡 

資料來源：參考自 Szpor et al. (2014) 

 

然而，過去無論在探討公部門透過創新系統所帶來的績效，又或是企業的研發

成果，多聚焦在產品技術或流程上的創新，而非旨在提高社會績效的公部門創新上

（Moore and Hartley, 2009: 52）。Cohen and Eimicke（1996: 2）將公部門的創新模

式分為兩種：一、政策規劃模式：透過政策設計來進行創新；二、探索模式：試驗

新想法。De Vries et al.（2016: 153）則是將公部門的創新類型分為四種（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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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公部門的創新類型 

* 回顧篇數 222 篇，有些文獻包含不只一種概念 

資料來源：整理自 De Vries et al. (2016) and Equist (2011). 

 

本研究認為，De Vries et al.（2016）所提的四種公部門創新類型，可以以理念

創新為基礎，它如同金字塔的最底層，支撐其他類型的公部門創新發展。接著是治

理創新，因應理念上的改變，公部門改進其內部管理手法，以及對外部的治理手段。

而最直接、使民眾最有所感的創新，則是生產什麼（how）及如何生產（how）的

問題，即在其政策工具或服務流程上的改變。雖然這些類型的公部門創新並非線性、

有先後順序般的發展，但最容易實行且方便觀察，當屬流程或產品／服務創新，因

而也受到較多的研究關注。 

 

創新類型 說明 參考學者 例子 文獻比例 

有 

形 

行政流程創新 

（administrative  

process innovation） 

採用創新的管

理方法 

Meeus and 

Edquist

（2006） 

地方政府單一

窗口服務 

89 篇   

（40 %） 

技術創新 

（technological  

process innovation） 

在組織當中建

立或使用新的

技術 

Edquist et al.

（2001） 

數位化稅務評

估 

16 篇    

（7 %） 

產品／服務創新 

（product or  

service innovation） 

創造新的公共

服務或產品 

Damanpour 

and Schneider

（2009） 

設立弱勢青年

工作福利 

49 篇   

（22 %） 

無 

形 

治理創新 

（governance 

innovation） 

發展新的形式

或流程來解決

特定社會問題 

Moore and 

Hartley

（2008） 

政府增強政策

網絡、自我調

節、組織能力 

29 篇   

（13 %） 

理念創新 

（conceptual 

innovation） 

引入新概念、

架構、規範以

重新建構問題

及解決方案 

Bekkers et al.

（2011） 

不以他們不能

做什麼，而是

可以做什麼來

關注身心障礙

者的工作潛能 

4 篇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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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創新政策 

多數時候，創新政策被認為能夠解決「兩大」社會與經濟問題：一是社會所面

臨的經濟挑戰，另一是解決社會上所存的障礙與制約要素，例如：生產力低落、區

域經濟復甦、環境與公共衛生等基礎建設等（Mahroum, 2012: 2; Lundvall, 2016: 13）。

為此，就必須設計一系列的政策工具，無論是透過財務上的支持，例如：補貼、稅

收減免、投資等（Elsner et al., 2014: 522），抑或是建立鼓勵創新的氛圍，目的即

是為了促進社會更廣泛、漸進式的系統轉型。因而創新政策本質上是由科技政策

（例如：基礎設施、技術教育、應用研究、專利等）與產業政策（例如：投資補助、

稅收政策、產業重組等）的融合（Rothwell and Zegveld, 1981；徐作聖、賴賢哲，

2005：243；轉引自楊明玲、解鴻年，2012：30）。而科學、技術、與創新（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olicy, STIP）政策或是研究、技術與創新（Research,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olicy, RTIP）政策，一直都是學術界與實務界關注一國

發展順利與否的條件之一。 

若從理論的演變來看，創新政策亦有其不同程度上的轉變。Laranja et al.（2008）

即從三種理論視角－新古典理性（neoclassical rationale）、熊彼得內生增長理論

（Schumpeterian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與新馬歇爾主義（Neo-Marshallian 

approaches），來探討創新政策達到公共干預的程度如何。但少有政策制定者直接

將理論轉化為具體的政策依據，多數還是以決策者的自我認知與經驗為主要考量

（Mytelka and Smith, 2002；轉引自 Laranja et al. 2008: 825）。主要是因為很少有理

論能直接說明該如何選擇政策工具，多半只是建議在創新活動中，不同行動者之間

的關係或區域創新的因素。創新政策畢竟是提供一種制度框架，最終仍需與技術發

展保持一致。 

Schot and Steinmueller（2016）則將創新政策分為三種進程－增長型創新

（innovation for growth）、國家創新系統（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NIS）、與轉型型創新（transformative change）。第一種增長型

創新以「供應驅動」（supply-driven）為主。嚴格來說，此時期較屬於研發而非創

新，多半帶有更具體的目標，以為社會上所面臨的特定問題找出解決方案，即「任

務導向」（mission-oriented）的政策。其中，公部門的角色被認為要主動、慷慨地

資助科學研究，並確保其開放性；學界則是在這當中評估和解決問題；而企業則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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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發現轉為創新成果（Schot and Steinmueller, 2016: 6）。很明顯地，第一種進程

在創造創新行為時，各方行動者並未建立合作機制，甚至是一種相互競爭的關係，

於是在互動過程中若有認知落差或資訊不對等等情事發生時，可能會使得系統失

靈（systemic failures）。 

在第二個進程中，為了彌合各方之間的落差，NIS 旨在將注意力放在何種組織

（或網絡結構）如何能更有效地產生和利用科技知識。此時，政府的角色從提供資

金以引導國家發展方向或是解決社會問題，轉變為一種建立聯盟、合作、和協調機

制，並試圖排除系統失靈的角色。Rothwell（1982: 3）提出政府應完建三大面向：

供應面、需求面、及政策環境，才得以發展事宜的創新政策。Freeman（1987）即

發現日本在 90 年代能生產出全球技術先進的汽車與電子產品，就是在知識生產組

織上進行了創新（Schot and Steinmueller, 2016: 10），而內閣中的經濟產業省就扮

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這種方式也受到亞洲四小龍仿效。 

然而，政府在 NIS 扮演較為積極主動的角色，使其所產生的創新政策較側重

於「技術轉讓」、建立技術平臺等，以活絡系統中各行動者之間的互動（Schot and 

Steinmueller, 2016: 21）。於是，第三種轉型創新進程－「轉型型創新」，即是試圖

打破依然以「供應驅動」為主的創新政策，期待公部門、私部門、與其他協力組織

及行動者之間，建立「共生」的合作夥伴關係，彼此分享知識、面對風險、並找出

解決方向（Schot and Steinmueller, 2016: 17）。每一位行動者都期待在各個環節中

參與政策議程的設定，以期在系統轉型中發揮作用。而政府的主要角色在於制定發

展的優先順序，並創造適合創新的氛圍，讓所有行動者能有平臺，共同應對挑戰

（Kuhlmann and Rip, 2014: 8）。在轉型型創新中，依然會探索社會技術系統（Socio-

technical Systems）的變革，但更強調以此些社會技術解決廣泛社會所面對的挑戰，

如：貧富差距、失業、氣候變遷等。並透過合理的國家－科學社群－市場－公民社

會之間的治理結構，以社會實驗、社會學習（societal learning）的精神創造負責任

的研究與創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RRI）（Schot and Steinmueller, 

2016: 21）。 

這些新興問題也激發新的學術想法與論點。例如：NIS 即認為創新是一種互動

現象，若要使理論得以務實地影響政策，就必須考慮到這一點。要將這些重大挑戰

變得易於管理，就需要有更明確的政策，且不僅僅是明確旨在影響創新的政策，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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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考慮所有以重要方式影響創新的政策工具。此外，既然需要對創新進行廣泛的

定義，包括：新想法、新產品的首次出現，還包括從新產品、新流程、與新思維，

從創造、傳播、到使用的整個過程。這些定義與邏輯上基本上都遵循一個前提－即

創新政策的目的不僅是鼓勵創造力，而且要在現實世界中有所作為（Fagerberg, 

2017: 507）。 

而自從永續（sustainable）的概念成為創新政策的目標後，如何擺脫路徑依賴

已成為當務之急，尤其是當整體社會已長久仰賴某項技術系統時，一旦外在發生任

何風吹草動，即有可能牽一髮動全身。這種結構很大程度是由制度與社會規範所塑

造的（Jacobsson and Bergek, 2004: 818），這也是許多政策工具與政策制定者未將

更廣泛的社會與經濟問題聯繫起來（Mahroum, 2012: 2）。如同 OECD（2016: 2）

所說：「創新系統的概念，可以被描述為，以創新政策橫向帶動並解決系統性問題」。

本研究認為，創新政策的重點並非實際上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其後的傳播和使用更

為重要，特別是其背後所設計和實施的對象，如何隨著時間而為一地區、甚至國家

層面上帶來改變，這也就是 NIS，與後續 SIM 所關注的重點。 

 

第四節 系統性的創新 

壹、系統的定義 

「系統」（system）一詞是指：一組相互作用或依賴的單位所形成之集合。而

要使創新系統理論化，就必須使其研究方法更加嚴謹且具專一性。Edquist（2001）

即針對「系統」做了明確的定義：首先，系統是由兩種以上要素（components）組

成；第二，它們之間存有關係，且構成關係一定具有原因；第三，這個系統存有邊

界（boundaries），能夠與其他系統區分，但只有在特殊情況下，它才是封閉的

（Edquist, 2001: 4）。 

另外，「創新生態系」也是常與創新系統相提並論的概念。創新「系統」與創

新「生態系」（ecosystem）有相當概念的不同（表 4）。系統是一個較為靜態、平

衡、線性的概念，當中有一組正式組織，單獨或共同地開發、傳播新技術與知識

（Torre and Zimmermann, 2015; Smorodinskaya et al., 2017; Bassis and Armellini,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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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引自 Beaudry et al., 2021: 536）。是以，創新系統較重視創新軌跡（innovation 

trajectories）及制度，意即制度如何推動行動，並為政府提供創新政策的框架

（Beaudry et al., 2021: 536）。本研究認為，創新「系統」就是提供一套明朗、可依

循、並影響創新發展的「機制」。以 NIS 為例，就是制定出有機式、有反饋的創新

治理機制，當中包含治理手段及創新政策，因而本研究將以創新系統為主要使用之

理論。 

 

表 4：系統（system）與生態系（ecosystem）的說明與比較 

資料來源： Beaudry et al. (2021) and Zheng and Cai (2022). 

 

貳、系統中的行動者 

許多學者從不同的面向討論創新系統（innovation system），包含：國家、區

域、部門、或是技術 3，探討各個參與創新及經濟活動中的行動者，並且特別關注

制度上的不同，包括：知識基礎設施、企業融資、研究與教育組織、勞動力市場、

財稅政策等，是否會影響行動者的創新能力（Weber and Rohracher, 2012: 1038）。

顯然，無論從何種角度觀察，他們的共同點都是將參與和擴散創新的行動者、組織

與機構之間的互動，作為他們研究的焦點（Fagerberg, 2017: 502），基本上包含三

項主要元素：行動者（actors）、制度（institutions）、與網絡（networks）（圖 1）。 

在不同「制度」與環境中運作的「組織（行動者）」之間的互動，對於創

                                           
3 如：國家（Freeman, 1987; Dosi et al., 1988; Lundvall, 1992; Nelson, 1993; Edquist, 1997）、區域

（Cooke, 1992; Braczyk et al., 1998；Doloreux, 2002; Tödtling and Trippl, 2011; Tödtling et al., 2011）、

部門（Malerba, 2002; Dolata, 2009）、或是技術（Carlsson and Stankiewicz, 1991; Johnson and 

Jacobsson, 2001; Hekkert et al., 2007; Markard and Truffer, 2008; Markard et al., 2009）等。 

概念 說明 

系統 

（system） 

有一組正式組織，單獨或共同地開發、傳播新技術與知識。因

而著重研究在制度如何創造創新軌跡，意即制度如何推動行

動。 

生態系 

（ecosystem） 

生態系不受限於現有制度，而是隨著創新的發展而演變，專

注於制度轉型或是新的制度如何形成創新動力，意即行動如

何創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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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系統很重要，這些「活動」是創新發展和傳播的關鍵因素，例如：研發、

將知識商業化、融資等活動皆是。---Edquist and Zabala-Iturriagagoitia（2012: 

1758）。 
 

資料來源：參考自 Gust-Bardon (2015). 

 

圖 1：「創新系統」中組織、制度、與網絡的關係 

 

系統中構成關係網絡的要素，或本研究所謂的「行動者」，即是指「組織」。

組織是指有意識地設立，並且有明確目的的正式結構（Edquist and Johnson 1997: 47; 

轉引自 Edquist, 2001: 5），例如：公共創新政策機構、企業、大學、創投組織等。

可以簡單地將創新系統中的組織分為：經濟子系統、學術研究子系統、公共子系統。 

經濟子系統一般是由大型公司與中小型企業（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Bussiness, SMEs／SMBs）所組成。以臺灣的創新系統為例，中小企業

163 萬家，占全體企業家數 98%以上，且擁有 913 萬的就業人數，占臺灣整體就業

人口的 8 成以上，創造 5 成以上的銷售額（經濟部中小企業發展署，2023）。相較

於大型企業穩定、彈性的財務金融狀況，以及更容易取得資訊及技術的物質優勢

（material advantages）；中小企業因員工人數不多，在決策乃至創新及創業活動上，

少了官僚體制的層級節制，保有活力和靈活上的行為優勢（behavioural advantages）

（Gust-Bardon, 2015: 34）。此外，雖然中小企業常因財務金融的障礙，以及取得技

術資源方面受到阻礙，但也使得他們必須高度仰賴外部行動者，因而能快認識新興

市場的機會，獲得新的知識與技術，縮短創新實業化的時間，降低成本與失敗等風

險（Gust-Bardon, 2015: 34）。 

 

制 

度 

組織 

社會 

政治 

經濟 

 

市場 非市場 
政策、補貼、財稅、 
交易、融資、專利、 
智慧財產、知識交換…… 

 
制度： 
規範、規則、習慣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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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術研究子系統中，在全球化的推波助瀾、以及資本主義的轉型之下，現有

的經濟模式已從早期大規模生產和增加需求的福特主義與凱因斯主義，轉向實現

放鬆管制、經濟過程分散化的後福特主義、和追求福利國家的典範（Gust-Bardon, 

2015: 35）。特別是高等教育負責教育與研究的機構，從關注有形資產：教導出優

秀人才，並開發工業與市場需要的產品；如今已轉向重視無形資產的培養，包含：

知識、技術、文化、制度等。這使學研機構早已成為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重要行動者，

這種現象稱為學術界的「第三角色」（Gust-Bardon, 2015: 35）。在這背景之下，許

多人相信高等教育可以透過開發人力資本來製造知識，從而產生專利、創新商品和

服務。Uyarra（2010）就將學術界在社會中扮演第三角色的種類歸類：知識工廠

（knowledge factories）、創業的行動者（entrepreneurial actors）、和合作網絡與區

域 發 展 的 行 動 者 （ participants of cooperation networks ／ engaged in regional 

development）。是以，高等教育可以使得學研機構與經濟系統與公部門系統之間形

成合作網絡（Gust-Bardon, 2015: 35）。 

創新活動在結果的不確定性、外部性、與不可分割性等三大特性下，使得公共

干預就顯得必要且合理（Chaminade and Edquist, 2006: 3）。再加上當資本主義下的

市場機制，履行了社會中大部分的經濟職能，協調了公共與私人之間的行為與資源

時，有很大的可能即會出現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許多系統性問題也必須藉

由公共干預才有能力解決問題（Harper and Endres, 2016: 215-216），或是更高效率

地減緩狀況，例如：基礎設施的不足，無論是物質上的（例如：能源、交通等）、

抑或是知識工程（例如：高等教育、技術研究等），這些很明顯地都必須透過公部

門子系統來實行。 

 

參、系統的運作依據 

制度是指一組共同的習慣、慣例、既定作法、規則、或法律等，用於規範個人、

群體、組織之間的關係和互動準則（Edquist, 1997: 46）。換句話說，制度塑造「組

織」的行為以及與其他行動者之間的關係（Edquist, 1997: 24-26）。其具有幾項功

能：一、「制度」提供了一個規範性的結構，它促進社會互動、或是市場上的交易

穩定，是重要的社會功能之一（Carlsson and Stankiewicz, 2012: 45）。二、制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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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減少社會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防止或減少不同價值體系之間的衝突

（Carlsson and Stankiewicz, 2012: 45）。因此，制度在創新活動當中，扮演著關鍵

的功能，從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如：大學），到專利、勞資關係、基礎設施等皆

是（Carlsson and Stankiewicz, 2012: 45）。在政治領域或公共行政學中的討論，這

些制度多半是透過立法來體現，故此，它的有效與否，關鍵在於正當性的程度高低。 

而組織及制度之間的互動，就會形成「網絡」。網絡是由各個行動者在各種規

則下所進行的「活動」，包含：企業的創業活動、研發行為、發展和傳播知識與技

術、資源調度、政策合法化和立法行為等（Gust-Bardon, 2015: 33）。而創新是由知

識的累積和發展所決定的，除了領先的大學與研究機構、由公共資助的研發中心、

企業的研發中心等組織，他們在一地內所建立的合作網絡也是重點（Karlsson and 

Zhang, 2001；轉引自 Gust-Bardon, 2015: 39）。這種網絡除了提供互相學習（learning 

by interactions）的環境之外，更重要的是還能有效轉移知識和交換資源。 

因此，可以說組織受到制度的影響和塑造，可以說是嵌入制度環境或一套規則

當中；而制度也嵌入在組織當中，許多制度是由組織內部所發展出來的（Edquist, 

2001: 6）。因此，這兩者之間存在一種複雜的「雙向嵌入關係」，即是這種關係，

進而影響創新系統的表現績效及變化（Edquist, 2001: 6）。 

而許多制度上的問題，都需要公部門的介入，例如：涉及到監管機制的技術標

準、勞動法、專利、稅務等硬性的制度規定（hard institutional problems）；或是整

體社會的規範、價值觀、文化、乃至於對創新創業、合作資源共享的態度等非硬性

制度（Gust-Bardon, 2015: 38）。更遑論一個國家或是地區的失業率、薪資所得等人

力資本，常也被視為民眾檢視政府是否治理有效、執政有成的指標之一。於是，公

部門在創新過程的作用，即為調整政策以解決創新系統中出現的系統問題。North

（1991）就將制度形容為遊戲規則，而各個組織及行動者則如同玩家角色（Schröter, 

2009: 4）。當這些遊戲玩家對於遊戲規則有不同的見解時，例如：該透過何種獎勵

措施（政策工具、補貼、稅收優惠等）、或是對優先發展的事項有不同想法時，可

能就會導致「系統失靈」（system failure）。4 

                                           
4 無論是 Norgren 與 Hauknes（1999: 8-9）所提出的「市場失靈」（market failure）及「系統失靈」

（system failure），以及後續 Carlsson 與 Jacobsson（1997: 300-304）提出的「網絡失靈」（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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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失靈主要有四種類型：一、創新系統；二、組織；三、制度、四、上述三

種要素之間相互作用或連繫，有不適當或有缺失的問題（Edquist, 2001: 19）。公部

門即政策制定者，必須了解系統失靈的原因，才得以決定是否要影響或改變其組織、

職能、或制度。然而，過去學界在探討 NIS 較少探討組織的內部發展，可能是以往

都以狹義的創新政策觀點來探討創新系統，因而忽略了組織層面對創新的重要性

（Makó and Illéssy, 2015: 38）。但是否也有可能是因為，公部門治理創新系統或政

策的能力（state capacity）或自主性（state autonomy）較差？下一節將說明公部門

如何有系統性、制度化地治理創新。 

 

第五節 創新系統的制度化實踐 

壹、國家創新系統 

NIS 是由英國經濟學家 Christopher Freeman 與瑞典經濟學家 Bengt-Å ke 

Lundvall 於 1987 年提出。NIS 提出創新活動是由一組不同的「機構」（包含：政

府部門、私部門企業、與大學與學術研究單位、媒體等各種組織），共同或單獨地

分工和合作，透過政策、法規、與社會規範等「制度」，彼此之間所形成的「互動

網絡」。目的在於，透過此種「新組合」（new combination）進行技術創新、研發、

累積等過程達到知識擴展，從而提高經濟競爭力（李亭林，2008：142；Schröter, 

2009: 4）。NIS 認為，一個國家即使資源有限，透過網絡的連結和發展，能使得該

國技術快速成長；相對地，即使一個國家資源豐富，若未適當的連結和發展內部各

機構，亦可能導致豐富的資源遭受浪費（曾詠青、丁艾薇，2018：539）。 

許多學者針對 NIS 提出不同的觀察途徑。廣義上，NIS 是指在這個體系中，受

政治、文化、以及經濟政策影響，而有助於創新活動有規模、方向地成功實行。狹

義上，指系統內的行動者，積極地參與知識生產、傳播的正是研發系統與組織，這

些狹義上的研發組織會遷入更廣泛的社會經濟體系當中。若從觀察的途徑來看，

Lundvall（1992）從「歷史」觀點（historical perspective）強調創新系統是具有動態

                                           
failure）與「制度失靈」（institutional failure），皆是體認到「創新」並非僅限於研發活動，應涉

及更多元、多面向、更多行動者，如組織及制度之間的互動關係（轉引自黃德源，20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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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的關係，根據不同的生產與制度因素（李亭林，2008：143），例如使

用者與生產者之間對於集體和共享的知識基礎、歷史經驗、文化等，以及期望未來

的發展方向，尤其是公部門、財務機構等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曾詠青、丁艾薇，

2018：538）。此種觀點著重在歷史對國家發展的影響，特別是科技變遷對於經濟

演進方向的重要性（承立平、吳惠林，2011：83）。 

而 Nelson（1993）則從「制度」觀點（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指出，國家制

度或政策將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創新活動的發展、擴散、和累積，尤其在創新績效

和支援創新體制上尤為重要，並且將 NIS 視為「制度的組合」（a set of institutions）

（李亭林，2008：143，溫肇東，2013：204；曾詠青、丁艾薇，2018：540）。此

種觀點則將創新系統視為一種立基於多元基礎，具有寬廣意涵的互動以及學習過

程（承立平、吳惠林，2011：83）。 

顯而易見地，「制度」在 NIS 當中的重要性，提供一套穩定的規則、協調的機

制、以及約束社會的作用。這能大幅度地減少創新過程中的不確定性，但也能扮演

刺激創新活動的推手。而政府在當中，就是扮演法律措施與財務政策的制定者、基

礎設施的建設者、以加速創新活動的協調者。也由於 NIS 是透過一個國家的經濟

與政治制度相互作用所發展起來的，而各國政治制度的起源與特徵、行動者的表現

量能、產業需求並不相同，各國的 NIS 也不盡相同（Fagerberg, 2017: 507; Whitley, 

2001: 10305）。例如：日本、韓國是以大型企業財團為主要創新行動者，而美國則

是以研究型大學發揮較大的功能。 

也因此，在熊彼得主義的觀點下，NIS 幾乎沒有「最佳狀態」；相對地，NIS

被視為是一個長期歷史過程所形成的結果，也就是由一個國家體系（包含：政府、

學研、企業等）與制度之間共同演化而成（Godin, 2008; Fagerberg, 2017: 503）。由

此產生的系統一旦建立後，可能就會持續存在非常久的時間，儘管外部環境產生了

變化，在一種情況下有效的政策組合（policy mix）不一定同樣適合另一種情況

（Borrás and Edquist, 2013: 1513-1514; Fagerberg, 2017: 503）。爰此，無法完全將

一政策複製到另一種情況，需要對創新系統詳細了解，以確定政策制定者面臨的問

題是什麼，以及適當的政策反應可能是什麼（Fagerberg, 2017: 503）。 

Kogut（1993）亦提及，國家朝向最佳途徑，受該國環境發展狀況、條件、與

資源所影響，而科技與組織架構更是其中的重要元素。這當中包括組織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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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al learning）與系統性學習（system-wide learning），兩者皆須在互動

過程中創造刺激，以達到知識的累積（Powell et al., 1996: 116-118；孫智麗，2014：

4）。有此可見，組織與系統之間的連結在 NIS 當中不可或缺（Powell et al., 1996: 

139；柯承恩等，2011：4）。而公共機構負責制定一連串的政策願景與政策工具，

以適應社會與經濟中的趨勢脈動。政策制定者也應該不斷嘗試實施實驗性政策，在

工具中使用不同的政策、改變工具的組合，並訂出基準方法作為政策學習機制

（policy learning）（Bach and Matt, 2005: 31）。 

以臺灣為例，Nelson 早在 1993 年進行「臺灣的國家體系支持產業先進技術」

之個案研究時，便強調政府組織落實政策及計畫以提升國家發展，應朝向的三大方

向：（一）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質，如環境衛生；（二）提升經濟結構，如臺灣從勞

力密集型產業轉型向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三）發展必要的國家體系

（曾詠青、丁艾薇，2018：543）。Peter Evans（1995）則根據東亞的經濟發展經

驗，提出當國家及政府官僚結合社會網絡，使得公私部門得以互補，將有更大的能

力推動政策（陳智凱，2008：85）。Chung（2003）也以韓國為例，認為政府可以

在政策工具及願景等方面發揮協調者的作用，這在新興或發展中國家扮演重要的

角色。陳良治（2012：22）則以臺灣工具機的研究驗證，有別於已發展國家，臺灣

等發展型國家、工業後進國，其創新發展多奠基於技術創新（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透過技術學習（technological learning）前者所散布的技術。其中，由

當時經濟部成立的工業技術研究院，即是發展必要的國家體系，使產業能夠從外資

控制中獨立（曾詠青、丁艾薇，2018：543）。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 NIS 牽涉眾多的政策、產業、與學術領域的個體，共同或

單獨設置機構，在發展上做出貢獻，以達到知識與經濟目的。而在創新活動的網絡

系統中，「政府」或「國家組織」亦扮演重要角色之一。這與哈佛管理學家麥可·

波特（Michael Porter）1991 年於其著作《國家競爭優勢》(｀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中所提出的國家競爭優勢，或稱「鑽石理論」（national diamond）不

謀而合。Porter 認為影響一個國家的競爭力有四大要素：自然資源、市場需求、企

業戰略、產業鏈結，以及兩個變數－「政府」及機運。易言之，國家除了能為企業

創造優勢的競爭條件之外，更會影響企業所做的決策，故國家得以維持企業基本的

競爭優勢（戴元峰，200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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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man 早在 1987 年，即強調組織改造的重要性，許多學者也持相同看法。

Kogut（1993）認為，政策會影響國家在技術與組織上的架構設置，Dosi et al.（2005）

也認為，創新的改變也會演化政府的機制，組織的基礎知識和應用，也可以體現在

政策上（轉引自曾詠青、丁艾薇，2018：543）。經合組織於 1996 年亦提出，知識

經濟是建立在創造、流通、和利用有關知識及資訊上的活動與體制，而這些體制包

含正式與非正式組織，前者如：政府、大學、與研究機構等，後者則為關係網絡。

2006 年更提出各國政府需要重新評估政策的層級，而政府治理結構與機制有很大

的不同，需要一種動態模型，以調整其中運作（陳智凱，2008：84-85；Whitley, 2001: 

10305）。這也是本研究以 SIM，提供轉型、永續的觀察途徑之故。 

儘管大眾已逐漸重視公部門創新，但仍多聚焦於公部門如何透過創新，帶來科

技的產出或經濟上的表現，而忽略了到底該如何透過穩定且有效的治理模式，來達

到此些目標。公部門並非缺乏創新想法，而是大多數的公共創新都是偶發性的，可

能因突發事件的發生，且有勇敢及謀略的領導者，透過迅速的回應、立法、及制定

政策，才得以產生（Eggers and Singh, 2009，轉引自 Sørensen and Torfing, 2011: 847）。

為了使公部門具有創新的管理能力，制定創新政策及議程，以及精進政府的創新治

理手段，才得以使公部門的創新形成系統性及長久性的活動。 

 

貳、創新系統管理緣起 

NIS 最初旨在了解各國技術發展的差異，以及技術專業化的狀況，如何影響一

國的整體發展。自從 Lundvall（1992）、Edquist（1997）等提出創新系統的概念至

今，後續學界多是以就業機會、薪資水平、智財專利、新創企業數等量化數據、落

後指標作為觀察項目，且目標多為經濟成長、提升國家競爭力。只是，為何是以這

些項目作為指標，多被認為是由系統內的行動者所決定（Schlaile et al., 2017: 3）。

許多研究亦表明，成功的創新取決於許多不同因素（Edler and Fagerberg, 2017: 10），

例如：市場上的需求與供給、知識與技術，是如何被創造和傳播、該如何最大效益

地使用這些資源等。職是之故，創新系統不應只是提出一種互動概念，更可以從中

提出影響系統內活動的各項因素有何。 

學界便開始有以「反身性」（reflexivity）的視角，對創新系統提出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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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創新對於倫理的可接受性、社會對於創新的期望等關注不夠（Schlaile et al., 

2017: 3）。於是，如：Segura-Bonilla（1999）、Stamm（2009）提出「永續創新系

統」（sustainable systems of innovation／sustainability-oriented innovation systems）

的概念，以創新技術改變生產者與消費地的習慣為例，為了實現這種系統的變革，

除了整體環境之外，亦要考慮其他面向的永續，包含：文化、制度、與組織等（Schlaile 

et al., 2017: 3）。Steward（2008）則提出「轉型型創新」（transformative innovation），

除了制定解決系統失靈的政策之外，更要透過層面更廣的系統行動者，包括：公民、

社會、社會企業家、仲介者等的集體實驗過程，將社會技術系統，導向社會理想的

方向（轉引自 Schot and Steinmueller, 2016）。隨後，Pyka（2017）則提出「負責任

的創新系統」（dedicated innovation system, DIS），可以說是上述兩者的結合，即

是期望除了過去創新系統追求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更要達成「永續轉型」的創新。 

無論如何，上述這些針對創新系統的概念，所延伸的新理論思維，都可以說是

有目標性，然過程中該怎麼做，應有更明確的說明。再加上每個創新及科技政策背

後都有其主要的動機，例如：環境保護、公共衛生、能源安全等，不一定都只達成

創新的條件與目的，使之無法保證眾多的政策組合（policy mix）都能回過頭使創

新系統獲得效益（Fagerberg, 2018: 1573）。為了使創新能夠成功成為永續轉型的

「工具」（as policy）與「目的」（for policy），2000 年開始，學術界除了關注創

新系統的產出，也開始注意影響該系統因素之間的關係。進而有學者提出創新系統

中各項要素，應該是可以如同指標，來深入研究和管理，遂有 SIM 的提出。 

除了目標導向型創新政策，為一種「流程」的概念外，管理創新系統的過程，

也應該被視為一種受制於各因素相互作用的「系統」概念。再加上當今社會的諸多

層面皆涉及創新，而創新也影響生活當中的各個面向，例如：增加競爭力意謂著新

的經濟變化、提升生活質量則代表民意與社會有了新的模式。創新的成功與否，已

被許多研究證實，有賴於網絡系統的多元和穩定與否，已不再是過去科學管理時代

的線性流程思維。是以，SIM 的任務，旨在提出實現所有系統轉型過程的策略與方

法（Rudskaia and Rodionov, 2018: 246）。 

Fagerberg（2017）認為，過去 NIS 偏重以靜態視角、描述性地關注特定時間

下，系統中行動者的特徵與相互關係。如今應以「技術動態」（technology dynamic）

的視角，關注創新系統的輸出（創新的傳播和使用）以及和各因素之間的互動「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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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processes）（國外的技術、商業部門、與社會上其他的行動者的活動）。創

新系統中的技術動態，舉凡：技術的創新、傳播、和應用，除了可能受到外國的知

識與技術、商業部門活動的影響，亦有可能是社會中其他行動者的互動，所產生之

結果（Lopez-Rubio et al., 2021: 162）。順此，透過系統中技術動態的具體分析，才

得以理解系統中發生了什麼事，決策者需要將注意力放在何些問題上、以及怎麼解

決（Fagerberg, 2018: 1572）。 

而影響技術動態過程包含五個要素：知識（knowledge）、技術（skills）、需

求（demand）、財務（finance）、與制度（institutions）。由於各國存在本質上的

差異，面對此五大要素的要求也不同。政策制定者必須要有足夠的支持，從這五個

過程協調出政策以影響技術動態（如圖 2 中的實線），而這些政策也會回過頭反饋

上述五個過程（如圖 2 中的虛線）。這五大過程具有強大的互補性，不能單獨的重

視某一過程而做出政策。此外，這些影響技術動態的過程，也會受到政策制定者以

多種方式影響，如：研究、教育、產業、國防等。爰此，成功的創新，就取決於能

否適當地結合上述不同因素，以及面對不同政策制定者及系統內行動者的互動影

響，都應有合適的管理手法（Edler and Fagerberg, 2017: 10; Fagerberg, 2018: 1574）。 

資料來源：Fagerberg, J. (2017). “Innovation policy: Rationales, lessons and challenge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31(2): 49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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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創新系統管理」(SIM)的動態過程 

參、創新系統管理的相關研究 

儘管 SIM 的概念仍屬新穎，如前文所述，自 Edler and Fagerberg（2017）、

Fagerberg（2018）提出較為完整的理論架構以來，尚不及十年，爾後仍有不少學

者陸續提出不同面向的要素。而創新模式是具有國家特色的（Anderson and 

Lundvall, 1997；轉引自 Liu and White, 2001: 1094），這意謂著若要進行進一步的

研究分析，應該先了解創新過程的基本活動，是透過哪些組織分配、協調的。於

是，如：Gusev et al.（2021），就以「政府組織形成政策的機制」為出發點，認

為 SIM 得以有更清楚的指標，診斷（diagnosis）公部門在制定創新政策、協調創

新活動時的問題有何；相對應地評估（assessment）應該如何提出解決辦法或配

套措施；當然這一來一往的過程當中，也必須隨時監測（monitoring）政府的所

作所為。 

至於 Rudskaia and Rodionov（2018）所提出的「全面創新管理」（Total 

Innovation Management, TIM）概念，則提出創新管理要得以「全面」，就必須兼

顧「國家創新系統的完備性」（maturity of the state innovation system）、創新潛

力（innovation potential）、及投資意願（investment appeal），以達成國家創新能

力（country's innovativeness）、提升國家創新競爭力（competitiveness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而在進行決策時，亦要同時考慮三個因素：一、技

術與非技術的整合，包含：組織、策略、文化、制度、與市場；二、企業、員

工、與所有當地居民皆有投入參與創新過程；三、持續不斷、無所不在地進行創

新（Rudskaia and Rodionov, 2018: 247）。這其實就與 Liu and White（2001），將

研究創新系統的架構分為五大類，或其實可以結合成三大創新活動，包含：一、

研究發展、二、教育、三、產業，如出一轍。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要素與過程被更細微的提出後，若要使「創新」得以透

過「管理」的手段，持續地「轉型」以達到「永續」的目標，仍然有幾點是必須釐

清，包含：一、方向性（directionality）：要改變／維持什麼？；二、正當性（legitimacy）：

為什麼要改變／維持？；三、責任歸屬（responsibility）：由誰來執行並為誰執行？

這些大原則的問題釐清後，才能有後續更具體的行動出來，例如：改變須持續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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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需要花費多少資源？需要產生多大規模的改變才能產生影響（Schlaile et al., 

2017: 5）？ 

Schlaile et al.（2017）提到，永續轉型創新並不缺乏人才、知識、與資源，問

題在於，如何調動這些資源。成功的創新，取決於獲取和結合不同要素的能力，以

SIM 的概念來看，即為知識、技術、財務、制度、需求等。本研究認為，政府是最

適當的行動者，除了民主政府定期的選舉，必須掌握民眾的需求，以制定創新政策

與制度，亦有能力獲取最多資訊與資源（例如：以公共資金成立研究或教育機構），

以協調系統中不同級別的各行動者，將資源做最有效的利用，制定社會長期發展的

願景。 

Fagerberg（2017）認為，瑞典 2005 年創建的 VINNOVA，即成功地結合創新

系統及公共管理的概念，制定出合適的政策工具。然而，多數國家難以在既有的行

政結構中，協調不同部會與組織，開發出新的「系統工具」，而芬蘭的研究及創新

委員會（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ouncil），就是成功地以 SIM 的理論概念，擔任

芬蘭研究、技術、與創新的協調和諮詢機構。接下來，本研究即要以此觀察途徑，

了解創新活動的發達國家，如何使用此些理論架構最為其政策工具，並以此最為我

國科技辦公室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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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途徑 

本研究可視為以歷史制度取徑（historical approach）分析我國創新管理機制，

以及組織轉型之個案導向研究（case-oriented study）。歷史取徑的研究途徑，重視

事件發生的背景與過程，其不只是還原，更是在重建歷史事實。順此，在資料選擇

上必須有所策略，非單純地蒐集資料。因為史料不可勝數，需選擇和研究問題與理

論假定有所關聯的資料，再進一步的篩選和消化。而在資料處理上，除了做系統化

的整理之外，亦必須扣合理論命題，不斷地在史料與理論概念之間來回檢視。以史

料來陳述問題背景與議題之演變，並分析事件發生之邏輯與因果關係，如何發展成

我們所關心的結果。本研究認為，官僚組織所設計的創新活動，往往是在特定的歷

史脈絡下發展，並鑲嵌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之下。是以，必須對其背景有深度的了解，

以達到預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畢恆達，2010；吳嘉苓等，2019）。 

相較於量化研究，大多找出不同時間、空間下，不同事件或現象之間關聯性。

個案研究並非由樣本所收集而來的資料來回推母體樣貌，此種概化為基礎的統計

分析方式（陳啟光等，2006：334）。個案研究則是以特定的時間與空間為範疇，

深度觀察、分析特定單位（unit），以聚焦特定事件單元（events）或案例（instances）

的完整樣貌之研究途徑。目的在於藉由個案以展示理論的論述，並創建系統性的知

識（吳嘉苓等，2019：250）。因而，在個案研究中，使用隨機抽樣並不適宜，因

為適合深入研究的個案通常不多，應該依據「理論抽樣」，慎選個案（陳啟光等，

2005：334）。因此個案不應該被視為抽樣單位，個案的選取應該以對研究者所欲

探討之主題，較具代表性的方式來設計（陳啟光等，2005：334）。本研究之研究

對象為「政府組織」，故此以創新活動與績效表現較為突出的國家為探討對象，做

為我國的參考指標。 

歷史研究與個案研究兩者研究途徑其實有其共同之處，皆是針對特定時空下

的事件，透過敏銳的觀察，取得完整且與研究問題與理論命題有關之資料，以有系

統與邏輯性的分析，了解其中的脈絡、因果關係、互動關係等，甚至得出背後較為

隱晦的文化或價值等元素。尤其是先前發生的事件往往會影響後者的表現，產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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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依賴（path-dependance）或鎖入（lock-in）等現象。如同美國政治學者 B. Guy Peters

所說，個案研究具有「鑲嵌性」（embeddedness），應關照歷史與文化脈絡，而非

將研究從環境中分離，特別是社會、政治、與經濟事件等，其過程與程序極具重要

性（廖坤榮，2004：60-61）。這樣的優點有二：一、適合探討為什麼（why）、怎

麼會（how）的議題；二、注重事實，藉由挖掘具有代表性個案的歷史脈絡，可以

深入理解並分析其創新治理之思維，與其實際運作的模式（周桂田等，2017：25）。 

如同 Nelson（1993）所說，NIS 的研究，本質上是一個描述性的實證分析，並

側重研究於研究者所認為的主要行動者及其相互關係。因而，這些研究通常採用靜

態視角，關注系統在特定時間點的特徵，而不是其動態（Fagerberg, 2017: 503）。

2000 年後，創新系統的學術研究更加關注於系統輸出，和影響此結果的因果關係

（Liu and White, 2001; Fagerberg, 2017: 503）。職是之故，在蒐集資料的同時，應

更加關注影響這些活動的過程，和在網絡中的行動者所扮演的功能。 

而本研究之目的，即在為科技辦公室提出適合的創新治理模式。為達此目的，

也就必須分析我國創新政策、創新活動等決策流程之癥結點，深入探討問題發生之

原因（why），並進一步借鏡標竿國家之創新治理模式（how），方能提建議。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採「次級資料分析」（seconday data analysis）作為研究方法。如前節

所述，除了主流的量化取向研究，以及質化取向的訪談、民族誌、田野調查之外，

在今日多元方法交叉檢證（triangulation）的研究策略已漸受重視之際（游美惠，

2000），不論是量化或是質化的分析方法，資料分析都可以作為討論和詮釋結果的

參考（夏春祥，1997）。而次級資料分析是針對社會製成品作解析的研究取向，將

蒐集來的資料，作進一步的分析，以臻研究之精進（游美惠，2000）。 

為達前述的研究問題與目的，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為政府機構，期望透過官方、

其他學者、與研究單位之現有資料（existing data），進一步分析、回答本研究問題，

以試圖解釋研究背景（社會現象）。因此，本研究透過文獻檢閱後，建立研究動機

與研究架構，接著從適當的資料中來回答，以達研究目的。也由於次級資料分析具

有能在短時間內，有效取得大量資料的優點，且能重複使用先前所累積的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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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能節省不少研究成本與時間，較為適合本研究。 

首先，本研究從次級資料中（請參考本章第五節），以有關瑞典、芬蘭、及臺

灣政府的「創新及科技政策」（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olicy, STIP）、

NIS、SIM 與「創新治理（機制）」（innovation governance / mechanisms）為關鍵

字，作為主要收集面向。接者，進一步從中分析政府在「知識」（knowledge）、

「技術」（skills）、「需求」（demand）、「財務」（finance）、與「制度」（institutions）

等五大要素上之作為，特別是是否有產出相關政策。此目的在於分析政府是否有以

「創新」為任務導向（mission-oriented），作出相對應之作為，使創新系統能形成

一動態（dynamic）的有機循環，透過 SIM 融入「管理」手法，使創新同時得以成

為社會轉型為永續的「工具」（as policy）與「目的（for policy）。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將採用 SIM 理論，作為本研究之主要研究架構（圖 3）。隨著環境變遷

（如：Chi, 2022; Zhang and Xie, 2022）、社會挑戰（如：Repo and Matschoss, 2019; 

Haskell, et al., 2021）、經濟景氣（如：Lüdeke‐Freund, 2020; De Marchi et al., 2022）、

政治局勢、與科技趨勢的變化多端與莫測，大眾對於「創新」的期待和要求也隨之

升高，以繼續符合人類福祉與生活品質。學界便開始認為如：NIS、創新生態系等

思維，也應該融入「管理」的觀念與手法，使「創新」得以成為社會成功「轉型」

和「永續發展」的「工具」（as policy）與「目的」（for policy），SIM 概念隨之

提出。SIM 除了維持 NIS 認為創新主要是由兩大重要因素－「組織」與「制度」

－所形成的互動網絡之外，更重要的是，創新系統應是一個更具有動態性

（dynamic），且當中伴隨著更多的要素相互牽聯、發揮作用。由此，我們得「管

理」創新系統當中的每一項要素，包括：知識、技術、需求、財務、與制度，而這

些要素透過技術的創新、傳播、和應用，達到動態互動。 

本研究除了延續 Edler and Fagerberg（2017）、Fagerberg（2018）所提出的 SIM

架構外，亦參考 Schlaile et al.（2017）、Vasin and Gamidullaeva (2017)、Rudskaia 

and Rodionov（2018）、以及 Gusev et al. （2021）的相關想法。無論創新系統的管

理，亦或是設立創新組織，一方面期待創新這項「工具」得以永續，一方面也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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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永續地達到創新的「目的」，而這就必須隨時考量 Schlaile et al.（2017）所提的

三大基本問題：「方向性」（directionality）、「正當性」（legitimacy）、與「責

任歸屬」（responsibility）。持續地釐清創新系統中各個行動者的這些基本問題，

也才能永續地創新、以創新來達到永續。順此，本研究將之做為各行動者做出創新

活動，以及在創新系統當中的檢視指標。以 Kemp（2011）為例，即將政府所做出

的創新政策，歸類為以「任務」為主導，例如：支持軍事技術和工程技術的發展。 

Rudskaia and Rodionov（2018）就將創新管理視為增強創新系統競爭力的工具，

隨著新技術的產生，以及經濟模式的改變，SIM 就是因應這些轉變所提出的系統性

策略。他們故而提出「全面創新管理」（Total Innovation Management, TIM）的概

念，即當考慮到制度環境、市場、與非市場組織的發展規律時，創新系統內成員之

間的互動才能夠有效地發生。而政府在當中就是要了解自己在創新過程所扮演的

角色，因此可以將國家層面的 TIM，視為一種以提高創新效率為目標，來管理 NIS

的機制，即國家創新系統的「完備程度」（maturity），本研究即以此視為政府在

SIM 的正當性。而教研機構及產業界的正當性則分別是創新潛力（innovation 

potential）、與投資意願（investment appeal）。 

Vasin and Gamidullaeva（2017）同樣有感於現有解決創新系統失靈的機制不足，

使得即使有創新系統的想法，卻缺乏一套管理與預測創新系統的工具，以促進國家

具體的訂定出效率與效益兼具的創新發展策略。爰此，必須從微觀、中觀、與宏觀

層面分析現有問題，並提出新的方法。他們將創新的管理手段分為：目標設定和規

劃（goal-setting, planning）、組織（organization）、協調（coordination）、動機

（motivation）、和監測（monitoring），並針對四大創新過程：知識生產（knowledge 

production）、知識移轉（knowledge transfering）、知識指導（knowledge mastering）、

知識實業化（knowledge commercialization）提出相對應的管理手法。本研究認為，

此些較屬於教育與研究機構向產業互動的創新過程，然其所提出的管理手段，則與

一般公共政策所認知的政策循環相呼應，特別是「監測」的部分，與 Gusev et al. 

（2021）所提出 SIM 觀念不謀而合。 

Gusev et al.（2021）以「政府組織形成政策的機制」為出發點，提出國家機構

四大功能：一、依據國家戰略，以科技為發展重點（例如：國防），形成創新的制

度環境與氛圍，並隨時監測創新活動；二、建立創新基礎建設，以刺激創新，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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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園區、孵化器、為新創公司與民間智庫提供諮詢和協助等；三、提供人才培育

和技能養成的機會；四、選定優先發展領域，投入資金，以發展基礎或應用研究。

故政府部門必須診斷（diagnosis）公部門在制定創新政策、協調創新活動時的問題

有何；相對應地評估（assessment）應如何提出解決辦法或配套措施；當然這一來

一往的過程中，也必須隨時監測（monitoring）政府的所作所為。本研究認為，其

所提出的三大政府作為，得以作為挖掘政府如何貫徹 NIS 等觀察指標。 

本研究儘可能地涵蓋近年不同學者對於 SIM 所提出的想法，以充實 SIM 的理

論架構。鑒於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公部門，故此將特別聚焦 SIM 帶給公部門有何

些啟發、政府於SIM當中所應有的功能。本研究主要根據「歐洲創新計分」（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 EIS）之創新衡量框架，作為本研究蒐集、分析瑞典、芬蘭、

與臺灣相關資料的參考指標，說明如下： 

一、制度： 

制度是本研究所關注的重點。總的來說即影響創新活動之「遊戲規則」，關注政府

如何建立有利於創新活動的制度環境、政策、法律、治理手段等。例如但不限於： 

（一）該國創新治理機構：其預算、員額、組織架構、業務職掌、分工模式、政策

制定模式等； 

（二）促進創新生態系統發展的政策： 

1. 相關產業條例； 

2. 產權或標準檢驗制度及流程。 

（三）制定有利於創新／新創企業從事風險活動的框架，例如：監理沙盒。 

二、知識： 

在知識面向上，本研究著重於知識在不同子系統或行動者之間的生產、使用、互動、

分享、應用、擴散等。包括： 

（一）官－學聯結： 

1. 教育制度，例如：技職教育、終生教育； 

2. 政府投注於教育之經費及資源狀況； 

（二）產－學連結： 

1. 研發成果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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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學中心、孵化器等； 

3. 知識密集型企業比例。 

（三）教育現況： 

1. 高等教育（碩博士畢業）比例； 

2. 研究人員人數； 

3. 國際出版品數量、被引用數／比例。 

三、技術： 

將知識轉化為技術，實際於市場上開發或予以實業化，對於創新的擴散至關重要。

技術面向本研究聚焦於政府如何支持創新技術的開發、商品化、和實業化等，包括： 

（一）企業的創新程度： 

1. 推出創新產品或服務之企業數量； 

2. 專利申請或商標註冊數量。 

（二）創新系統之合作狀況： 

1. 技術轉移數。 

四、財務： 

財務事支持創新活動不可少的支柱，特別是許多新創或中小型企業其創業資金低、

風險承受度低，亦須面臨從事創新活動的高度不確性。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部門應

可發揮重要角色。財務面向除了關注一國的科研經費、投注於創新政策或活動的資

金外，相關政府機構提供如何提供創新活動所需的資金支持及財政援助之制度與

流程，亦是本研究關注的治理層面重點，包括： 

（一）公共部門的研發支出： 

1. 政府投注於研發之預算； 

2. 研發活動占該國 GDP 之百分比。 

（二）創新投資（創投）支出； 

1. 直接的提供研究與開發資助，例如：捐款、補助等； 

2. 直接或間接的財政措施，例如：貸款或稅收優惠、融資。 

（三）其他支持創新、研發等激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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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需求： 

若沒有解決創新活動所需之軟硬體設備，創新活動也將一事無成。政府可以透過創

造市場、改變標準和法規、以及積極利用公共採購來促進、緩解、獲解決所遇到的

限制與困境。包括： 

（一）基礎設施狀況： 

1. 數位化程度，例如：寬頻普及率； 

2. 科學（產業）園區。 

（二）市場需求狀況： 

1. 以鼓勵政府部門帶頭採用創新產品和服務之創新公共採購； 

2. 創新或高科技產品出口額度。 

（三）勞動力及就業市場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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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整理自 Edler and Fagerberg (2017); Schlaile et al. (2017); Vasin and Gamidullaeva (2017); Fagerberg (2018); Rudskaia and 

Rodionov (2018); Gusev et al. (2021). 

 
圖 3：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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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對象 

在創新系統的概念當中，政策子系統（policy subsystem）或有時稱為政策網絡

（policy network），是指一組國家、非國家、國際行動者和機構，在特定管轄範內、

針對特定領域，所制定的政策，無論是密切行動者，或是只在系統邊緣參與的

（Howlett and Ramesh, 2003）。而創新研究長期關注治理層面，也就是國內範圍內

的問題，缺乏國際層面的關注（Smith, 2017；轉引自 Edler and Fagerberg, 2017: 15）。

除了如歐盟等較無政策及政治「邊界」的超國家組織及聯盟，具有一貫的創新作為，

亦即有更廣泛的實驗範圍，實施創新政策，並形成創新氛圍，因而具有參考指標。 

許多學者即將國家或政府作為其關注焦點。如：Christopher Freeman 即以日本

政府財經部門所施行的政策為例，對於公司的研發能力與教育訓練制度所產生的

影響，進而帶動日本整體經濟提升，以及整體社會的調適能力（韓保中，2013：143）。

而 Bengt-Å ke Lundvall 聚焦斯堪地納地區，以丹麥為主要研究國家，著重在使用者

與製造者之間的互動學習關係，強調公部門對於國家的教育、研發、訓練制度、生

產與行銷系統、財務金融體系支持的重要性（韓保中，2013：143）。Richard Nelson

則是針對十五個已發展與發展中國家進行研究，分析的重點包括：研發活動資源的

配置、資金來源、公司特性、指標性產業、大學的角色、以及政府的政策（Chang 

and Chen, 2004: 25；Sharif, 2006: 750；轉引自韓保中，2013：143）。 

爰此，本研究以歐盟為主要參考對象，並聚焦在北歐兩國－芬蘭及瑞典。這些

國家被認為有極為成功的 NIS，形成獨特的北歐模式，而為各國所效法。即使如此，

北歐諸國還是有其各自不同的發展差異，如同本研究前文所述，這與各國創新體系

的歷史淵源不同有關，這也會影響後續的創新政策發展，這也是為何 Fagerberg

（2017）在研究中特別拉出篇幅說明「歷史重要」（history matters）。Fagerberg（2017）

說明，早在一世紀以前，丹麥和瑞典就以大學為核心的創新體系；相比之下，芬蘭

的大學系統尚不發達，他們是以大學以外的公共研究組織（public research 

organisations, PROs）為創新體系的強大行動者。有鑑於此，本研究認為這兩種發展

模式極具參考價值，因而以芬蘭及瑞典兩國為例，比照我國的創新發展組織，作為

研究對象。 

本研究亦以「政府」為主要比較對象，特別是「創新專責機關（構）」，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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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理由： 

一、相較於其他行動者，政府必須根據國家發展策略，以科技為引領重點，創造合

宜的創新氛圍； 

二、政府得以目標為導向，透過規劃、制定、民意徵詢（合法化）、評估等一系列

政策舉措，將創新想法實際轉換為行動； 

三、政府是最有義務及權力，以優勢資源設立創新基礎建設、科研體系、研發機構

的系統行動者。 

 

第五節 資料來源 

壹、瑞典與芬蘭相關 

本研究透過國內外的文獻資料整理，祈借鏡標竿國家的創新治理模式與創新政策

決策流程，檢視我國創新治理的現況、問題、及其發生原因，以分析並檢討我國政

府應如何進行系統性的改革，轉型成更完臻之治理典範。 

一、官方報告 

參考資料 參考價值 

國際組織 

“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outlook.” 

此報告是一份雙年期出版物，提供 OECD、金磚國家、歐盟等

STI 的動態變化。特別是透過全球化程度、政府職能、經濟成

長、就業率、國家產業生產力、國家醫療健康體系、社會平等

程度、社會福利制度等等不同面向，探討各國正在使用的創新

治理模式與創新政策決策工具及施行效用，逐年發表各國成績

結果，進行比較分析。 

“OECD 

Reviews of 

Innovation 

Policy: Sweden 

2016.” 

介紹瑞典創新政策，包含：1. 增加大學研究經費；2. 建立戰略

研究領域；3. 增強研究機構在瑞典創新系統中的作用；4. 和產

業、學術與研究機構參合作，擬定創新戰略，並為其提供資金；

5. 啟動以解決問題為驅動的創新計畫；6. 改善瑞典參與歐洲

創新及研究活動的順序。 

“OECD 

Reviews of 

Innovation 

回顧芬蘭雖遭逢 2009 年的金融危機、經濟衰退、與產業不得

不面臨顛覆性的技術變革，導致以 ICT 產業為主的芬蘭，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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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參考價值 

Policy: 

Finland.” 
表現、生產力、與國際競爭力皆重挫，使政府與私人企業不得

不削減了公共和私人投資，尤其是在應用研發方面。但芬蘭制

定和改革一連串的 STI 政策，加強芬蘭的創新體系，加強和提

升其創新體系，降低不確定性。 

“Oslo manual.” 

《奧斯陸手冊》是 OECD 收集和使用創新資料的國際參考指

南。提供衡量創新的指標、創新活動的規模、創新企業的特徵、

以及影響創新的內部與系統因素等資料。 

 “Governance 

of Innovation 

Systems:” 

Volume 1: 

Synthesis 

Report, Volume 

2: Case Studies 

in Innovation 

Policy. 

本報告提供 OECD 各國政府制定創新政策時，所面臨的治理議

題，包括政府面對國際趨勢所作之分析、政策一致性、利害關

係人的參與、與創新政策學習。本報告主張，有鑑於經濟與社

會發展帶來更具動態且複雜的壓力，各國政府需調整其創新政

策制定的「機構」及實踐方式。 

“Transformative 

innovation 

policy in 

practice in 

Austria, Finland 

and Sweden.” 

本報告為 OECD 調查在 Covid-19 後，「奧地利」、「芬蘭」、「瑞

典」三國，在歐盟框架的恢復和復原計畫（RRP）中的關係。

報告發現，這些國家抓住 RRP 帶來的機會，推動轉型，反而

R&I 政策的作用不如預期的那麼重要。 

“From 

innovation 

development to 

implementation: 

Evidence from 

the 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 

本報告為 OECD 第三次歐洲共同體創新調查（CIS3）的跨國比

較（包含瑞典、芬蘭等 16 國），目的是建立創新的衡量標準（如

研發、專利），並確認影響創新成功的主要因素為何。研究發

現，融資的適用性、寬鬆的產品與勞動市場監管體制、大程度

的合作、及公共財稅支持，都與創新的成功呈正相關。 

區域組織 

“Innovation 

Policy Review. 

National and 

European 

experience.” 

QuInnE 是促進歐盟國家層面的創新政策，本報告旨在對

QuInnE 國家（法國、德國、匈牙利、荷蘭、西班牙、瑞典、英

國）實施的創新政策進行評估，試圖尋找這些國家創新政策與

工作品質、就業之間可能存在關聯的證據，並發展該領域的比

較分析方法。 

 “Foresight in 

Nordic 

innovation 

systems.” 

本報告為 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s 為確立北歐國家在創新方

面的的前瞻性決策與投資，以及在研發與創新政策上的優先發

展項目。其以芬蘭 VTT 技術研究中心、芬蘭國家可持續能源

實驗室、芬蘭未來研究中心、瑞典國防研究局、瑞典皇家工程

科學院為例來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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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參考價值 

“On innovation 

in the public 

sector–today and 

beyond.” 

本報告為 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s 針對以下議題進行討論和

反思：1.公部門與私部門創新間的差異；2. 歐洲創新部門的結

構；3. 政策學習；4. 公部門創新的理論框架等。這份總結報告

已於 2005 年 12 月向歐盟與會員國報告，成為在歐盟與會員國

能具體操作的政策建議。 

“EU Innovation 

Policy–Best 

Practice.” 

本報告為 Northern Ireland Assembly 透過歐盟表現最好的「創

新體系」－瑞典、芬蘭、德國，提供歐盟創新政策最佳實踐的

案例研究。 

政府機關 

“Small and 

beautiful-The 

ICT success of 

Finland and 

Sweden.” 

VINNOVA 在此報告中，比較瑞典與芬蘭的 ICT 產業，這些產

業有許多相似之處，但也存在著重要差異。為了產生重要的政

策學習，有必要了解不同「政策機制」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

並提出對芬蘭語瑞典 ICT 產業發展系統性、漸進性、與制度性

的轉型方法。 

“Nation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ouncils as an 

instrument of 

innovation 

governance.” 

VINNOVA 對全球 14 個國家創新體系中的相關委員會進行比

較分析。了解其功能、組成、與角色是什麼？建立和運作時可

能會遇到哪些挑戰？應對這些挑戰的替代方法是什麼？它們

如何回應不斷變化的創新治理需求？政府如何在創新治理中

進行權衡？ 

 

二、學術機構及智庫資料 

參考資料 參考價值 

“The Global 

Flourishing of 

National 

Innovation 

Foundations.” 

本報告由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所

進行，分析「使命導向的創新政策」（MOIP），解決許多 NIS 的

弱點，特別是缺乏整體策略及發散的政策組合，系統性地提供

政府設計、資助、和協調 MOIP 的不同方式。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finland, 

sweden and 

australia 

compared.” 

本文是 Australian Business Foundation 比較芬蘭、瑞典、與澳洲

國家創新系統。提供澳洲澳洲政府、企業、和其他經濟參與者

創新政策的選擇。報告指出瑞典與芬蘭成功地發展 NIS，將創

新和科技政策作為國家經濟增長的關鍵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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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參考價值 

“Foresight in the 

Nord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ouncil 

systems.” 

本報告是由丹麥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Sustainable Energy，介

紹北歐五個國家中，有關 STI 的相關組織與系統，以及對這些

組織所作之政策進行分析。本文並未對瑞典給予過多盛讚，反

倒認為在北歐諸國中，芬蘭因其歷史發展的結果進程，縱然經

歷過數次戲劇化的經濟危機與社會信任危機，但芬蘭政府仍以

創新產業改革之策略，克服了萬重困難。在芬蘭從開發中國家

來進行產業轉型成功後，進入了已開發國家之林，從而達到修

正修補原本國家既存之天然缺陷的結果。芬蘭可謂是「創新系

統」領域研究上，最具代表性的研究目標， 

“Innovation and 

innovation 

policy in the 

Nordic region.” 

Fagerberg 以 OECD、歐盟統計局、世界銀行等公開資料，研究

北歐國家的創新績效，以及影響創新績效的政策。Fagerberg 發

現瑞典、芬蘭和丹麥這三個北歐國家，其企業創新活動水平高

於歐洲平均水平。瑞典與芬蘭不僅在私人企業之技術創新方面

表現出色，而且研發投預算占 GDP 也名列前茅。至於在與創

新體系中的其他參與者（客戶、供應商、研發機構）互動的能

力面向上，芬蘭在這方面遠遠領先於所有其他歐洲國家。 

“Efficiency of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systems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Centre for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Competence in the Learning 

Economy（CIRCLE）由創新系統的提倡者 Charles Edquist 創

立，並長期受「瑞典創新系統局」（VINNOVA）資助營運。本

報告受歐洲研究與創新政策委員會（ERAC）贊助，討論研究

和創新政策如何有助於促進成長和就業以及應對挑戰。 

“Policy for 

system 

innovation-the 

case of Strategic 

Innovation 

Programs in 

Sweden.” 

CIRCLE 在此報告中為求彌補複雜的社會挑戰，以及創新系統

的框架仍不明確，提供橫向的創新政策方法，當中包含：技術、

市場、法規、與社會創新等，以來解決整個社會技術系統相互

作用或相互依存的複雜社會問題。 

“Innovation 

policy for 

economic 

resilience: The 

case of 

Sweden.” 

CIRCLE 在本文概述瑞典創新體系與瑞典創新政策的主要策

略，特別關注 VINNOVA 對整合社會不同部門的能力。結果發

現，以研發與科學驅動的創新，是成功轉型的關鍵，而這個轉

變意味著需要更具規模與跨領域的政策協調。但這也使得如

VINNOVA 這樣的機構，「在創新政策的設計和執行方面缺乏自

主權」，必需要在需求導向與供給導向的戰略之間取得平衡。 

“An innovation 

system 

framework for 

system 

innovation 

policy: the case 

本報告為 CIRCLE 探討 VINNOVA，如何面對傳統產業的反對

與挑戰，而擬定系統性的創新政策，提出創新系統面對轉型所

需的要素。系統創新政策基本上必須同時具備三個維度來聯

系，即：一、參與者的利益和能力；二、網絡和動態發展；三、

制度和轉型。以這三個維度出發，得以分析如何使用創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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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參考價值 

of Strategic 

Innovation 

Programs (SIPs) 

in Sweden.” 

工具來促進和加速制度創新。這也是「VINNOVA」近期針對系

統創新所發起的一項新舉措。 

“The Innovation 

Union 

Scoreboard is 

Flawed: The 

case of Sweden–

not being the 

innovation 

leader of the 

EU.” 

CIRCLE 以 EU Innovation Scoreboard 的資料，來分析瑞典國家

創新體系的績效。結果顯示，瑞典在創新投入方面，排名第一；

在創新產出方面，排名第十。然而，投入和產出必須相互關聯。

這意味 Innovation Scoreboard 可能有缺需要調整的計分方式。 

“The paradox of 

high R&D input 

and low 

innovation 

output: 

Sweden.” 

本文為 CIRCLE 以瑞典悖論為出發點，從瑞典創新政策的歷

史，關注 NSI 的九項活動，試圖解釋為何瑞典創新及研發投資

高，其效益卻很低的困擾的瑞典悖論出現，以及有助於緩解瑞

典悖論的政策舉措。 

“Rationales and 

instruments for 

public 

innovation 

policies.” 

創新政策的制定，很大程度上源於對社會福利及市場效率低

迷。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Finnish Economy 回顧制定公共

創新政策的理由，並特別關注「芬蘭的創新政策」環境，比較

現有的政策工具。 

“Foresight 

systems and core 

activities at 

national and 

regional levels in 

Finland 1990–

2008.” 

本書由 Turku School of Economics 出版。討論芬蘭區域與國家

前瞻系統與活動當前面臨的挑戰，並使用前瞻理論架構作為討

論架構。結果發現許多前瞻計畫都是以預期為導向，但忽略了

預算上的具體行為，這些問題可能是社會與技術上有更多的新

興問題，以及網絡更趨複雜。 

“The university-

innovation 

nexus in 

Finland.” 

本書為 Group of Eight House 出版。說明芬蘭雖資源與市場有

限、出口依賴，但工業發達、研究與創新國際化。90 年代重大

政策轉變，使「芬蘭政府」成為創新的積極參與者，特別是引

入差異化的高等教育體制（技術學院與大學），使芬蘭高等教育

與創新取得顯著成就。而芬蘭議會制定的創新政策，則透過國

家投資新興技術、與其他歐洲研究與「創新組織」密切合作，

亦形成其優勢。 

 

貳、我國科技會報相關 

本文亦竭力蒐集與我國創新政策機制的相關官方報告，這些報告提供本文相當重

要的次級資料來源。然而，可蒐集到有關「科技會報」及更早之前的「科技顧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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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出之決議極其有限。主要可以從全國科技會議所作出之「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計

畫」與「科學技術白皮書」，略窺其前置會議－「科技會報會議」之決議機制為何。

而其他相關資料，則是散見科技會報辦公室（簡稱科會辦，OSTP）成員之演講資

料、國科會與科技部委託各大專院校與智庫所作之研究報告。 

參考資料 參考價值 

全國科學技術

會議正式結論

資料 

依照《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10 條之規定，全國科學技術會議每

四年召開一次。特別是 2001 年，第六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開

始，其總目標即包含：強化知識「創新體系」。 

《國家科學技

術發展計畫》 

全國科學技術會議之結論，將彙整為「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

畫」。此計畫之訂定，應參酌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部門、

產業部門、及相關社會團體之意見，報行政院核定，作為國家

中長期科技政策發展方向。 

《科技白皮書》 

依據《科學技術基本法》規定，政府每二年提出科技發展之遠

景、策略與現況說明。該科技白皮書的雙年報告中，每份報告

均針對具有研究代表性之國家進行分析研究。主要著重探討各

國之整體競爭力（IMD）、全球競爭力（WEF）、主要國家之科

技投入與產出等面向。 

〈國家創新系

統結構模式評

估模型〉。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 

本文採用結 構的方法，並驗證不同機制對於創新產出之影響，

由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探討國家創新系統，建立政府治理、市

場因素、與擴散機制間的連結關係，並提供政策上之建議。 

〈創新、學習與

核心能耐塑造

的國家系統〉。 

本研究回顧創新系統研究取徑，並提出一個幫助決策者觀測和

分析我國創新系統的架構。接者以過去文獻，建構系統性的國

家創新模型，並以此模型，輔以國際比較，從系統觀點探討我

國國家創新系統的能耐建構，找出我國創新系統的優劣。 

〈創新生態系

統發展策略研

究〉。 

本研究旨在於運用「創新生態系統」，探討「政府」、學研機構

與產業等主要行動者，應在系統中扮演何種角色、採取哪些行

動策略，並強化或創造不同行動者之間互動和連結，以促進知

識與技術的產生、吸收、改良、和擴散，進而提升國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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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參考價值 

〈我國科技計

畫中長期績效

追蹤評估指引

研析〉。 

本研究以協助我國「科研機關」妥善進行科技計畫績效追蹤評

估。首先參考國際作法，包含重要理論（「創新生態系統」、計

畫邏輯模式）、國際科研機關執行案例，進行歸納分析，進而發

展適合我國科技計畫績效追蹤評估指引。 

〈國家創新系

統觀測指標：創

新能量與創新

潛質評估〉 

本報告從資源投入、擴散鏈結、彈性適應、知識生產、價值創

造等五項構面，評估國家創新能量與潛力，進而提出相關政策

建議。 

〈科技創新系

統衡量指標與

發展機制之研

究、分析與建

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建構一個「科技創新系統」，以科技發展指

標為建構工具，並分析效益與效率目標以及導入開放式概念之

科技創新系統，進而對於我國創新系統發展機制提出建議。 

〈創新系統、制

度工作與策略

會議：把國家的

能動性找回來〉 

本計畫透過質性的自然探究法與行動研究的方式，比較分析兩

次「全國科技會議」，以及與這兩個會議主辦有關的工作會議，

重新活化「國家創新系統」的功能。 

〈我國創新系

統相關指標架

構之比較評估〉 

本計畫將先界定創新系統的範疇與意義，整理全球主要創新系

統指標與描述，包含主要組織/國家之創新系統指標，並對我國

現行的創新系統「指標架構」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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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使用創新系統管理以變革之國家分析—瑞典 

各國的政治和治理背景不同，這也大大影響了創新政策的實施以及不同創新系統

的表現。本章節從有關瑞典與芬蘭創新系統之官方及學術報告，爬梳其政府在創新

系統管理的治理架構下，所推行的重要政策及計畫。以期從瑞典與芬蘭之創新系統

管理之推動與政策擬定學習，學習其如何將其產業置於全球佈局之創新策略，以此

提供臺灣創新治理及系統作為參考。 

 

第一節 瑞典創新系統概述 

瑞典是典型的單一制國家、中央集權、兼地方分權型政體，行政層級亦為三級

政府，包括中央、21 個省、以及 290 個市鎮。市鎮因規模較小，僅具有行政主體

的性質，直接受命中央政府在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等事務上之任務（Jørgensen, 

2003: 99-100）。因此，瑞典中央政府部門在許多領域上的發展，扮演重要的角色，

同時也是連結國家與地方層面的關鍵推動者。瑞典從公部門、到私人企業、學校教

育、乃至於非營利組織，皆將「創新」列為國家成長的動力來源，這種合作模式影

響了 1930 年代以降的瑞典政治，並為該國帶來社會與經濟上的發展。 

早在 19 世紀末，瑞典產業從原本的農業經濟體，快速工業化。自 1940 年代開

始，瑞典政府就基於瑞典人口人數少、國家研究能力不足，因此不能將資源分散，

故而組建了一個專門負責科學技術研究和變革的組織－「科技研究委員會」（TFR）。

當時 TFR 即透過一系列的政治議程，集中資源資助和補貼特定的工業產業，如：

核能能源、電力傳輸、建築、武器裝備、電信、火車等（Arnold et al., 2008，轉引

自 Tiits et al., 2015：306）。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當時的歐洲大國，因為

戰爭百廢待興，於戰爭中保持中立的瑞典於是抓緊機會，出口鐵礦、木製品、鋼鐵

製品到歐洲，以用於重建各國的重大建，這為瑞典累積了豐富的資本。自 1950 到

1970 年代，逐漸形塑成為全世界各國政府都爭相模仿的「瑞典模式」（the Swedish 

model）。瑞典模式經常被用做企業、工會、與國家之間密切合作的代名詞（Fagerberg, 

2017: 497），更是為人所津津樂道。 

彼時瑞典的經濟成長可謂幾乎完全仰賴於出口，直至 1980、1990 年代，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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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旺的經濟發展達到高峰（Lundberg, 1985: 3-4），隨著全球石油危機導致的經濟

蕭條，出口產業的動能陡然減緩，終究得迎來困厄；1990 年代初期，瑞典 GDP 衰

退 6%，出口大跌 17%， 這使得「瑞典模式」開始蒙塵。當時瑞典政府體認到，與

其他歐洲與經合組織國家相比，即使瑞典投入研發預算總額占 GDP 的比例不低，

不過，其在產品創新方面的表現，卻相對較差，並無突出的表現或結果（Bitard et 

al, 2008），且非創新型之傳統企業數量占比眾多。這樣的矛盾現象，被稱為「瑞

典悖論」（Swedish Paradox）（Ejermo and Kander, 2006），促使瑞典政府重新檢

視其整體創新體系，例如：需求不足、組織設置不當、政策計畫過於分散、政策欠

缺明確的優先發展專題重點、缺乏融資或孵化器等支持等多重困境（Chaminade and 

Edquist, 2006: 15），亟待改革。 

1990 年代，自從創新系統的概念推出後，創新政策被視為是僅次於轉型政策

的重要議題（Schröter, 2009: 2），許多國家便將此概念納入其國家政策當中，如：

芬蘭、瑞典、日本等。特別是歐盟為此擬定了第一份戰略計畫與政策－European 

Trend Chart on Innovation，使得創新系統的應用擴散至中東歐、乃至整個歐洲。其

中，瑞典是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其高度參與全球經濟，擁有強勁的貿

易與投資活動（Eurostat, 2014），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常年排名全球前十五。 

瑞典認知到創新系統的重要，因此在進入 21 世紀後，於 2005 年遂提出創新

系統計畫，期望透過系統中各個成員的互動，提升知識交流與經濟成長（吳思華等，

2013：22）。瑞典創新治理體系的特徵是各部會規模相對較小，但主導了整個中央

政府的政策規劃與執行工作。此外，在瑞典公共行政系統中，機構（authority）相

對獨立，多數的年度計畫皆是由機構所執行（GÖ RAN, 2005: 12）。各部會和機構

之間分工明確，有時被稱為二元體系。各部會每年會向隸屬的各機構提供當年總體

目標及指引方向（regleringsbrev），但禁止直接干預機構的運作（ministerstyre）

（Wennergren, 1998，轉引自 Schwaag-Serger et al., 2023: 14）。其中，VINNOVA

與瑞典研究委員會（Swedish Research Council），是瑞典政府管理國家研發資金的

機構，被認為扮演了領導瑞典創新活動，最重要的兩大政府機構，為創新戰略研究

提供資金（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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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oenen et al. (2017). 

 

圖 4：瑞典國家創新體系行動者之間的關係 

 

第二節 瑞典創新系統管理之分析與檢討 

壹、制度 

為了支持現有產業的技術升級和多元化，瑞典政府於 2001 年成立 VINNOVA，

解決先前所發現的系統性問題。VINNOVA 的年度預算約 2.7 億瑞典克朗（SEK）

（折合新臺幣約 80 億），員額約 150 位，多數為熟悉創新理論的研究人員（Vinnova, 

2023）。VINNOVA 是世界各國唯一一個以「創新系統」為名的公部門組織，其最

大目標為「透過開發有效的創新系統，來促進商業社群、社會、與公民的永續成長

和發展」（VINNOVA, 2001），亦即協助公部門、私人企業、與研究單位之間相互

合作，以促進各個研發工作得以達到創新，並且透過預算支持各種創新活動計畫，

也就是加強瑞典創新系統以及在內各行動者的社會網絡。 

VINNOVA 以四個主要業務，來達成此目標：一、提供政府有關創新政策之建

議；二、進行創新相關之研究；三、設計和實施（包括：全國、區域、與公私部門

間的）創新政策；四、資助以問題為導向（特別是技術、運輸、通訊和勞動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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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和開發（GÖ RAN, 2005: 13）。這些任務得以促使瑞典各個政府部門、公共

機構、私人企業、非政府組織、研究機構等相互合作，以為大眾與私人企業找尋最

具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幫助國家進一步發展多元的產業與創新的技術，這從瑞典

在電信與軟體業上獨占鰲頭這點得以驗證（Kassen, 2017）。VINNOVA 透過政府

預算資助，以需求為導向的研究、和發展有效的創新體系，從而擬定出可持續永續

增長的政策，成為瑞典重要的創新領航機構。 

在創建 VINNOVA 的同時，瑞典議會亦成立了成長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Growth Policy Studies, ITPS），使 VINNOVA 之政策決策能有合法化之依據。其主

要任務是發起、委託、和評估有關對經濟、工業、創新、與區域得以成長的政策，

包括：分析國內外經濟和技術變化、評估國家發展策略及政治一成、以及確保科技

及經濟發展數據的品質和可信，以提供瑞典永續成長的政策。VINNOVA 與 ITPS

密切互動，常委託 ITPS 評估其所發起的許多研發項目，並參考 ITPS 所做出的影

響評估報告，調整資助項目與培訓工具（GÖ RAN, 2005: 13; OECD, 2005）。 

另外一個也隸屬於工業、勞動、及通訊部的瑞典商業發展局（Swedish Business 

Development Agency, NUTEK）也是瑞典創新治理的重要機構。NUTEK 前身為技

術開發委員會（Styrelsen för teknisk utveckling, STU），1968 年更名為 NUTEK。其

為是瑞典處理經濟發展相關議題的中央政府機構，其職責包括：公司融資、區域經

濟發展、以及為國家資通訊發展提供諮詢。NUTEK 在 1970 年代至 80 年代，大幅

增加對戰略研究的投資，尤其是在資訊和通信技術、生物技術、和材料科學等知識

密集型產業（knowledge-intensive industry）領域（Kokko, 2010: 4-5），期望國內產

業能由自然資源原物料出口，如造紙和鋼鐵，轉型向人力資本和知識密集進行產業。

這些「賦能技術（enabling technologies）」在當時，已經超乎多數西方發展國家的

想像。要注意的是，其提供的服務與 VINNOVA 不同，NUTEK 僅做融資，不作資

助及贊助國內企業及研究單位研發活動。雖然 VINNOVA 的資源不如 TEKES，相

關部會之間的協調較薄弱（OECD, 2013: 28; Fagerberg and Fosaas, 2014: 29），但這

不成為兩者在創新活動上的表現。 

政府常規制度性機構，除了 VINNOVA 之外，在遵循 Lisbon Strategy 與 RISS

的概念之下（Foray et al., 2012: 12），瑞典政府亦陸續推動政府創新與數位治理，

創設了一系列的相關機構，包含：企業創新部、數位治理署（Myndigheten för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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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örvaltning, DIGG）、技術發展委員會（STU）等常設性正規政府機構。由政府直

接資助研發、博士、出版、基礎研究、企業資助高等教育機構研發、或媒合企業資

助學術實驗室進行技術研發；並輔導中/高技術制造業和服務業就業、提供公民參

與終身學習、提供創業者知識投資、鼓勵企業為產業轉型進行風險投資。 

 

貳、知識 

瑞典政府所支持的創新系統研究，並不只是單純的基礎學理學術研究，而是有

助於國家創新與成長，包含：一、透過學術界與產業界持續的合作研發互動，進行

知識與技術的交換，積極將研發成果商品化；二、高等教育機構控股公司的重組；

三、考量其在國際上之強項與優勢，挑選重點產業，並以永續發展做為主要研發投

入的重點項目，主動設計相關政策以支持其發展（吳思華等，2013：22-23）。 

首先，在瑞典的教育體系中，高等教育機構長期以來肩負著「第三使命」（即

社會參與）的社會角色與責任。也就是大學作為主要的公共研究單位，在研究與社

會需求之間擔任橋樑工作，以肩負起研究與創新的社會責任。這項責任曾在 1942

年的馬爾姆委員會已有闡述，而 1992 年《大學法》加以重申和擴展（OECD, 2016: 

92）。雖然歐洲有些國家幾乎完全依賴高等教育機構進行研究工作，而有些國家則

主要在政府部門內進行研究，瑞典則在這兩者之間取得了平衡。 

此外，自從成為高額累進稅之福利國家後，由政府資助之大學教育、與產業研

究機構之發展動能，亦具有相當強的動力，為瑞典之創新系統政策的研究提供深厚

的學理基礎。例如：造紙研究所（Pulp and Paper Research Institute, PPRI）、表面化

學研究所（Institute for Surface Chemistry, YKI）、圖形研究實驗室、瑞典包裝研究

所、瑞典新聞紙製造廠、林產品工業研究院（Forest Products Industry Research College, 

FPIRC）等等類似機構，均有大量的碩博士及學術人員投注研究。 

這些學術機構不僅要負責其領域之基礎理論研究，還要負責如何將理論應用

於產業之實務工作，以滿足政府和社會的需求，且必須一直努力解決政府部門與私

人企業等研究資助者之具體問題。換言之，瑞典在過去二十年以上的時間，各種大

學研究中心和研究機構的數量和規模都有顯著成長，且能提供與傳統研究及科技

組織（Research and Technology Organisation, RTO）更多符合現代社會需求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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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方案多是大學或研究機構，在中小型企業創新歷程的「早

期」階段與之合作，讓更多的企業得以受益。 

加強各行動者的社會網絡方面，瑞典的表現是許多國家的典範。自從瑞典深刻

認知瑞典悖論所帶來的惡果後，VINNOVA 即以此提出相較於基礎研究，更以該轉

向「問題導向」的研究（Chaminade and Edquist, 2006: 19）。是故，將前述的知識

轉化為技術，其具體作為除市場實業化外，更重要的是如何衡量將技術予以應用在

市場及整體社會當中。以生物技術為例，研究顯示瑞典 93%的生物技術公司報告

中皆有提及與大學之間的合作、39%與外國夥伴合作，總的來說有 70%產品創新都

是依賴夥伴關係（Bitard et al., 2008: 24）。這類知識密集型產業鏈在瑞典非常普遍，

根據 OECD（2020）的資料顯示，瑞典知識密集型產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百

分比，從 2012 年的約 17.5%，2022 年增加至超過 21%（轉引自 Bello et al., 2023: 

10）（圖 5）。 

* SE 為瑞典（Sweden）、FI 為芬蘭（Finland） 

資料來源：Bello et al. (2023). 

 

圖 5：主要國家知識密集產業之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之百分比（每百萬人） 

 

瑞典企業充分地與大學及外國研究單位有所連結，甚至進而合作開發新產品

上市。而這些與「創新系統」當中的公部門、大學合作的私人企業，具有高度的共

同性，即多為知識、資金等研發密集型的產業為主。這落實了瑞典除了是擁有先進

的資通訊科技，是創新密集度最高的經濟體、研發強度最高的國家之一，更將創新

系統精神運用在許多產業領域。不過，歐盟的資料顯示，瑞典企業與大學的研究互

補性並不高（圖 6）。也就是大學研究人員所發現的問題、或所提出的解決方案，

與企業所開發的，具有些許重疊。本研究認為，雖然這種現象可能代表瑞典的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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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相當密切，但若其研究或開發領域過於相近，也可能會使得研究範疇不夠多元、

系統性風險承受度也較低。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2024). 

 

圖 6：大學與企業研究之間的互補性 

 

參、技術 

瑞典在農、工、商業上的表現皆有目共睹。農業方面，在豐富的林業資源上，

擁有家具零售龍頭、以及全歐洲最大的林場擁有者。除了傳統的森林與木材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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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上又以金屬冶煉工業、汽車工業表現最佳，有世界最大的建築公司之一、與北

歐地區第一個汽車品牌。另外，身為福利國家的瑞典，向來特別注重推動永續醫療

保健，製藥、生物技術等也發展進步。此外，在永續創新議題當道之下，能源、資

通訊產業、建築、交通運輸等領域上（Makó and Illéssy, 2015: 26），也是瑞典近年

大力轉型的產業。這些都是瑞典領先世界各國的優勢領域，更孕育許多耳熟能詳的

國際級品牌，以及極具競爭力的跨國公司，例如愛立信（Ericsson）、AGA、ASEA、

阿法拉伐集團（Alfa-Laval）、和山特維克集團（Sandvik）等企業，皆已經在國際

上佔有一席之地。他們透過自身的優勢，結合高福利稅賦的福利體制，建立完善且

多元的創新環境。 

而 VINNOVA 之設立精神，乃以「三螺旋創新理論」（Triple Helix involvement）

出發（Jacob, 2006: 433-434），即指為了促進國家、區域、與部門間的創新活動，

科學、商業、和政治三者（即三螺旋）相互配合，以設定瑞典創新活動、政策規劃

的優先順序（VINNOVA, 2002: 3）。為了在國家、區域、與部門層面發展有效的創

新系統，VINNOVA 在報告中說明其以實際行動解決了前面提到的系統性問題，本

研究則將其歸納為五種，包含：增加基礎設施、提供企業融資創新孵化器、解決社

會上路經依賴問題、研究專利與實業化、加強各行動者的社會網絡。而屬於技術面

向的，當屬研究專利與實業化尤為重要。 

在研究專利與實業化方面，VINNOVA 並沒有將所有創新系統的責任，一股腦

地丟給學術機構，而是以其資源支持全國各地學術機構的研究項目。且 VINNOVA

也開發和採用各公部門所需要的技術、參與性平臺，連結各種網絡安排合作項目，

並且引薦其他國際學術與民間機構，促進國際研究合作。此外，過去瑞典的研究成

果只能由學術研究人員持有，無法使其研究及創新成果外溢，拖累實用化的腳步。

為此，瑞典創立了一種新的產權制度，這種制度賦予大學將其研究人員的專利技術

予以實業化，以解決先前瑞典投注大量的研發預算，卻沒有相當創新結果的問題，

也就是普遍存在商業化程度低的疑慮（Chaminade and Edquist, 2006: 16）。此舉亦

可視為是解決創新的系統性問題。這使得瑞典近十年來在研究專利申請數量大幅

往前，成為全球第四大申請國（雖然近年已經被韓國、日本、中國等亞洲國家超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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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 SE 為瑞典（Sweden）、FI 為芬蘭（Finland） 

資料來源：Bello et al. (2023). 

 

圖 7：主要國家依據《專利合作條約》（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PCT）所提

交之人均專利申請數量（每百萬人） 

 

肆、財務 

瑞典是歐盟內預算條件較強健的國家之一。以國內生產毛額來看，瑞典在研發

方面的投資占比其他國家都高（圖 8）。此外，瑞典政府在為該國企業於 STI 資助

工具的組合上，亦提供了許多直接的國家預算，以進行金額贊助與政策規劃。然而

不可諱言的，儘管瑞典政府在研發方面進行大量投資，其在創新技術的輔植上亦有

其弱項，例如：勞動生產率較低、與中高技術科技業相比，服務業創新企業份額低

及就業率低；雖國家預算總體投入強勁，知識體系強大，但結果績效較弱（OECD, 

2005: 30）。有些這些財務特點都可能會影響其創新系統的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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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 (2023). 

 

圖 8：各國研發強度（國內研發總支出占 GDP 百分比） 

 

第一，瑞典的研發預算嚴重依賴少數大公司所投資，使其創新體系受到結構性

的挑戰。瑞典 62%的研發預算由該國前 20 大的企業貢獻，當這些企業受到經濟危

機所影響時，不僅會限制他們的投資能力，還影響整個供應鏈，導致知識密集型中

小企業、研究機構、和大學一同面臨市場需求下降（Stennett, 2011: 13）。此外，

積極吸引外國投資的瑞典，超過 40%以上的研發預算，亦是由企業研發是由外國

企業投注（Stennett, 2011: 13）。當全球經濟再度出現風吹草動時，可能會再度出

現上述的問題，更會使的國內企業不受保障。 

第二，瑞典長期的經濟成長率仍然偏低，且國內市場規模較小，其出口銷售額

占總體製造業 47%以上。長期高度對出口市場的依賴，使瑞典於 2008 年全球金融

風暴後，嚴重影響其經濟（Stennett, 2011: 13）。因此，瑞典許多公司將出口銷售

與研發投資兩相結合（Maican, 2022: 3），政府亦制訂在在技術、交通、通信、食

品健康、和勞動力等領域，總體創新技術研發之支出，應占國家每年整體 GDP 的

目標是 4.0%（OECD, 2021），向私人企業、大學、公私協力計畫，提供研究、開

發和法律費用方面的財政援助，促進瑞典高效創新系統的發展。 

其中，又以《創新策略計畫》（Strategic Innovation Programs, SIP）為近年最重

要的創新政策補助方案（圖 9）。這項計畫主要是由瑞典創新系統署（VINNOVA）

於 2012 年推行，目的即為透過政策以強化瑞典創新體系各個行動者之間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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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計畫起初以傳統的產業如工業為主，2016 年開始，幾乎完全專注於永續發展

的相關領域上，如：健康科技、生物科技、廢棄物管理、運輸系統、永續建築等。

這意味著此計畫只透過 VINNOVA 執行是不夠的，因此也陸續聯手瑞典能源署、

瑞典環境、農業科學和空間規劃研究委員會等單位的加入（Coenen et al., 2017: 8）。 

 

 
 

資料來源：Coenen et al. (2017). 

 

圖 9：《創新策略計畫》（Strategic Innovation Programs, SIP）年度預算 

 

即使瑞典特殊的二元制行政模式，使部會底下的機構有高度自主性，但 SIP 也

僅作制定和實施策略過程的中間人角色（Larrue, 2021: 32）。SIP 簡單可以分為三

個階段：策略設定、政策（專案）協調、政策（專案）執行（圖 10）。第一階段－

策略設定，提供不同的行動者，由下而上的提出自己的需求、獲取資源，來實踐創

新的可能。這使得 SIP 能獲得海量的提案，涵蓋創新過程的不同階段和專業領域。

第二階段－政策（專案）協調，由 SIP 組成專案小組，定期舉行會議，協調 SIP 各

項專案的程序、溝通、和預算（Larrue, 2021: 32）。第三階段－政策（專案）執行，

通過的計畫可以獲得三年的資金支持，若滿足相關要求，最長得以再延長至九年

（Coenen et al., 201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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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Larrue (2021).  

 

圖 10：瑞典《創新策略計畫》（SIP）流程與治理模式 

 

與此同時，亦有學者認為，雖然瑞典是最早將創新政策與社會挑戰明確連結的

國家之一，Vinnova 的設立宗旨即為永續的未來開發系統性的創新，且其核心目標

是開發需求導向的創新政策以及和開發有效的創新系統，以提高瑞典研究能力和

企業競爭力（Stennett, 2011: 12）。然而，Vinnova 推動的創新，迄今尚未被充分嵌

入或與推動轉型有關的實際作為聯結起來（Schwaag et al., 2022; Borrás et al., 2022，

轉引自 Schwaag-Serger et al., 2023: 19）。在瑞典，創新融資的機制有兩種方式：第

一種是政府爭對某些優先發展領域與計畫直接資助，甚至對大學直接 100%的資助；

第二種則是由上述主要創新機構所分配，即 VINNOVA、瑞典研究委員會。 

除此之外，成立於 1994 年之瑞典科學基金會（Swedish Foundation for Strategic 

Research, SSF），其任務是為促進瑞典長期競爭力的研究提供資金。除了政府每年

固定撥定之預算外，SSF 亦為相關領域，具有前瞻性、研究具有發展性之研究人員，

提供大筆贈款和在瑞典各大學提供領導能力訓練課程，這類研究的邏輯並不遵循

傳統平行「線性模式」（linear model），而是反其道而行之，鼓勵促進垂直整合之

跨學科和跨部門流動的研究；彌補了 VINNOVA 等政府機關，囿限於法規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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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官僚框架之整合性不足的缺陷（Å ström et al., 2014: 18-19）。例如，近年來瑞典

唯一明顯與創新有關，並與解決社會挑戰有所連結的政策是工業跳躍計畫

（Industrial Leap program），目的在工業即製造業中達成減碳或脫碳，此項政策投

資金額為 2.82 億歐元，占瑞典創新研發總投資的 8.6%（Schwaag-Serger et al., 2023: 

36），就是透過此種補助方式。 

此一 SSF 補助可從瑞典工業界領域中，有更多的博士畢業生投入人數逐年增

加，從而提高了瑞典工業與科技業界私人企業公司的競爭力。由此可觀察對此創新

系統的發展之明確戰略性需求。這也是歐洲研究理事會（The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ERC）在戰略技術及創新系統領域，提供啟動補助的先驅。長遠來看，這

是瑞典另一種創新和產業發展最有活力的財務泉源之一。 

 

伍、需求 

根據我國《中華民國科學技術白皮書》，瑞典政府之創新政策，為滿足國內外

產業與市場之當下需求，乃是透過有效的創新，來提升並維持瑞典的競爭力。分別

在電信軟體及資訊通信科技產業、微奈米科技、製藥及生技產業、林業、鋼鐵業等

方面，來強化瑞典核心技術以及能力，提高國家競爭力（中華民國科學技術白皮書，

2007：19-20）。前項有提及，VINNOVA 為了在國家、區域、與部門層面發展有效

的創新系統，以實際行動解決系統性問題，本研究則將其歸納為五種，包含：增加

基礎設施、提供企業融資創新孵化器、解決社會上路經依賴問題、研究專利與實業

化、加強各行動者的社會網絡。而屬於需求面向的，應包含前三項。 

在增加基礎設施和公共投資，以及滿足產業與社會創新各種需求方面，

VINNOVA 也在全國設立了 23 個「能力中心或技能中心」（Competence Centres），

能力中心或技能中心是以問題導向，來解決大學、私人企業、各地社區自治機構在

創新上所遇到的問題。在企業融資與創新孵化器的部分，VINNOVA 協助開發各種

電子政務、電子商務的概念框架、找尋具有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案、為新創公司爭取

EU Horizon 2020 項目的預算，並為外國投資者創造開放的商業環境（Jacob, 2006; 

Chaminade and Edquist: 15, 2006; Kassen, 2017; Kassen, 2022）。 

最後，解決社會上路經依賴問題方面，除了 VINNOVA 的常規業務外，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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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是瑞典政府設立 Foresight（Teknisk Framsyn）項目以及 UDI Challenge-driven 

Innovation（Utmaningsdriven innovation）項目。Foresight 儘可能排除企業乃至於整

體社會轉型所會遇到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ance）問題（Chaminade and Edquist, 

2006: 16）。這個項目提供新創產業業者獲得新興技術，以及與其他行動者討論如

何擴展其業務的平臺（Chaminade and Edquist, 2006: 16）。而 UDI 計畫將政策的注

意力，轉移到需求端及將其與創新過程結合，讓創新系統中屬於下游的使用者亦能

參與其中，此舉無疑被視為創新政策作為的合法延伸（OECD, 2016: 38），加深了

瑞典對歐洲合作研究和創新作為的參與力道。但因為該計畫的預算相對較少，其支

持的項目並不多，故仍有相當大個改進空間。 

另外一個成功案例是 VINNOVA 的 VINN 卓越中心計畫。根據研究所得到的

結論是，這些中心所從事的高水準科學研究，特別是生物醫學工程、通訊技術等領

域，解決當今社會所面臨的許多問題及挑戰，且有極大部分的項目都是獲得國際認

可（Asheim, and Moodysson, 2017:11）。此外，此計畫亦培訓許多大學生及產業夥

伴，以促進並維持高水準的研究和發展，企業合作夥伴會聘用這些中心的研究生，

這是瑞典企業成功培養高素質人才的重要管道，也能藉此提升國家創新和技術開

發能力的方法（Asheim, and Moodysson, 2017: 11）。 

瑞典模式的難能可貴在於，即使提高生產力和創造利潤仍為發展的重要目標，

但仍不脫離以「帶動人民健康、不危害環境」的前提上進行。瑞典其以通訊及生物

科技為重要發展產業，與我國產業發展方向相似，因此瑞典的創新組織架構及其重

要計畫等，可做為我國科技研發及創新推動的參考對象（周瑋祺，2014：44-45）。

本研究認為，在瑞典同為單一制中央集權政府的體制下，公部門制定各種激勵創新

的措施，這為各領域的產業與企業創造了許多新穎的「市場利基」，這也得以促進

私部門共同為國家共同的發展目標貢獻一己之力。 

 

第三節 小結 

瑞典這個人口不到一千萬的小國，在歐洲創新計分表中，其中商業效率的創新、

可獲利性、與責任三個面向上的綜合表中，瑞典居佔首位，在瑞典，平均每人產出

的獨角獸公司（估值超過 10 億美元），數量勇冠全球；在瑞典，人均科技公司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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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全球第二高，僅次矽谷（國家科學與技術委員會，2019）。 

顯然，許多創新政策即作為多由政府發起，包含：VINNOVA、TEKES、及科

技會報辦公室等政府機構主導，之後再透過社會創業家（social entrepreneur）與變

革者（changemaker）執行。在創新能力、經濟成長、智慧城市科技、綠色及數位

轉型、循環經濟與生物經濟，以及永續發展等領域（Andersson et al.,2010: 32-33），

已交出亮眼成績單，來改善商業發展、改變社會、實現創新，瑞典業界在創新與永

續發展間已找到了相當的平衡。 

創新系統基本上必須同時具備三個要來維繫，即：一、參與者的利益和能力；

二、網絡和其動態發展；三、組織和制度。以這三個要素出發，得以分析如何使用

創新政策工具來促進和加速創新制度的完臻。這也是 VINNOVA 針對該國創新系

統制定的職能，更也實際進行一系列的舉措（Coenen et al., 2017）。以下針對瑞典

五大面向之創新表現最綜整（表 5）。 

表 5：瑞典創新系統管理五大面向現況表現綜整 

面相 現況表現（●為優勢或機會；◆為劣勢或挑戰） 

制度 

 VINNOVA 為世界各國唯一一個以「創新系統」為名的公部門組織。

主要業務為提供創新政策之建議、設計、研究； 

 2012 年推行《創新策略計畫》（Strategic Innovation Programs, SIP），

2016 年起，聯手相關機構專注於永續發展的相關領域上。 

知識 

 1992 年《大學法》已重申和擴展高等教育機構肩負著「第三使命」

（即社會參與）的社會角色與責任； 

 大學研究中心和研究機構的數量和規模都有顯著成長； 

 VINNOVA 轉向「問題導向」的研究。如：93%的生物技術公司皆有

與大學合作、39%與外國夥伴合作，總的來說有 70%產品創新都是依

賴夥伴關係； 

 瑞典知識密集型產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百分比，從 2012 年的

約 17.5%，2022 年增加至超過 21%； 

 瑞典企業與大學的研究互補性並不高。 

技術 

 孕育許多耳熟能詳的國際級品牌及企業； 

 近十年來在研究專利申請數量大幅往前，成為全球第四大申請國，然

而近年已經被韓國、日本、中國等亞洲國家超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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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相 現況表現（●為優勢或機會；◆為劣勢或挑戰） 

財務 

 國內研發總支出占 GDP 3.23%，僅次於以色列與韓國； 

 研發預算嚴重依賴少數大公司所投資，62%的研發預算由該國前 20

大的企業貢獻，超過 40%以上的研發預算，亦是由企業研發是由外國

企業投注； 

 長期高度對出口市場的依賴，出口銷售額占總體製造業 47%以上。 

需求 

 VINNOVA 在全國設立了 23 個「技能中心」（Competence Centres）； 

 為新創公司爭取 EU Horizon 2020 項目的預算； 

 Foresight（Teknisk Framsyn）項目：提供新創產業業者獲得新興技術，

以及與其他行動者討論如何擴展其業務的平臺，並儘可能排除企業遇

到的路徑依賴問題； 

 UDI Challenge-driven Innovation（Utmaningsdriven innovation）項目：

預算不多，將政策放在需求端將其與創新過程結合，讓創新系統中屬

於下游的使用者亦能參與其中。 

 

資料來源：作者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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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使用創新系統管理以變革之國家分析—芬蘭 

第一節 芬蘭創新系統概述 

芬蘭是一個市場規模雖小，但工業發達的經濟體，其產業環境與鄰國的瑞典相

似，但主要較集中在電子通訊設備、林業產品、與機械等類別上（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2022）。也因為資源和市場和人口規模有限，對外貿易依存度高，產品和服

務也高度仰賴和創新以及國際化。即使芬蘭在 1990 年代初，遭受了二戰以來經合

組織國家中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然而，芬蘭卻以非常短的時間，奇蹟般地迅速恢復，

甚至成為世界的創新領航代表。這個國土 10%為湖水、75%被森林覆蓋、25%位於

北極圈內的國家，能以快速的方式建立全球專業產業的領導地位，多是在 1990 年

代前即建立起的（Tiits et al., 2015: 307）。 

二十世紀中末，芬蘭一直高度專注在農業、林業等一級產業上發展。在 1991

年蘇聯瓦解前，芬蘭對蘇聯的出口依存度高達 50%，且在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之

下，失業率高達 20%（吳學良、洪世章，2006：49），更遑論其研發與技術程度都

相對較低。1960 至 1970 年代間，芬蘭啟動了現代化計畫，目標在 1980 年代，將

芬蘭的研發強度提高到國民生產總值的 1.8%，並將資源投注在優勢技術上，確立

了出口導向與技術導向的發展方針，是為芬蘭調整國家發展與產業政策的關鍵時

期（吳學良、洪世章，2006：49）。不過，令許多人失望的是，這一增長並未實現。

1979 年芬蘭的研發支出僅占國民生產總值的 1.1%，是當時所有經合組織中表現最

差的國家之一。 

芬蘭從原本依賴原材料（特別是木材與紙漿產業）等規模密集型產業，逐步升

級為技術密集型產業，如：機械、造紙技術（Lemola, 2003，轉引自 Tiits et al., 2015: 

307）。1980 年代起，芬蘭政府開始以「科技導向」為國家發展方向。因而於 1983

年，由時任芬蘭總統毛諾·亨里克·科伊維斯托（Mauno Henrik Koivisto）成立 Tekes。

5 1990 年代起，芬蘭即開始力推「知識社會」與「國家創新系統」，並與知識 know-

                                           
5 莫諾·亨里克·科伊維斯托（芬蘭語：Mauno Henrik Koivisto，1923-2017）。芬蘭第九任總統

（1982-1994，是第一位當選的社會民主黨籍芬蘭總統）。任內極力推動芬蘭加入歐盟，這是芬

蘭獨立以來作出的最重大的外交決策之一。亦推動政治改革，把總統由選舉人團轉為直選產

生。在此之前曾兩度擔任芬蘭總理（1979-1982；1968-1970）、副總理（1972）、芬蘭中央銀

行行長（1970-1979；1966－1967）、財政部長（1972、1966-1967）、赫爾辛基工人儲蓄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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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的觀點連結。 

芬蘭能夠從 20 世紀銜接入 21 世紀的交關中，在產業環境與創新政策上產生

如此大的轉變，乃是在於他們在 1990 年代，高度重視微觀經濟政策，即教育、創

新、與技術政策，因為一個經濟體的競爭優勢是在微觀層面所創造的，意即在創新

／政策組織與教育機構當中（Tiits et al., 2015）。芬蘭引入 NIS 的概念，實施一系

列積極的科技創新舉措（吳學良、洪世章，2006：49）。資通訊製造與服務業在芬

蘭創新體系與整個經濟中的份額迅速成長，電子產品已成為芬蘭最大的出口產品

組，光是資通訊產業就為芬蘭貢獻了全國超過 10%的就業機會與 15%的產值

（Rouvinen and Ylä-Anttila, 2003: 15），這使芬蘭的產業結構快速轉型為知識及資

本產業為基礎的經濟體。 

然而，2009 年的金融危機，使得以資訊與通訊科技產業為主的芬蘭，經濟表

現、生產力、與國際競爭力皆重挫，政府與私人企業不得不削減各項投資，尤其是

在應用研發方面，這也使得芬蘭政體產業，必須面臨顛覆性的技術變革（OECD, 

2017）。但芬蘭政府制定和改革一系列的 STI 政策，以降低不確定性。例如：政府

－學術合作方面，政府以創新系統的概念進行知識管理，透過國家級計畫執行創新

政策，同時調整大學補助機制、持續改善高等教育制度及研發體系，以適時、彈性、

快速地回應社會環境變遷（韓保中，2013：145）。 

芬蘭因其歷史發展的結果進程，縱然經歷過數次戲劇化的經濟危機與社會信

任危機，但芬蘭政府仍以創新產業改革之策略，克服了萬重困難。在芬蘭從開發中

國家來進行產業轉型成功後，進入了已開發國家之林，從而達到修正修補原本國家

既存之天然缺陷的結果。芬蘭可謂是「創新系統」領域研究上，值得研究的代表性

國家。 

 

第二節 芬蘭創新系統管理之分析與檢討 

壹、制度 

                                           
總經理（1959-1968）。其畢業於 University of Turku 社會學博士。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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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是最早採用 NIS 概念，作為其創新政策基礎的國家之一，同時也是最早

於政府機構當中成立有關創新委員會的國家之一（GÖ RAN, 2005: 6; Miettinen, 2013: 

2; Fagerberg and Fosaas, 2014: 29）。芬蘭的創新治理體系以具有高度執行權力的中

央部會、以及地方執行單位為基礎。除了垂直的分工模式外，各部會之間亦有頻繁

的橫向協調機會，因為許多問題都是在跨部會工作小組中提出。芬蘭政府充分將

NIS 的概念應用於政府機構中，其創新治理機制可以分為四級：第一級為總理辦公

室，直接接受研究與創新部門（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ouncil, RIC）的政策建議，

並與國會作政策協調；第二級是主要為教育部和工業部，其構成芬蘭創新領域的兩

個核心角色，其他部門亦會協助研究和創新，有些亦設有政府專屬實驗室；第三級

是一些資助機構，向各自主管部會報告，如：貿易和工業部隸屬的 Tekes 及教育和

文化部下屬的芬蘭科學院，這也是本研究主要關注的治理層級；第四級是從事研發

活動的大學、研究機構、和醫院等，這些形成了芬蘭的創新治理體系（OECD, 2017: 

156）。其他還包括：芬蘭科學院（Academy of Finland）、芬蘭創新基金（Finnish 

Innovation Fund Sitra, SITRA）、與各種公共研發機構、技術移轉組織等（圖 11）。 

資料來源：Coenen et al. (2017). 

 

圖 11：芬蘭國家創新體系行動者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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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隸屬於芬蘭貿易和工業部的 Tekes，是芬蘭制定及執行科技及創新政策

的主要機構（Giertz et al, 2015: 89-90）。Tekes 成立於 2018 年，年度預算約 4 億歐

元（折合新臺幣約 150 億），員額約 300 位，為芬蘭主要資助公共研發資金的關鍵

國家機構。其主要職責包括：一、透過捐款、貸款、融資等方式，支持民間從事風

險產品開發、在工業與技術研發上轉型等創新行為的公司；二、為研究機構和大學

的應用技術研究提供籌措資金；三、透過國家級計畫執行創新政策，設立科學園區

與創業中心；四、從中亦會協調企業、研究機構等一同執行芬蘭的科技發展計畫；

五、協尋並敦促有關科學研究、創新技術等國際合作（OECD, 2012; GÖ RAN, 2005: 

6-7）。Tekes 的資金三分之一用於企業、三分之一用於大學、研究機構。其扮演著

提供國家創新資源的關鍵角色，為芬蘭公共與私人上的研發都迅速增長，使得芬蘭

產業得以多角化發展，並走向國際。 

此外，為了使創新系統的觀點在公共和政治上得到體現，芬蘭亦將內閣經濟政

策委員會擴大為「內閣經濟和創新政策委員會」，並由總理擔任主席，以及相關部

會首長、產業界代表列席參與，協調芬蘭創新體系之間的互動、提供研究和創新政

策及國家發展優先順序的建議。而觀察這幾年的 OECD 年報結果可知，芬蘭分別

在全球化程度、政府職能角色上，在全球排名上名列前茅，尤其是芬蘭政府為該國

企業提供需求，並一同帶領產業邁向轉型的社會與國際趨勢（OECD, 2023: 35）。 

芬蘭能有這方面的進展，有賴於包括高度的社會凝聚力、一致與可預測的政策

環境、健全的基礎設施、以及積極的立法與司法環境。例如：芬蘭政府自 2010 年

代起，頻繁地改革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Takalo, 2013: 21）。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對資通訊產業及技術特別放鬆管制（Henrekson and Jakobsson, 2005），這提供了各

種技術與新創企業提供了有利的環境，造就了芬蘭的創新政策更加關注成長型企

業，同時也越來越重視社會挑戰，2010 年到 2013 年所推出的用戶需求驅動行動計

畫即是一例（Tiits et al., 2015: 308）。這種改變體現了創新系統的觀點－即將創新

的定義從傳統的從科學發現到產品結束的線性觀點，擴展到互動學習的創新觀點。 

然而，有學者分析，近年來該委員會的影響力和重要性有所下降

（Schwaag-Serger et al., 2015; Schwaag-Serger et al., 2023: 12）。2012 年以來，各部

會因有高度的權責，當遇到如科技議題此類須跨部會協調的政策，因缺乏共同的長

期願景，導致芬蘭創新體系表現不彰（Deschryvere et al., 2021，轉引自 Schwa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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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ger et al., 2023: 12）。此外，芬蘭於 2019 年 6 月選出了以社會民主黨為首的五

黨聯合政府，而此屆聯合政府明確地表示將採取保守的財政政策，以在 2023 年將

國家的預算赤字，改善為預算持平（Schwaag-Serger et al., 2023: 13）。這些我們將

在下面的財務面相向中多加說明。 

 

貳、知識 

本研究認為，芬蘭的創新表現不俗，在知識面向上可歸功於兩大成就：高品質

且普及的教育，以及開放及包容的學術研究氛圍。 

OECD（2022）的資料顯示，芬蘭的教育預算傾向投注於高等教育。早先即有

學者認為（Grabert, 2012: 4），芬蘭能成為創新活動的佼佼者，有賴於芬蘭政府在

90 年代進行重大政策改變，也就是引入差異化的高等教育（技術學院和大學）以

及全國貫徹終身教育的理念。6 大學的發展重點是以科學研究為基礎的教育；相對

地，技術學院則以培養技能為導向，其運作是基於學子所規劃的職業技能為課程規

畫重點。另外，成人教育和終身學習在芬蘭也很受歡迎，有超過一半的國人層參與

過成人教育或培訓，成人教育可免費提供認證和再就業教育（Grabert, 2012:10）。 

除此之外，主管創新發展的教育及文化部，與主管經濟發展的經濟及勞動部，

兩雙部門將科研機構、教育機構、公司企業聯繫起來，形成結構合理、系統性強的

有機創新體系（吳學良、洪世章，2006：50）。使芬蘭創新體系與各行動者之間（市

場需求、供應商、研發機構等）互動上，對創新績效發揮重要效益、遠遠領先於其

他歐洲國家（Fagerberg and Fosaas, 2014）。不過，根據 OECD 在 2014 年所進行創

新調查指出，14%的大型企業宣稱與大學和理工學院的合作非常重要，但分別只有

2%和 4.6%的中、小型企業認為這種活動有價值（OECD, 2017: 137）。故政府單位

實有必要針對中小型企業的需求做出深入探討。 

從歐盟發布的經濟韌性指數排名來看，芬蘭在「教育和技術」指標上，排名居

所有歐盟國家之冠（表 6）。而其創新企業與研究機構和大學及高等教育機構合作

的數量亦居歐盟成員國之冠（圖 12）。更重要的是，芬蘭受同儕審查（peer-reviewed）

                                           
6 根據教育部統計指標之國際比較，臺灣高等教育人數（碩士、博士畢業）占全國人口 10.5%，

芬蘭為 16.9%。https://stats.moe.gov.tw/files/ebook/International_Comparison/2023/i2023_ODF.htm 

https://stats.moe.gov.tw/files/ebook/International_Comparison/2023/i2023_ODF.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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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具有 DOI 可公開取用之出版數為 2387，占比超過 90%，遠超過歐盟平均數、及

美國、日本、韓國等科研大國，位居世界之冠（圖 13）。本研究認為，芬蘭根本上

的落實已開發國家的「社會責任」，更符合教育的理念。愈大程度地開放研究成果，

能降低發展中國家取得前沿的科學發現及技術的成本，創造更包容及多元發展的

研究社群，值得臺灣及其他國家借鏡。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2024). 

圖 12：與研究機構和大學及高等教育機構合作之創新企業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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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歐盟經濟韌性指數排名 

* 僅列出前十名。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2024). 

 

* 黑點為 2010 年百分比。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2024). 

 

圖 13：2010 年及 2020 年歐盟與其他重要科研國家同儕審查、具 DOI 出版品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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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技術 

芬蘭資訊和通訊技術產業的成功，取決於擁有專業的勞動力。從 NOKIA 的案

例來看，其成功於國際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除了是透過可用、專業的技術所實現

的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政府協助其與其他電信競爭業者一同建立技術解決方案

組合所建立而起的（GÖ RAN, 2005: 9）。 

1980 年代，NOKIA 和其他高科技公司一樣，面臨勞動力短缺、技術斷層的窘

境，而穩定的勞動力供應對於技術密集型的資訊和通訊產業擴張至關重要。此時，

NOKIA 開始投入大量資金，與芬蘭在地大學合作，建立各項培訓專案。這作為甚

至引起政府（也就是 Tekes）的注意，使政府進一步啟動了高等教育提升計畫

（GÖ RAN, 2005: 10）。2000 年代，芬蘭大學招生總數幾乎翻了一倍，同時期理工

學院的學生人數增加了兩倍（GÖ RAN, 2005: 10）。NOKIA 授權 Tekes 向其合作夥

伴進行大量的技術轉移，不只是生產線上的擴大，更涵蓋產品的研究開發、催化和

供應商和包商建立更緊密的關係等（GÖ RAN, 2005: 10）。NOKIA 和整個芬蘭資訊

與通訊科技產業的卓越表現背後，可以看到政府與企業合作的緊密關係，甚至是由

企業主動帶動政府，與其他國內廠商一同建立「國家隊」。 

芬蘭的國家創新體系⼀直非常注重透過技術移轉來實現區域發展。相較於瑞

典的創新研發預算，近 30%用於教育和技能訓練，芬蘭則重點投注在勞動市場改

革，主要目標是透過勞動力市場服務改革來提高就業率（Schwaag-Serger et al., 2023: 

38）。「芬蘭創新基金」（The Finnish Innovation Fund, SITRA）為另外一個為芬蘭

創新系統貢獻良多的機構，其特別致力於跨領域的技術發展，以帶動芬蘭經濟的提

升。 

芬蘭學者 Bessant and Rush（1995: 99-100）將 SITRA 的角色定位為一個位置

較邊緣、資源較匱乏的「轉型推動型」組織，因而在公部門與私部門之間擁有較大

的自主性。Kivimaa（2016: 1378）也認同 SITRA 為公部門與私部門的創新計畫提

供物質資源與財政支持，並擅長做整體的戰略規劃和未來的發展預測使得芬蘭的

創新活動得以真正地以「系統」得思維做規劃（轉引自 Parker et al., 2021: 30-32）。

Breznitzz and Ornston（2013: 1220-1221）更進一步認為，SITRA 的橋樑功能，不僅

增強了芬蘭與企業界之間的聯繫，更使得公部門在創新活動中的地位愈來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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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在資源、技術、與經費上也增加許多（轉引自 Parker et al., 2021: 24）。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芬蘭在科學出版、專利、及其對知識經濟的貢獻程

度遠高於歐盟平均，其私人和公共研發投資、博士畢業人數比例等表現上亦優於歐

盟、美國其他知識密集國家。但這些不斷增加的資源，並沒有相對地轉化為科技成

就產出，特別是在專利方面（Grabert, 2012:18）。智慧財產權可能是最普遍的創新

政策及維持創新水準的工具，而智慧財產權的特點在於是單一且非屬於財政政策

的工具，因此，大多數創新使用者會願意支付其研發費用給專利擁有者。雖然芬蘭

政府很早就意識到智慧財產權的重要性，但要落實在實務上並不容易。 

芬蘭的專利申請數量雖然依然在全球前十多，然而，近十年卻每百萬人口卻減

少了近 50 件，可以說是所有國家下滑最多的（第四章第二節圖 7）。而芬蘭的知

識密集型產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占比約 17%，不及瑞典（第四章第二節圖 5）。

然而，其知識密集型產業附加價值占總出口額超過芬蘭，約國內出口總額 46%（圖

14）。2018 年至 2020 年創新企業占比為 68.7%、瑞典為 65.2%（圖 15）。此外，

創新績效也可以透過新產品的占來衡量，此指標不僅可以反映該國真正投入創新

的比例為和，也反映了創新的市場規模與價值（Jaumotte amd Pain, 2005: 10）。作

為真正的創新者而非追隨者，芬蘭高比例的「市場創新」達 24.3%、產品創新為

34.3%，在歐盟中排名第二名（僅次於比利時的 25.4%）（圖 16）。 

意即芬蘭確實地透過其研發量能，開發出對有別於以往市場的新產品。7 芬蘭

創新企業的突出表現，可以歸功於芬蘭整個國家見證 NOKIA 從興盛、沒落、到併

購的過程，所做出的徹底改變所致。 

                                           
7 市場創新（product innovation new to the market）意指此產品或服務為有別於以往市場上的模

式；產品創新（product innovation new to the enterprise）意指為該企業研發、參考、或模仿出該

公司過去所沒有之產品或服務（可參考本文第二章第二節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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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 為瑞典（Sweden）、FI 為芬蘭（Finland） 

資料來源：Bello et al. (2023). 

 

圖 14：主要國家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附加價值占該國服務出口總額之比重 

* SE 為瑞典（Sweden）、FI 為芬蘭（Finland） 

資料來源：Eurostat (2022). 

 

圖 15：2018-2020 年歐盟國家創新企業之占比 

* 橘色為市場創新、藍色為產品創新。 

資料來源：Eurostat (2022). 

 

圖 16：2018-2020 年創新類型占創新企業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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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財務 

芬蘭的創新體系十分強調知識經濟的重要性。學術與產業緊密連結，並十分強

調國際合作，以使技術能夠維持國際前沿（Ylä-Anttila and Palmberg, 2007: 172；韓

保中，2013：145）。在這當中，要讓創新研發體系扮演重要角色，使創新發展得

以對整體國家經濟與社會發生正向影響，政府對於研發及創新體系的資助額度、手

段，以及是否多元、彈性十分重要。從我國《中華民國科學技術白皮書》當中亦可

得知，芬蘭政府每年持續且穩定的保持芬蘭對研發經費之投入與其占 GDP 之比例，

並認為芬蘭政府之科技政策目標為以知識的創造為目標、發展國家創新系統、推廣

知識商品與服務（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7：17-18）。但這其實是經過長期、

大規模的改革才能有此成績。 

1980 年代，芬蘭的金融系統模式仍以歐陸的中央銀行體系為基礎，創投市場

發展仍薄弱，亦不如美國，削弱了培育創業精神和為新興中小企業提供融資等方面

的競爭力（GÖ RAN, 2005: 9）。為此，芬蘭政府開始改革金融部門，以實踐自由化、

活絡創投市場。這為創新企業，特別是高科技公司，提供了無與倫比的融資機會，

使這些公司的產品與服務，能於早期開發階段就先進入市場。根據研究，1995 年

至 2000 年間，創投投資金額增加了十倍之多，其中更有有三分之一的私募股權流

向了資訊和通訊技術產業（GÖ RAN, 2005: 9）。當時的 NOKIA 崛起及是一例，如

同上面技術面向中的說明。 

然而，長期仰賴單一產業、甚至公司，不夠多元的產業發展，也可能帶來系統

性的風險。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對芬蘭的帶來沉重的打擊，再加上企業研發（尤

其是 NOKIA）大幅減少（Schwaag-Serger et al., 2023: 16），削弱了政府長期以來

維持高研發支出的決心和承諾。芬蘭自 2009 年以來研發支出占總體 GDP 的比重

下滑，使得 Tekes 能發揮的空間暨政策工具更有所限（Schwaag-Serger et al., 2023: 

17）。這影響了芬蘭往後十年對於研發創新的投注，以及該國整體經濟發展及競爭

力。 

但也因為芬蘭在金融危機以及如 NOKIA 衰退等多重打擊之下，芬蘭的創新政

策持續更加重視經濟成長和競爭力，例如提供一些社會融資工具（OECD, 2017: 41）。

期後，芬蘭議會要求政府必須在 2030 年將研發支出占總體從當時的 2.7%提高到

4%。2020 年 4 月，芬蘭政府發布了《國家研究、發展和創新指引》（“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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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map for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將這項宣示列入其中。2021

年，芬蘭議會通過了這項政策（Schwaag-Serger et al., 2023: 13）。 

但這也使有些學者質疑，芬蘭是否因此無法面對當今社會挑戰，疏於從事相關

的研發工作，使政府無法對這些社會挑戰做出更即時且有效的反應。OECD 的報告

中亦指出：「芬蘭近年來在 STIP 缺乏連貫性和方向」（OECD, 2017: 11）。 

大約十年前，芬蘭因其研究和高等教育政策的大膽和有效而受到國際讚

譽，被認為支持了芬蘭的增長 並完成了從資源型經濟體向領先工業國的

轉型⋯2008 年金融危機和 NOKIA 危機之後，對研究和高等教育的共識和

承諾被打破。整體策略消失了，差距開始出現，特別是在科技政策方面，

芬蘭開始落後於國際社會，開始思考將部分研究和創新政策的重點轉向

解決社會挑戰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 Arnold et al.（2022: 61）。 

現在，芬蘭的研發強度已經屬於 OECD 的前段，研發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超過

4%，常年排名世界前十名國家之列（第四章第二節圖 8）。 

 

伍、需求 

2008 年開始，Tekes 就將重點領域放在建立創新模型、環境能源、健康福祉、

社會服務、安全和保障等領域上（Kaivo-oja and Marttinen, 2008:33）。從資料中我

們可以發現，相較於芬蘭其他的創新系成員，Tekes 提供資金的研究領域最為廣泛，

從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商業研發、到國際業務及行銷等皆有資助，資助金額更是

所創新公共子系統中之最，達 3.86 億歐元（圖 17）。且橫跨公、私部門，Tekes 的

預算中，約三分之二用於企業，其餘三分之一用於大學和公共研究組織，這個規模

是芬蘭科學院的兩倍（Fagerberg and Fosaas, 201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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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oenen et al. (2017). 

 

圖 17：芬蘭創新體系資金來源 

 

除此之外，芬蘭在基礎建設上，與其他北歐國家一樣常年表現亮眼。8 如 Tekes

協助在芬蘭建立了全國性的科技園區，其中以赫爾辛基科學園區（Helsinki Smart 

Region）最為成功。根據其官網顯示，該科學園區涵蓋 26 個城市（包含芬蘭首都

擁有 65 人口的赫爾辛基，以及周圍其他衛星城市，涵蓋芬蘭三分之一的總人口），

以及芬蘭近 10 萬家公司和三分之一的工作都位於此，生產總值占芬蘭 GDP 39%，

使其成為歐洲第二大創新活動區域，規模相當驚人。在科技園區當中也啟動許多衍

生性工程和育成中心。這些育成中心著重將實驗室內的知識應用在社會當中，特別

是以技術移轉的方式提供予新創企業，更吸引外國資金投注在芬蘭企業（GÖ RAN, 

2005: 8）。而世界智慧財產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的報告的確顯示，赫爾辛基科學園區為全球第 73 大產業園區（依據專利申請數、

                                           
8 2022 年瑞典在基礎設施上排名第 1 名、挪威排名第 2 名、芬蘭排名第 3 名。 

資料來源：‘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2: What is the future of innovationdriven growth?’ 

https://www.wipo.int/global_innovation_index/zh/2022/index.html 

https://www.wipo.int/global_innovation_index/zh/202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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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數等綜合排名），但是，其科技研發強度卻排名第 16（依據園區人口規模、

人均專利申請數、人均出版數等綜合排名），值得我國借鑑。9 

Tekes 除了是負責芬蘭創新發展及學術研究的主要補助機關，更帶頭推行創新

採購。其以公部門為補助對象，對於執行採購期間，因從事研發所產生之開支，可

以申請最高 75%之補助（陳宏志，2014：49）。這是一種除了以往鼓勵產學合作之

外，更將「公部門」也納入，政府帶頭重視研發、執行「公私協力」的精神（Valovirta 

et al., 2014: 17）。 

 

第三節 小結 

芬蘭完善的科技政策創新系統，加速國家轉型成高科技產業大國，當今芬蘭已

成為歐洲數位科技的領導聚落。基於此基礎上，芬蘭繼續傾政府之力，以政府組織

Business Finland、芬蘭國家技術創新局 TEKES、與芬蘭外貿協會 Finpro，營造國

家創新創業氛圍，積極地協助新創企業與國際接軌，這使得芬蘭新創企業創辦人，

相較歐盟其他地區，對於多元價值及新興未知領域科技發展，有著更開放的態度；

如此，成功孕育全球知名的新創企業，其透過優異的創新能力，被稱譽為「歐洲新

矽谷」。以下針對瑞典五大面向之創新表現最綜整（表 7）。 

 

表 7：芬蘭創新系統管理五大面向現況表現綜整 

面相 現況表現（●為優勢或機會；◆為劣勢或挑戰） 

制度 

 創新治理機制可以分為四級。Tekes 為第三層級，支持民間從事較高

風險、技術研發轉型等創新公司、設立科學園區與創業中心； 

 2010 年代起頻繁改革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提供新創企業有利的環

境，2010 年到 2013 年所推出的用戶需求驅動行動計畫即是一例； 

 2012 年以來，各部會因有高度的權責，遇到如科技議題此類須跨部

會協調的政策，因缺乏共同的長期願景，導致芬蘭創新體系表現不彰。 

                                           
9 2022 年新竹科學園區為全球第 26 大科學園區，其科技研發強度為第 89 名。 

資料來源：‘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2: What is the future of innovationdriven growth?’ 

https://www.wipo.int/global_innovation_index/zh/2022/index.html 

https://www.wipo.int/global_innovation_index/zh/202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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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相 現況表現（●為優勢或機會；◆為劣勢或挑戰） 

知識 

 「教育和技術」指標上排名居所有歐盟之冠； 

 創新企業與研究機構和大學及高等教育機構合作的數量居歐盟之冠； 

 同儕審查並具有 DOI 可公開取用之出版數為 2387，占比超過 90%，

位居世界之冠； 

 14%的大型企業宣稱與大學和理工學院的合作非常重要，但分別只有

2%和 4.6%的中、小型企業認為這種活動有價值。 

技術 

 知識密集型產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占比約 17%，附加價值占總

出口額約 46%； 

 「市場創新」達 24.3%、產品創新為 24.3%，在歐盟中排名第二名（僅

次於比利時的 25.4%）； 

 專利申請數量全球前十多，近十年卻每百萬人口卻減少了近 50 件，

是 OECD 國家中下滑最多。 

財務 

 2030 年目標將研發支出占總體 GDP 從 2.7%提高到 4%，並已列入

《國家研究、發展和創新指引》（“National Roadmap for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 OECD 報告指出「芬蘭近年來在 STIP 缺乏連貫性和方向」。 

需求 

 Tekes 提供資金的研究領域從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商業研發、到國

際業務及行銷等皆有資助，橫跨公、私部門，約三分之二用於企業，

其餘三分之一用於大學和公共研究組織； 

 Tekes 協助在芬蘭建立了全國性的科技園區，在科技園區當中啟動衍

生性工程和育成中心，著重將實驗室內的知識應用在社會當中，特別

是以技術移轉的方式提供予新創企業，並吸引外資投注芬蘭企業； 

 赫爾辛基科學園區為全球第 73 大產業園區（依據專利申請數、出版

數等綜合排名），其科技研發強度卻排名第 16（依據園區人口規模、

人均專利申請數、人均出版數等綜合排名） 

 

資料來源：作者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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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瑞典與芬蘭之創新系統管理對臺灣之啟示 

本章以瑞典與芬蘭之創新系統管理討論結果，為臺灣提供創新政策及創新治理機

制等方面提供參考。故而本章將首先概述我國創新系統現況，再和瑞典與芬蘭就創

新系統五大面向進行比較，進而為臺灣提供借鑒。 

 

第一節 臺灣創新系統政策與發展之分析與檢討 

由於創新的過程並非一個簡單的線性過程，而通常是各國政府依據各國國情

與現況，擬定「任務導向的創新政策」（Mission-oriented innovation policy, MOIP），

鼓勵企業內部的研究開發部門、生產部門和營銷部門，以及企業與企業外的研究開

發機構、高等教育部門及其它企業互相作用的結果。 

故而為深入探討我國創新系統的能耐建構現況，進而與與我國島國地理條件、

政府政治體制、歷史發展國情、人口結構與教育環境、天然與社會資源條件相似的

芬蘭與瑞典兩國比較，依循前一章建構之創新系統概念五大面向為基礎，本章進一

步蒐集與各面向相對應之質化資料，以便於進行比較之用。 

 

壹、制度 

在組織方面，臺灣設置中央科技主管機關的歷史由來已久。1959 年，國府遷

臺後，即設置「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簡稱長科會），並於 1972 年改制為

「國家科學委員會」（簡稱國科會）。2014 年 3 月，成立 42 年之久的國科會改組

為「科技部」，以因應環境變遷及科學技術之日新月異，並期望透過組織轉型，作

為控制外部環境的手段（科技部，2016）。2022 年，因應數位發展部的成立，為

符合〈行政院組織法〉的規定，科技部再次改組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簡

稱新國科會）。 

在政策制定模式上，除了中央政府設立專責機關外，私部門、學術教育機構、

民間智庫、甚至其所衍伸的中間機構也如雨後春筍般成立，而各國也發展出各自特

有、相互連結的創新系統。這也使得創新政策不再僅限於政府或單一機構所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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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勢必要有跨部會、跨領域、水平及垂直連結兼具的決策模式，以符合日益擴

張且多元的創新系統需求（承立平、吳惠林，2011：82）。我國的科技決策體系則

是透過：全國科技會議、行政院科技會報、國科會／科技部、及若干相關部會和會

議，由上而下所建立而起的。這種型態偏向規劃型（planning mode）的政策模式，

與美國以市場導向的興業型（entrepreneur mode）有所不同（朱斌妤、高偲凱，2012：

813）。 

而理想的科技決策模式也應如同其他公共政策，應涵蓋：問題形成、政策規劃、

政策制定、政策執行、及政策評估，甚至因科技的高度專業及變化性大，應在事前

及事後皆須包括政策諮詢。我國於 1979 年開始，效法美國科學技術政策辦公室及

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的制度，成立「行政院科技顧問組」（簡稱科顧組），作為行

政院院長的科技諮詢幕僚單位。10 科顧組同時是協調各部會及國內科技政策智庫

的平臺，負責研擬政府整體科技施政目標、研析全球科技情報、協調各部會科技政

策、科技系統創新之規劃、重點領域策略布局等工作。 

科技顧問會議將產出「科技顧問會議建言書」，當中將形成科技議題及解決方

案之建議，並提供我國其他重要科技會議（產業科技策略會議、生技產業策略會議）

參考。而此些會議的產出則以方案陳報及政策建議之方式，回饋科技會報，藉此完

善科技政策、建構永續的科研環境、連結產官學研之縱向及橫向合作，以形塑未來

十年的國家科技發展方向（郭耀煌、許華欣，2017：16）。 

法制方面，1999 年 1 月，立法院通過《科學技術基本法》，為我國推動科技

發展基本方針之重要法源依據，以及科技管理的根本大法。當中提供包括：國家科

技政策範圍與規劃、科技計畫推動、科技預算分配、績效評估制度、人才培育、公

私合作等重要依據。當中也規定政府每兩年提出科技發展願景、行政院每四年召開

                                           
10 首任科學顧問是萬尼瓦爾·布希（Vannevar Bush），他於 1941 年至 1951 年間為羅斯福及杜魯門

總統服務。杜魯門總統於 1951 年於白宮創立科學諮詢委員會（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SAC），

作為國防動員辦公室（Office of Defense Mobilization, ODM）的一部分，並指定該委員會的主席

為總統的科學顧問（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隨後，1957 年，艾森豪總統改為「總統科學

顧問委員會」（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PSAC）。在此之際，蘇聯也於 1957 年，

先後發射了兩枚人造衛星。該委員會歷經艾森豪、甘迺迪、和詹森總統。1961 年，甘迺迪總統另

成立科學技術辦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ST）。1973 年，尼克森總統停止了該

委員會的運作。直至 1976 年，美國國會又再次設立科技政策辦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OSTP），並恢復總統科學顧問一職直至今日。其辦公室主任由總統直接任命，

經參議院同意，同時也為「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President ś 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CAST）的共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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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科技會議」，由中央科技主管機關事前選定議題內容，透過與產學研及民間

團體溝通並參酌其意見，提出四年一期的「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2012 年，

科顧組易名為「行政院科技會報」，並由「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簡稱科會辦，

OSTP）作為幕僚單位（表 8）。 

 

表 8：科技會報及科技部之業務比較 

組織 科技會報 科技部 

功能 

業務 

一、國家科技發展政策之統籌規劃； 

二、國家科技資源分配之審議； 

三、重大科技發展計畫之審議及管

考；11 

四、跨部會科技發展事務之協調、整

合及推動； 

五、重大科技策略會議之籌辦； 

六、科技發展相關議題之諮詢。 

一、國家科技發展政策之規劃； 

二、國家科技發展計畫之綜合規劃、

協調、評量、考核、及行政院交

付科技相關事項之審議； 

三、推動基礎及應用科技研究； 

四、推動重大科技研發計畫； 

五、支援學術研究及產業前瞻技術

研發； 

六、推動科學工業園區之業務； 

七、核能安全政策之管制、推動、及

研究發展； 

八、管理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

基金。 

資料來源：經濟部技術處，2008。 

 

科技會報的成立，主要是為了落實 1998 年通過的科技化國家推動方案，達成

「科技化國家」的目標。因考量科技事務所涵蓋的範圍甚廣，必須強化水平橫向整

                                           
11

 我國科技計畫可分為：重大計畫、一般計畫、及國防科技發展計畫。一、重大計畫：（一）各部

會局署機關政策優先推動：申請機關必須提交計畫書，並檢討現有計畫，經國科會主委及科技政

委聯合審查，除額外匡列經費外，由既有額度挪移相當比例之經費作為配合款，計畫期限二至四

年；（二）配合行政院重大政策：由行政院重大會議討論決定，增進國家競爭優勢、因應當前重

大社經問題、具有急迫性、即時性之新興科技議題；（三）跨部會局署（兩個以上）性質者。二、

一般計畫：經常性業務或基本運作者：政府機關執行科技業務、科技計畫管理、科技政策等基本

運作、法人受政府機關賦予公權力任務，需長期持續推動者；三、國防科技發展計畫：由國防部

提出，其經費來源為國防預算額度，不占科技發展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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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各相關部會之科技事務，以作為全國總體科技政策規劃、發展、資源配置等協調

平臺（經濟部技術處，2011）。同時整合「全國科技發展會議」、「科技會報會議」、

「產業科技策略會議」（自 2002 年起結合「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議」及「電

子資訊與電信策略諮議委員會議」）三項會議，作成政策建議及科技評估機制。而

科顧組除了除了籌備科技顧問會議之外，亦要協調電子、資訊與電信策略會議、科

技人才會報、國家資通安全會報等國家科技相關會議。 

而我國的科技專案，主要由科技會報下之「首席評議專家室」負責。評議專家

室的設立代表政府欲矯正當前研發市場失靈的況況，跳脫以往科研計畫管考制度

的限制，作為我國重大科研計畫得以有創新實驗的討論機制（王睦鈞，2018：34）。

首席評議專家室的設置，始於第 11 及第 12 次科技會報會議的討論後，於 2017～

2019 試行兩年，並於 2019 年依據第 5 次科研計畫管理督導會議決議通過，開始正

式啟動。其由科會辦以專案方式委託國家實驗研究院（簡稱國研院）設置，並由科

會辦遴選具備技術、商業、創新之科技政策諮詢委員 8 名、領域專家 15 名。另由

國研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簡稱科政中心）設置工作小組，支援並執行計畫

管理相關事務（圖 18）（科技政策諮詢專家室，2019）。專責制的評議專家群，需

考量當前產業發展情態，從重點政策額度計畫事前的選題、規劃、審議，事中的執

行、推動、管理，到事後的評估、監測，全程深入參與科研計畫的政策循環，檢視

及輔助重大科研計畫之執行成效，同時藉此凝聚產學研對於我國產業、技術、科技

中長期發展的建議，是否符合國家發展的情境及方向（王睦鈞，2018：34）。 

本研究將首席評議專家室主要功能歸納有二：（一）為我國重大科研計畫進行

審議、管考、評估，以協助重大科研計畫逐步落實，使部會達成目標及效益、科技

預算有效運用；（二）政策議題的研析，並提供國家中長期科技施政方向建議。自

蔡英文總統任內，力推「5＋2 產業創新方案」，行政院為此提出「科技發展綱要

計畫」（plan），國科會即以此綱要計畫推動各項「專案計畫」（programme），再

向全國大專院校及科研機構學術研究人員徵求「專題研究計畫」（project），科會

辦則在其中進行預算核給、經費及成果管考（科技部，2021）（圖 18）。這樣的模

式成為臺灣在審定並決定重大國家創新及科技政策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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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整理自行政院科技會報。 

 

圖 18：「行政院科技會報」之組織架構和任務、及與「首席評議專家室」之關係 

  

 
行政院科技會報 

召 集 人：行政院院長 

副召集人：主管科技政務委員、 

          科技部部長 

其他委員：中央研究院院長、 

          中央相關部會首長、 

          專家學者 

        （合計 13 至 19 人） 

預備會議 
（副召集人共同召開） 

協(諮)商會議 
（科技政委視需求召開） 

科技會報會議 
（年初及年中兩次） 

 我國科技決策平臺 

．國家科技發展政策審議 

．國家科技資源分配 

．國家科技發展計畫管考 

．跨部會科技發展事務協調整合 

．重大科技策略會議籌辦 

全國科技會議 
（每四年一次） 

 

產業科技策略會議 

政策建議 

方案陳報 

政策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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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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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政策成效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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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計畫管理機制的建立是關鍵所在，即是透過建立可衡量的目標和績效指

標，機關主管可以更清楚地評估科技計畫的成效，並持續改良評估機制、完善管理

方式。OECD（2012）報告指出，瑞典在進行科技專案評估時，常請外國專業機關

協助評估，受補助之機構與該專責單位均會於網站上發布專案評估成果報告，揭露

評估程序、評估成果、評估意見、及各界回應。瑞典專案成效評估迥異於美國，美

國多以量化方式進行評估，而瑞典則更聚焦於事情發生的原因與結果，並以質化方

式進行評估（汪建南，2012：98）。 

然而，臺灣在實施科技計畫中長期效益追蹤評估機制時，面臨的主要挑戰包括：

成效顯現時間長、目標與成效難以量化、跨部門協作與資料整合不易（許家豪等，

2012：8、35、93）。這些都可能使專業團隊組建的難度提高、資源和時間投入過

多過久、也難以確保評估機制的科學和客觀性。這些問題揭示了在制度建設方面仍

有改進的空間，尤其是缺乏一個統一和協調的創新治理架構，可能會影響創新政策

的整體協同效應和制度效率。 

解決這些挑戰除了需要加強創新及科技議題上跨部門的合作、建立專業團隊、

評估機制的系統性和科學性，以提升科技計畫績效追蹤評估的效能之襪（許家豪等，

2012）。本研究認為，我國的科技評鑑制度除了去指標單一化外，也應著重於長期

績效追蹤評估。可以參考韓國科學技術評估與規劃院（Korea Institute of S&T 

Evaluation and Planning, KISTEP）之作法，於各項科技專案建立自我評估制度（meta-

evaluation），評估結果也將反映在下一年度的研發預算。甚至可以納入政府以外的

行動者參與，如擁有相關技術的企業廠商、該領域的公民團體、有關之利害關係人

等。除了能讓專案的主責機關及創新和科技專責單位更深入地追蹤科技計畫的整

體效益，進一步提升科研成果（郭耀煌、許華欣，2017：17）。亦可以建立一個完

善的創新治理架構，涵蓋更多元的專業，以評估更廣的利弊及影響。這將有助於創

造一個更加有利於創新和科技發展的環境，並有助於推動臺灣在全球創新競爭中

的地位。 

 

貳、知識 

一國的創新系統是否完善，強化知識創新系統是一個關鍵目標。又由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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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水準是衡量社經發展之重要指標，且創新系統與產業升級轉型上，往往需聘

請受過高等教育，至少是大學本科系畢業，甚至碩博士、博士後、或是具備有專

利技術的工程師或是科學家，投入企業和整體科技產業鍊設計和研發，改善產

品或是提升技術，強化產業的競爭力。臺灣地狹人稠，且隨著時代變遷，勞力密

集工業技術門檻低、生產線固定長久不變之傳統產業，在我國已非主要發展重

點產業（徐文復、廖明芳，2000：124-126）。故而著重在高知識性之科技教育

發展，一直是我國完善創新體系的發展重點。 

為了達成此一目標，需要從多個角度來建立完善的知識創新體系。本研究

認為，包括：培養科研人才並加強產學合作、強化科技資訊服務體系、強化創新

科技和知識產權相關法制、以及運用創新科技推動知識經濟體系下的產業科技

研發，是知識面相當中可以落實的。 

第一點培養科研人才上，我國自 1990 年代以來，高等教育畢業人數連年成

長，雖然整體大學生畢業人數因少子化關係開始出現減少；然而，碩、博士生的

畢業人數依然成長（表 9）、政府與業界所挹注之教育培育資金亦逐年上升。此

外，臺灣研究人員人數每千人達 13.8%，與其他主要國家相比表現不俗（圖 19）。 

 

表 9：我國近三年高等教育畢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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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2023）。 

 

資料來源：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2023）。 

 

圖 19：主要國家每千人就業人口中研究人員數 

 

產學合作之發展情況，官方並無統一的數據及資料，多數僅能依據各校研究發

展相關公開資訊個別查詢。根據科技發展計畫及科政中心報告顯示， 

在台灣創新調查的樣本中，台灣的產業界創新模式基本上還是以業界為

主，創新主體為產業間互相合作的比例較高，約 70%的大企業會透過產

業間的合作來進行創新；中小企業亦達到 5 成以上。其次則為公司內部

自行進行創新。…也可發現台灣的產學研共同創新似不普遍，或許是產學

合作的管道不顯著抑或是政策的提倡不明顯，這有待更進一步的研究資

訊來加以解釋說明。 --- 許家豪等（2012：116-117） 

我國產學研人才流動缺乏彈性與誘因，加上高教國際化深度與國際合作

研究參與度不足，現行法規亦難因應數位經濟時代用人需求，以及社會創

新發展缺少人文科技素養的基底。---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2021：32） 

產學研政策作法多元但較缺乏整合與溝通機制，應創新產學研鏈結模式

並強化法人機構的產學合作媒合角色，加上國內市場成長機會有限，科技

新創需強化國際鏈結。---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2021：36） 

臺灣普遍企業，特別是中小型企業，多重視發展（development）而較無資源重視研

究（research）。此外，多數的企業認為智財與專利是其營業秘密，都可能使產學

合作的力道受阻。臺灣應同時考慮不影響企業的智慧財產保護之下，同時兼顧教育

制度及人才運用的彈性、效率、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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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加強科技資訊服務體系上，從國科會 2009 年至十年，2019 年臺灣整體

數位經濟產業產值約占 GDP 比重 19.2%，然而，數位資訊服務業僅占 GDP 約 3.2%

（中華民國軟體協會，2022）。可見相較於臺灣的科技製造，臺灣在數位資訊服務

是另一個可以發揮的重要產業領域。以近年全世界受矚目的衛星及太空產業為例，

臺灣雖然短期之內難以與擁有大量科技預算之國家，如：美國、中國、印度、韓國、

日本等匹敵。然我們除了在通訊產業的製造端，如零組件、衛星製造、系統整合等

持續戮力之外，亦可琢磨於衛星服務運營商、火箭發射、加值應用服務等資通訊及

軟體服務上。 

第三點強化創新科技和知識產權相關法制上，有鑑於許多創新科技陸續問

世，臺灣應早日建立相關法制規範。如：可穿戴醫療器材與裝置，在臺灣醫療行

為尚無法於醫療場域之外進行，因此是否因擴大適用，避免智慧醫療產品所引

發社會倫理爭議，是創新知識體系下另一個應認真且嚴肅考量的現況。又如因

應氣候變遷日益嚴峻，臺灣有關減量及徵收碳費、碳匯、碳排放管制及減量誘因

上仍落後於歐洲諸國。如何以創新科技及治理手段解決當前社會諸多挑戰，亦

是本文研究之目的。 

最後一點運用創新科技推動知識經濟體系下的產業科技研發，早已是各國

在創新治理體系中重要的一環。臺灣知識面向上，此項目上亦發展成熟，如：許

多大學早已成立產學合作中心，教育部亦頒布「補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博

士級研發人才計畫」等。臺灣利用大學與各公私研究部門，不僅培訓大專院校團

隊成立新創事業，更將高等教育研發成果的技術移轉與教育訓練至私人企業，

使中小企業可以取得從事研發的經驗，提升研發能力。由於產業和大學都會投

入這些領域的研究，互通有無、相互學習的機會越來越多，從而讓產業和學界在

這些領域中有密切的溝通交流，科學與技術便可容易地結合起來，共同推動經

濟的增長，得以讓創新研發於此生態系統中產生最大化價值。 

在推動科技創新過程中，亦有強調跨領域資源整合和公私部門合作的重要性。

這種合作模式有助於集結不同領域的智慧和資源，加速創新過程，並促進創新成果

的商業化和應用。例如：各類型的產業策略會議（SRB），如：5G 應用與產業創

新策略會議、運動Ｘ科技產業策略會議、智慧生活顯示科技與應用產業策略會議等。

透過制度性工作會報和策略會議，得以提升臺灣國家創新系統的能動性，以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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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政策的主動性和靈活性。這種能動性對於應對快速變化的全球科技趨勢和挑

戰，以及有效實施創新政策至關重要。 

雖然臺灣的創新政策展現了對於促進創新知識產生、分享與應用的重視，

特別是透過政府、學術界和產業界之間的合作。這種合作不僅建立了多元的合

作平臺，還強化了高等教育機構與研究機構間的協作，以及這些機構與產業界

之間的連結，從而促進了創新知識的累積和技術轉移，特別是培養科研人才。科

研人才的培養是知識創新體系的核心。這不僅包括提供高質量的教育和培訓機

會，也涉及到創建一個有利於人才成長和創新的環境，包括提供適當的研究資

金、實驗設施和學術自由（吳政忠，2007）。 

然而，很明顯地，近十年的《科學技術發展計畫》和《科學技術白皮書》有

關人才該如何培養，特別是學校教育部分，並無明確的指引。數據方面，在《國

科會統計資料庫》當中，也僅能了解碩士、博士、博士後、教授等人數，然其如

何流動與培育，較無更深入的報告得以釐清。這顯示了在創新知識的產生、分享

和應用方面，臺灣尚缺乏一個系統性的追蹤和評估機制。這種缺乏可能影響到

創新政策效果的長期評估和知識累積，限制了創新政策在知識面向上的長期影

響和效能。因此，為了更好地促進創新知識的產生與應用，以及評估創新政策的

效果，建立一個完善的績效追蹤評估機制顯得尤為重要。 

 

參、技術 

創新是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至少 50%的經濟增長直接歸功於創

新（Mariana and Alexander, 2012: 19-20）。世界先進各國其經濟之增長與國力之展

現，將知識密集型產品和各項科技、文創等諸多服務，將日益佔據主導地位。 

當前我國在半導體製造業、IC 設計、與 AI 科技硬體製造上，已達執全球相關

產業牛角之領導地位（Liu et al., 2013: 274），並擁有眾多實力堅強的科技、工程、

產業製造人才，可使用當今大數據、雲端、AI 運送等開放數據，來作為創新平臺

相互交流之奠基，並由政府來統籌擬定實施「開放數據行動計畫」（Action Plan of 

Open Data）（Ezell, 2015: 95-76），每年臺灣政府都會舉辦許多開放數據競賽，以

找出最佳的開放數據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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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國科技技術層次很高，已形成堅實的半導體產業聚落，具有難以取代性，

即便在面臨 Covid19 此等百年難見之疫情與經濟衝擊，與日本、韓國、歐洲其他國

家相比，均比較容易脫離風暴。故而可見臺灣產業與創新政策的相對強項有三：包

括：一、政府、民間、業界均支持彼此開放數據政策，提高相互合作可能；二、已

改善城鄉、中央與地方之科技與資訊鴻溝，全國科技軟硬體發展平均；三、政府與

民間均樂意資助創新科技項目（Ezell, 2015: 75）。 

而臺灣的創新政策也著重於支持新技術的開發和商業化，採取了多項措施來

加速技術創新與應用。這些措施包括：提供研究與開發資金、建立技術轉移機構、

以及促進產學研之間的合作，旨在資助和支持創新技術項目，推動科技進步和產業

升級。近年來，可以發現國科會與不同智庫有愈來愈多的合作，以協助民間企業或

共同打造臺灣創新生態系的決心，其中又以《5＋2 產業創新計畫》是為臺灣近年

重要的創新政策。 

在《5＋2 產業創新計畫》當中，有需多產業是需要高技術的開發與應用，包

括：「智慧機械產業」、「綠能科技產業」、「生醫產業」、「新農業」、及「循

環經濟」，在《科學技術發展計畫》和《科學技術白皮書》的說明可以說相對清晰。

本研究認為五大面向中，「技術」面向是臺灣相當具有優勢的一環，這可以從《政

府科技資訊網》當中，發現許多技術類別的報告做驗證。 

從以上各項計畫與政策擬定可以發現，我國政府近年來重點資助優化新創事

業投資環境，於技術面向上，支持國家核心戰略產業：聚焦在人工智慧（AI）機械、

物聯網（IoT）安全、5G 基礎建設（SDN/NFV、雲端）安全、大數據資安自動化

攻防、金融科技（FinTech）發展與應用、生技醫藥、無人載具，及將其創新應用

將遍及醫療、交通、能源、金融等各領域，等核心戰略產業面向，以及增強該等產

業開發後續擴散效益。 

惟臺灣製造業的一個鮮明特色，就是高度的垂直分工，加上臺灣以中小企業為

主的經濟體系，受限於規模與資本，將面臨強大的升級轉型壓力。故而臺灣產業與

創新政策的相對弱項有三：一、政府在推行創新政策時，需要有一套公平公正的公

共採購流程，一方面又能讓已有豐厚資金與多年技術的大廠進駐，一方面又能開放

機會給新興企業有醞釀經驗的可能；二、目前之創新政策與結果，尚缺乏一全面性

與各部門的統合數字，能量較為分散；三、未來需資家引進外國創新人才，這有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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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整體社會之創新心態氛圍進行開放。 

 

肆、財務 

根據行政院主計總處的資料顯示，臺灣 2020 年研發經費占 GDP 為 3.6%，高

於瑞典與芬蘭。而臺灣的創新政策提供了包括直接的研究與開發資助、稅收優惠，

以及促進創新企業獲得風險投資等多項措施，以支持創新活動。這些措施的目的在

於減輕創新活動的財務負擔，並吸引更多的投資進入創新領域，從而推動科技進步

和產業升級。尤其是政府、公部門組織、公營機構，應比私人企業更積極投入支持

基礎與技術創新研究，或以租稅優惠方式鼓勵其從事新技術或新產品的開發，甚或

至少扮演誘導企業投入與槓桿市場資金的角色，以藉顯示國家對健全產業環境，與

培育專業人力資本之重視，也能促進研發動能並提升整體國家產業鏈與創新技術

之價值。 

我國創新體系之政策規劃，在財務面向上，2017 年修正《產業創新條例》，

推動獎勵天使投資人，即指新創公司創立初期就開始投資的投資者共同投資，使其

參與創業融資與技術商業化任務，享有之租稅優惠（蘇大鈞，2018：11-12）。行

政院修正「國家發展基金創業天使投資方案」，國發基金匡列新臺幣 50 億元，在

2023 年後，對同一事業投資金額從 500 萬元提高至 2000 萬元，以提供扶植風險性

較高之新創企業早期資金；並由經濟部定期積極邀請國外新創領域人士、及海外僑

臺商鮭魚洄流，來台投資新創事業，期望未來能使臺灣成為亞洲新創資本匯聚中心。 

然由於市場失靈、創新的不確定性，無法立即帶來立竿見影的經濟以及社會效

益、創新失敗抑往往立即造成企業製造時程的延宕與嚴重虧損等諸多因素（王偉霖，

2022：15-16），故而政府應制定相關的追蹤與績效評估機制。例如，與《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相比，針對《5＋2 產業創新計畫》的財務面向績效評估顯示出明顯

的不足。這種不足在創新活動所需的資金支持方面尤為明顯，缺乏一個有效的評估

和追蹤機制，這限制了對財務投入成效的全面了解。 

缺乏這樣的機制可能導致無法充分評估政策對於促進創新和技術發展的實際

影響，進而影響到未來政策制定和資源分配的效率。因此，為了更有效地推動創新

發展，確保資金投入能夠產生預期的效益，建立一套完善的財務績效評估和追蹤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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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是必要的。這將有助於對創新政策的財務效益進行更全面的評估，並根據評估結

果進行政策調整和優化，從而更有效地支持創新活動，推動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 

 

伍、需求 

在需求面向上，一國是否能夠提供高優質的人力資源，是滿足企業轉型升級與

創新系統永續向上的重要動能；政府是否能夠以國內外市場與產業需求導向（end-

point），著重技術供給方（solution supplier）與技術應用方（user）之連結（科技

部，2017：1）扎根在地，回應產業及社會需求。擬定創新系統與產業市場上，提

供所急需研發之人才，厚植優質人力資本，以填補技術缺口，則是必須在「需求面

向」所考慮之因素。我國創新系統在「需求面向」之努力，除了在上述「技術」與

「知識」面向上所論述過的部分，我國為滿足市場需求，所能提供的人力及物質資

源，是否有效聚焦且滿足產業的商業及國內外市場需求，亦是相當重要。然而，近

年來我們時有所聞臺灣面臨「五缺」（缺水、缺電、缺地、缺工、缺人才），因囿

於篇幅本文主要聚焦於人才需求上。 

臺灣在勞動力市場基本是屬於健全發展，無論是市場彈性及技術人力可獲得

程度表現皆較多數國家為佳（羅愛雁等，2023：99-100），公布諸部勞動法規如：

規定性別工作平等、解聘僱員工條件、勞工保險與退休金保障、職業安全衛生、最

低工資、勞動檢查制度等規範（黃鼎佑，2022：30-31），並於 2024 年催生《臺灣

供應鏈企業尊重人權指引》，以上規範都合乎國內民情及與國際人權法規接軌，對

於營造一個良善的勞動力環境是有助益的。除了健全國內人才與勞動市場外，對於

招引外國技術人才，我國於 2018 年開始施行《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受

理發放「就業金卡」，放寬外國專業人才來臺簽證、工作、居留等相關規定，彈性

薪資結構，鬆綁五加二創新產業聘僱外國專業人才之限制；並以經濟部建置的

「Contact Taiwan」人才媒合網路平臺，為國家與企業招攬外國人才。 

不僅招引外國技術人才，使我國就業市場人才更加多元化外，亦鼓勵我國優秀

人才、新創企業與科技產業走出國門，由行政院每年選送 20 家臺灣優秀新創事業，

赴海外加速器培訓，及參加美國最大國際消費性電子展（International 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 CES）、歐洲世界行動通訊大會（Mobile World Congress, M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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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亞太經濟合作（APEC）會議、OECD 會議、亞洲生產力組織（APO）會議，等

等全球重要專業展會，並提供落地諮詢及媒合服務讓臺灣優秀人才在變動的國際

局勢中（蔡志宏，2018 : 4-5）。 

除了人才斷層的問題外，臺灣的創新政策透過多項措施試圖創造市場需求，從

而促進市場的發展和成熟。這些措施包括：透過公共採購政策鼓勵創新產品和服務

的採用，以及設定相關標準和規範，目的是創造對於創新技術和產品的需求。政策

對於創造市場需求的評估和監管情況在資訊中未被明確提及，這可能意味著在需

求創造方面的政策實施和評估，面臨著與整體政策評估機制相似的挑戰。 

為了更有效地促進創新技術和產品的市場需求，進一步推動市場的發展和成

熟，建立一套完善的政策評估和監管機制是必要的。這將有助於確保政策能夠有效

地創造市場需求，並對政策的實施效果進行持續的監督和優化。例如：《亞洲．矽

谷》特別著重建購物聯網供應鏈，連帶地附近的智慧化示範場域，以及與矽谷等全

球科技聚落做連結，此舉能帶動另一波市場需求。 

但在系統性的績效追蹤評估、統一的政策規範和審查機制、以及財務投入成效

的全面了解等方面仍有改進的空間。這些不足可能限制了政策對國家創新系統管

理發揮最大的影響。以《5＋2 產業創新計畫》為例，外界很難透過政府的公開資

料，一窺相關方面的政策執行成效及預算實行率為何。即使政策執行結果是良好的，

亦難提供諸如政策研究、創新研究等後續的追蹤及評估，實屬可惜。未來，建立更

完善的評估和監管機制，以及加強跨部門的協調和合作，應是提升臺灣創新政策效

能的關鍵。 

 

第二節 瑞典創新系統管理對臺灣之啟示 

而相比於瑞典，臺灣政府每年亦同樣都會資助科技項目，而且金額逐年增加，

增長率為 5%的增長率。但我國之產業與商業的創新環境與友善程度，本研究提出

以下主要困境與挑戰： 

一、無法有效完成跨界合作：常因彼此品牌價值不同、資訊透明度與信任度不足，

以及經營理念上的差異，相對不易跨界合作；未來我國政府與業界，公司部門

間，應仿效瑞典，強化政府、企業、人民、公民社會等各社群間，信任的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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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鍊，建立互動合作的管道。 

二、忙於應付「生存」問題：初創公司（startups）及新創企業（scaleups），多把

精力放在募資籌款、維繫組織存續的工作上，並無多餘資源做長期發展的規畫

與實踐。 

三、產業新創技能、工具與資源相對不足：相對缺乏管理與發展的工具、技能以及

資源；故而我國未來在產官學三界，應提高產業新創支援網，包括支援企業創

新、協助風險性融資、培育創新技能、鼓勵對創新之等需求，列為其未來產官

學研的創新策略的優先補助重點領域。 

四、商業模式須更靈活：目前若是欲達到資源整合，使得我國產業能夠達到創新與

升級，則需仰賴政府已策略提供一些由上而下的方針，應對個人、機構及企業

已廣泛存在的由下而上之合作，透過同時運營「非營利組織」以及「營利組織」

始能維繫社會創新的落實。 

儘管在 Covid-19 連續三年半疫情後，全球通膨嚴重、各國紛紛爆發金融危機

與製造業進程受阻，挑戰許多企業既有的經營模式，進一步導致新創企業投資降低。

在同期英國、法國和德國創投投資下降 32～42%前提下，瑞典 2023 年創投投資僅

下降 12%，可見瑞典因其多年建立之永續發展經營策略，在全球經濟鉅變下，較大

多數國家具有更好的韌性、與面對變局及危機管理的復原力（resilience）更強（經

濟部國際貿易署官方網站，2024）。而同樣能度過疫情危機恢復之產業界黑天鵝的

臺灣，在危機時代，與瑞典具有同樣經驗，唯有促進數位轉型與產業升級創新，才

能創造復原力。 

相對於其他國家，瑞典是更早擁抱國際化及全球化，未來，隨著工業 4.0 時代

的來臨，瑞典不再只是政府制定目標、企業遵從，而是整個社會齊步邁進，且不只

是努力推動創新生態系與產業升級創新，他們也勇於甩掉舊價值，不斷前進的社會

態度，更值得作為臺灣的參考。 

有學者依據各項指標，將歐盟成員國分為種創新等級，而瑞典與芬蘭、以及德

國、丹麥並列最高級別的創新領導者（innovation leaders）（Makó and Illéssy, 2015: 

23）。瑞典不以線性的創新模式，僅從產業需求去回推研究端該作什麼，而是根據

不同個案，差異化的設計創新政策。此外，即使從瑞典 SIP 的治理模式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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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充分展現創新系統及創新生態系的精神。除了由該領域的專家學者審查提案之

外，更彙集相關產業及利害關係人共同組成指導委員會。被拒絕的研究案仍能與其

他研究案併案送審，試圖使每一項研究能涵蓋更多元的專業。並且在最終的審查及

給予預算階段，涵容不同厲害關係人，此點值得臺灣借鏡。 

 

第三節 芬蘭創新系統管理對臺灣之啟示 

而臺灣產業環境與基礎建設極為成熟，且基於對於半導體製造與 AI 硬體製造

之優勢，和美國矽谷當今已升等為伙伴關係，我國與芬蘭兩國之科技創新發展力，

自可有並肩比視相提並論之可能。 

但由於我國國人對於投資心態與標的趨勢仍相當保守，使得新世代創業的舞

台因不受到社會大眾重視，仍多有限制。且我國學界業界對於培育新世代創新管理

人才之訓練及教育仍然極度不足，對大學和研究的投資能量，與芬蘭相比亦仍嫌不

足，未來我國在創新系統管理領域中，恐有人才循環（braincirculation）被切斷之

危機（劉逸群，2013：9-10）。兼之，政府對於幫助新創產業，提高國際市場觸及

度、對於新創產業的扶植、與協助募資籌資協助性、以及協助與國外客戶及外資挹

注之連結度，則仍是我國需要加強的部分。 

若是臺灣未來在既有知名科技製造、半導體知名品牌、人工智能 AI 半導體、

5G，量子計算機、衛星等數字經濟領域之外，亦能透過創業聚落促進新創創辦人

之間的交流與互助，透過新創產業將臺灣整體中小企業製造業，均一同帶往價值鏈

上層走，進行產業轉型升級；在既有的半導體優勢上，並在全球新創浪中佔有一席

之地，未來臺灣的創新能力，更有極大的機率能更勝芬蘭一籌（吳佩蓁，2018: 30-

31）。 

甚至更進一步來說，相比於芬蘭產業較多受限於木材和紙漿相關製造業、以及

消費性電子產品和行動通訊產業，近年來該等產業受到巴西、中國的挑戰，芬蘭產

業類型太過集中且具可取代性，我國產業類型則更相形多元豐富，未來若能加強新

創產業達到整體產業聚落升級之目標，則我國產業發展超車，遠勝過芬蘭，自是指

日可待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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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可以看出，瑞典與芬蘭皆擁有健全的基礎設施，包含：完善的教育系統、強大

的公共研究基地、相對應的產業鏈、且兩者皆配合著里斯本議程（Lisbon Strategy）

中所設定的研發投資目標（Tiits et al., 2015: 312）。即使許多新興與亞洲國家的技

術與資金愈趨成熟，使得瑞典與芬蘭的資通訊設備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已逐漸下

滑。然則，他們在國家戰略與政策上尋求了更為明確的創新路線，政府機構在此方

面也貢獻良多，更協助他們的產業發展。 

如同 Freeman and Lundvall（1988）所說，北歐國家的繁榮並不是因為它們的

公司為世界市場開發了獨特的新創新，而是因為它們吸收和使用其他地方開發的

新技術與能力。Freeman（1995: 10）的觀點是，儘管從 1950 年代到 60 年代，各個

工業化與半工業化國家在研發方面投入了大量了資金。但越來越多的證據亦表示，

技術轉型與經濟增長的速度，並不是以激進的創新成為世界第一，更多的是取決於

有效地擴散，且社會創新與技術創新必須一樣多，這才是有效的創新政策。歐盟諸

國特別是北歐，因為地理位置形成了政策趨同（policy convergence）（Tiits et al., 

2015: 313）。意即將各種政策措施從更成功的發達創新經濟體，複製到歐洲其他地

區，這也間接創造了區域創新。 

強大的創新體系必然包含多個組織與機構協同合作，每個組織與機構皆根據

其使命與業務職掌，專注於自身的專業領域，形成創新系統之間強大的網絡與工作

關係，以進行有效的技術與知識傳播、交流（Parker et al., 2021: 33）。瑞典與芬蘭

的創新治理模式屬機構主導型（Agency-led），此種治理模式的除了中央政府有著

密切的水平協調機制，以因應跨部會、跨領域的政策，更重要的是中央部會高度授

權底下的機構執行甚至制定政策，或作為重要的諮詢機關，以大力推動以任務為導

向的政策議程（Koch, 2005: 38-39）。 

可以看出，其中政府的創新機構，在創新系統當中，就是要隨著大環境、時勢

來制定公共政策，而不同的國家與風俗民情，亦有可能排定發展的優先順序。無論

如何，創新系統當中的所有行動者與網絡，其需求與目標必須保持一致，並隨時、

長期的關注當強創新體系的需求與目標。 

臺灣過去從追趕時期開始至今，努力追趕先進國家經濟體，政府也戰略性地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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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相關產業和創新活動等方面上發揮關鍵作用。而在創新治理模式上，也以中央政

府中心主導型（centre-of-government led）來面對諸多經濟轉型與創新。由行政院

院長擔任科技會報主席，並由國科會主委及中研院院長擔任副主席。國家整體科技

及創新政策目標以產業競爭佔據國家優先發展事項上，特別是在半導體產業、生技

醫療等項目上，其他國家科研項目由各自負責的部會以較為分散的方式進行。這種

治理模式與鄰近的日本和韓國相似，而在 COVID-19 疫情後，更強化了這種治理模

式。 

此種治理模式雖然能由上而下的透過國家層面建立創新政策，制定、執行、和

監督更廣大的國家戰略。相較於瑞典與芬蘭些許措施侷限於機構層面，在面對大規

模轉型挑戰時，這種方法可能會限制整個治理體系的應對能力。然而，後者確實地

囊括產、官、學、研、及利害關係人，某些時候也能解決前者治理模式，較單一、

單向、未觀察到更全面問題的風險。 

總結來說，臺灣在宏觀層面的創新政策效果分析上展現了積極的成效。但在透

過政府所建立之創新系統，更應促進跨領域的合作，涵容更多元的產業發展，並且

建立有效的監管機制以面對系統性風險，才能真正提升「國家創新系統」的量能。

同時臺灣亦須持續增強自身的創新能力、關注創新政策的實施效果，進一步調整和

優化創新策略，以應對全球科技發展的新挑戰。以下綜整瑞典、芬蘭、與臺灣五大

面向之創新，以供我國創新政策及治理機制參考（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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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瑞典、芬蘭創新系統管理五大面向表現提供臺灣之參考比較 

面相 瑞典 芬蘭 臺灣 

制度 

以問題為導向（特別是

技術、運輸、通訊和勞

動力市場）資助企業研

究 和 開 發 。 雖 然

VINNOVA 預算較少，

但政府創設了一系列

與創新與數位治理相

關機構。 

創新治理機制分為四

級，TEKES 屬第三級。

然其二元制的權責體

制使得各機構因有高

度的權責，當遇到如科

技議題此類須跨部會

協調的政策。 

國科會屬於臺灣二級

機關，資源相較兩者較

多，亦有定期召開科技

會議及 SRB，及層級嚴

謹的科技專案評議制

度。然評鑑制度除了去

指標單一化外，應著重

於長期績效之追蹤與

評估、量化與質化兼

具、並涵蓋更多元的利

害關係人參與評估。 

知識 

知識密集型產業就業

人數占比超過五分之

一。高比例產品創新依

賴夥伴關係。然企業與

大學的研究互補性並

不高。 

知識密集型產業附加

價 值 占 總 出 口 額 約

46%。創新企業與研究

機構、大學合作數量

多，學術文獻引用率

高，然僅有少部分中小

型企業認為與大學合

作非常重要。 

高等教育畢業人數連

年成長，然即使數位經

濟產業產值約占 GDP

比重 19.2%，數位資訊

服務業僅占 GDP 約

3.2%。國內市場成長機

會有限、產學研人才流

動缺乏彈性與誘因。應

思量兼顧企業智財保

護及教育制度和人才

運用。 

技術 

許多知名企業。持續改

進產權制度，其研究專

利申請數量全球第四

大，次於韓國、日本、

中國。 

NOKIA 授權 Tekes 向

其合作夥伴進行大量

的技術轉移。市場創新

比例高，然專利申請數

量近年下滑。 

半導體製造業、IC 設

計、與 AI 科技硬體製

造上表現佳。然高度的

垂直分工，加上以中小

企業為主的經濟體系

受限於規模，將面臨強

大的升級轉型壓力。應

思量如何吸引外資於

臺灣創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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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相 瑞典 芬蘭 臺灣 

財務 

研發總支出占 GDP

高，然高度依賴少數大

公司投注，且出口銷售

額占總體製造業 47%

以上。 

改革金融體系，及從

NOKIA 的衰退後重整

創投制度。研發總支出

占 GDP 高，然 STIP 被

指出缺乏連貫性和方

向。 

國 內 研 發 總 支 出 占

GDP 三者當中最高。修

正《產業創新條例》吸

引外資及創投。然近年

《5＋2 產業創新計畫》

尚無有效評估和追蹤

機制，應可逐年、定期

公開財務及績效報告。 

需求 

設立多個技能中心、向

歐盟爭取創新預算、制

定多項聯繫創新系統

的政策項目。 

Tekes 提供資金領域廣

泛、對象多元、亦協助

建立全國性科學園區

且科技研發強度矚目。 

近年頻繁更改攬才、留

才相關政策，以解決人

力不足之狀況。科學園

區依產業分為三大區

域聚落。可參考芬蘭集

中資源，建立全國性科

學園區，甚而形成創新

廊帶，以擴大國內外需

求。 

 

資料來源：作者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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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第一節 政策建議 

依據本文對於「創新實踐」於國家政策的定義（what）、理論依據（why）、

以及如何（why）制定創新政策之詳盡梳理與探討後，並結合瑞典與芬蘭之產業與

政策之「創新實踐」狀況，及與我國之比較後，可終結出下述三項政策建議，以供

未來政府在擬訂政策或產業界在進行「創新實踐」之參考 : 

一、最重要的是改變「創新實踐」的定義。創新不僅是如同傳統科學政策的關注焦

點－產生新的想法，更要嘗試在發現現實生活中所存在的挑戰、付諸實踐、並

適時滾動式修正，以增強競爭力。這種能「解決問題」的創新，才得以成為政

治領域、產業、乃至於大眾所關注的動力。學者多數認為（Mazzucato and 

Semieniuk 2017: 23-24），有效的創新政策是為企業提供更好的方向」。這種

循環才能真正降低過去人們認為創新擁有不可預測、不穩定特質的擔憂，更能

真正地改變過去依賴已久的經濟工具（例如：化石燃料）。 

二、為了透過創新實現經濟轉型、與應對社會挑戰，政策制定者應該條整手段。例

如：以往政府時常透過補貼和稅收制度來作為引領創新活動的誘因。儘管，此

類經濟誘因可能對企業產生一定的正面效應，特別是中小企業，但是否能促進

更廣泛的社會影響無法確定。為此，政策制定者應考慮更廣泛的政策組合

（policy mix），從一般的研發補貼，轉向鼓勵行動者提出解決社會問題的政

策工具與想法，並排入政治議程當中。 

三、支持社會挑戰和經濟轉型的有效創新系統（Kuhlmann and Rip, 2014: 5），不能

僅靠傳統以國家為中心的干預，而需要包含非政府組織在內的所有行動者，建

立適當形式的協調機制。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因以國家及政府機構所做之政策及其治理機制為探討主軸，因此很大

程度地參考國際組織或政府機構之官方資料。這可能使本研究缺少更多元、客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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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提供分析。 

一、個案數量較少：本文為求討論聚焦，僅只討論瑞典、芬蘭、與臺灣三國之「創

新系統管理」，未將此三國之「創新系統管理」體制與其他國家相關政策制度

進行比較。為了避免論述落入個體化約謬誤（individualistic fallcy），若是未

來能比較不同國家的創新系統，如同些歐盟創新框架的國家，甚至歐洲以外的

其他美國、加拿大、紐西蘭、澳洲、日本、韓國等國，更能補充創新系統及治

理機制提供臺灣借鑒之廣度與可信度。甚至除了有強健的創新表現國家，仍可

深入研究不同性質的國家，例如：人口規模相較較小的荷蘭、丹麥；或是創新

表現中等的國家，如：科索沃、新加坡等，以擴大個案的多元性。 

二、研究方法之廣度：尤其是未來更進一步的相關討論，特別是是否增加以質性或

量化之方式，例如：與政策制定者、相關產業人士及專家學者進行訪談、專家

座談，以更深入的理解「創新系統管理」制度對整體國家發展之影響。又或是

許多國家如：歐盟、美國、日本、韓國皆有公布相關創新表現，更已有相關學

者以此做迴歸等量化分析，探討其政策工具與創新績效之關聯，亦是創新沿就

可以繼續發揮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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